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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透過使用再生能源，降低對於化石能源的使用與依賴，不僅具有減緩氣候暖化

的效益，也可以提升能源安全。過去國家被視為推動再生能源的主要利害關係人，

但是地方政府於推廣再生能源政策上的角色逐漸被重視。自 2009年通過《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之後》，台南市自 2011 年開始積極推動民宅與社區太陽光電系統的裝

設，採取資訊傳播、提供設備補助以及簡化行政流程，希望可促進太陽光電系統的

裝設量。但在歷經近 5 年的發展後，市內的民宅與社區的太陽光電系統裝設區域

仍為少數，尚未形成廣泛的擴散效應。 

而本研究以「台南市民宅與社區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之政策」為研究對象，提出

「社會意識與接受度」、「財務」、「地方能源治理能力」、以及「影響地方政府再生

能源治理的體制架構」四大面向進行目前台南市在推動地方能源治理的分析。 

而研究發現有以下：首先，地方政府基於多重動機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包含氣

候變遷、城市發展；其次，地方政府所採取的推廣策略多侷限於地方政府權限之內；

第三，現行的財務體制，由於目前融資系統對於想要在民宅與社區小型太陽光電的

民眾並不友善，影響裝設意願；第四、在影響地方再生能源治理的體制架構上，中

央政府仍採取由上而下主導的治理模式，限縮了地方政府在再生能源治理上的治

理空間；最後，目前民間社會仍欠缺參與地方政府再生能源推動的參與管道。 

因此，本研究認為未來應朝中央政府開放中央集權式的能源政策與能源市場

結構，進而加強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而地方政府內部再生能源業務應進行相關整合，

同時引入民間社會的力量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的治理。 

關鍵字：陽光社區、地方能源治理、台南、再生能源、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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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renewable energy to reduce fossil energy usage and dependence, can not 

only mitigate climate warming, but also enhance energy security. In the past, countries 

are considered to be key stakeholders in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but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of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i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Since the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Act was approved in 2009, Tainan City government 

have actively started to promote the installation of photovoltaic systems on residential 

roofs and in communities. To promote the installation amount of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PV systems, the local government takes different measures like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provision of equipment grants and to simplify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hope to promote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s installed set 

amount. But after nearly five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amount of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 in the city is still a minority, extensive diffusion effect has not yet formed. 

Taking the “Tainan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Solar Program” as the case study, 

the thesis proposes “Social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financial”, “the capacity of local 

energy governance”, and “the energy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to analyze the 

local energy governance in Tainan C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thesis’s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local government 

starts to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based on multiple motiv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urban development; secondly, the promotion policues that local government 

adopted are confined within the competence of local government; third, due to the current 

financing system is not friendly for small communities and residential photovoltaic solar 

systmes, affect citizen’s installation willings; fourth, in the respect of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hat affecting local governemnt’s energy manage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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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takes top-down governance model, restricts local governance space on renewable 

energy governance; and finally,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ivil society participation of the 

local renewable energy policies. 

As a result, the 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open up 

centralized energy policy and energy market structure, to strengthening the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improve internal renewable 

energy affairs integration, as same time introducing the capacity of civil society to assist 

local governments to promote renewable energy governance. 

 

Keywords: Solar Community, Local Energy Governance, Tainan, Renewable Energy, 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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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國際氣候與能源治理背景 

一、國際氣候治理談判歷程 

 歷經兩個世紀以來快速與大規模的工業發展，人類文明與經濟生活皆獲得長

足的進展。由於過往的經濟成長與工業擴張大量依賴石化燃料（fossil fuel），造成

（greenhouse gases, GHGs）濃度與排放量逐年成長，使得地球大氣溫度不斷攀升。

根據氣候變遷政府間專家小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於 2007 年提出的第四次評估報告指出，1990 年至 2004 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約成

長 70%，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約占 77%（IPCC, 2007），2009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濃

度更上升至 387ppm（IPCC, 2009）。溫室效應加深對於全球氣候的影響，具體顯現

在各地區年均溫升高；極端氣候發生頻率提高、強度與影響幅度不斷爬升，這些自

然災害對於人類永續生存前景蒙上了陰影。於此，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與

挑戰，成為全球各級政府的主要任務。 

Nicholas Stern（2009）認為若想有效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全球挑戰，國際社

會必須在使無前例上的規模進行合作。透過國際建制治理氣候變遷議題雖為主要

手段，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會遭逢各國資源條件不同、發展程度相異、產業結構、

政經壓力現實、國際權力配置結構、國際建制的限制、制度的約束、生態脆弱度與

減量成本1的挑戰，同時也受到國內民眾對於相關氣候議題的友善程度影響決策，

                                                      
1 Detlef Sprinz 與 Tapani Vaahtoranta 加入成本因素，以國際臭氧層保護體制和歐洲跨國酸雨規則

個案為例，解釋各國支持國際環境建制的傾向：生態脆弱度與國家支持成正比，減量成本則與國家

支持成反比（Sprinz & Tapan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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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氣候變遷保護行動效果大打折扣。相較於國家必須要考慮到自身利益與國際

權力關係平衡，而使得在減緩氣候變遷行動上有所限制，而地方政府此時就可以扮

演實踐國際環境建制的積極角色。 

二、地方政府逐漸扮演重要角色 

國際建制與國際公約中的相關政策，皆須轉化成國內政策以利執行，而實踐者

通常是次國家行為者，包含了城市或地方政府。在日益深化的的全球化過程中，地

方政府無法自外於中央政府與國際政治（Sellers, 2005）。地方政府做為第一線的政

策實際運作者，可以有效的設定目標、執行政策、進行政策創新以及即時回應民眾

需求。近年來，城市也遭受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威脅，極端氣候發生的頻率提升，影

響的規模與幅度擴大，所造成的災難強度也提高，具體顯現在海平面上升、風暴、

強降雨造成之淹水、缺水、熱浪或是極度寒冷現象，而許多大都市都位居沿海地區，

人口稠密，相關經濟活動繁榮，如何維持城市的正常運作，同時免於或減少災害帶

來的損失與威脅，為城市帶來新的治理挑戰。在全球跨層次的氣候治理中，城市不

僅可以做為消極的國際相關政策的國內執行者，也可以成為積極的減排目標設定

者與相關建制的推動者，由下而上影響的上層行為者的思惟。 

目前全球有半數人口居住於城市之中（World Bank, 2011），未來隨著開發中國

家持續的都市化，預計至 2030年，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比例將升至 60%，居民對

於基礎建設以及能源的大量需求，以及日常經濟工業生產活動，使得城市成為溫室

氣體的最大排放者與能源消耗者，根據聯合國人居署報告（2011），城市的溫室氣

體總排放量占了全球總量的 70%。但由於城市的密度、效率對於創新與科技的採

用，城市可以有效的提供降低碳排放的解決方案（World Bank, 2011）。影響城市碳

排放的因素有城市型式、土地使用模式、氣候、建築設計與科技、運輸模式以及收

入水準（World Bank, 2011）。察覺到氣候變遷對於城市永續發展帶來的威脅，以及

體認到國際相關氣候協議目前已遭逢瓶頸，同時城市層級也是實踐相關減緩調適

政策的最佳尺度（scale），使得許多城市已經站在了發展相關政策的最前線。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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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包括調整能源結構、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改變城市規劃。 

在 1990 年代里約高峰會舉辦之前，就已經有全球城市氣候治理網絡的建立，

最早成立組織包括「能源城市」（Energie-Cités）、氣候聯盟（Climate Alliance），以

及「地方環境行動國際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 ICELI）所發起的城市氣候保護計畫（Cities for Climate Change Protection, 

CCP）。這些組織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結合眾多城市的資源、能力以及經驗，來提

升地方政府氣候治理能力。並促使中央政府與國際組織針對氣候保護政策採取更

為積極且具體的行動。2015 年 ICLEI 全球城市氣候環境大會於首爾舉行，會中簽

署首爾宣言，針對與氣候變遷相關九大領域2提出相關政策建議，做為會員城市減

緩氣候變遷的相關政策參考，讓各城市在同年 12月巴黎的聯合國氣候大會之前都

能有具體的成果，促使各國政府在這樣的壓力下達成減碳協議。而在於巴黎舉辦之

第二十一次締約國會議(COP 21)中所通過的「巴黎協議」（Paris Agreement），首度

納入「非締約方利害關係人」的參與3；同時也在多處著墨城市在全球氣候治理的

角色，未來城市與地方治理機構的重要性將逐漸提升，並成為台灣參與全球氣候治

理的切入點。 

三、國際對於再生能源的重視 

 近年來，再生能源之議題越來越受國際之重視，主要原因來自於石油的價格攀

升，國際情勢帶來的能源安全的疑慮，以及面對溫室暖化的挑戰，另一方面，隨著

再生能源相關技術演進，此兩種能源的價格差距不斷縮小，也增加了運用再生能源

之意願。未來的五十年，人類必須要面臨傳統石化能源、核能原料耗竭之問題，目

前四大主要能源來源之石油、煤礦、天然氣以及鈾礦之存量皆快速的下滑之中4。

                                                      
2 九大實踐領域分別為①低碳城市及減少溫室氣體、②具韌性的城市、③有效利用資源及生產資

源的城市、④生態交通城市、⑤智慧城市、⑥生物多樣性城市、⑦幸福、健康且富包容性的城

市、⑧永續地區經濟及共同購買、與⑨永續城市-地區合作（Seoul, 2015）。 
3  巴黎協議中第 118~122、第 134~137 點決議之處，均提供「非締約方利害關係方」（non-

party  stakeholder）的參與。 
4 石油存量為 45 年；煤炭 231 年；天然氣 65 年；鈾礦 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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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能源的耗竭成為必然的結果，尋找再生能源成為必須面對之議題。此外，使用

再生能源可以降低對於環境與氣候之衝擊，目前全球超過一半的溫室氣體皆由燃

燒化石燃料所造成。 

傳統的能源使用不僅會影響氣候，氣候變遷也會對能源系統產生影響，由於氣

候型態的改變，會影響能源使用的時間形態；能源供應系統也會因為劇烈的氣候災

變呈現脆弱性。 

IPCC（2007）第四次評估報告中提出了針對各部門重要科技發展與政策措施

建議，針對能源部門提出以下建議：提升供給與運輸效率、天然氣取代煤炭發電、

核能、再生能源、氣熱（電）共生，先期碳捕捉與封存科技等（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SS）等。而國際能源總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2010, 2012）

也認為為了有效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必須要採行減碳技術，主要包含提升能源

效率、實行碳捕捉與封存技術、運用再生能源與核能。 

雖然再生能源兼顧了降低對於石化燃料的需求以及溫室氣體之排放，但目前

再生能源仍遇及許多發展困境，首先是再生能源占全球的發電配比仍低（REN21, 

2014: 21），如欲有效提升再生能源之發電量，則必須投注龐大的投資與基礎建設，

並透過長時間的能源轉換才有可能達成（科學人，2014）。而最近由 IEA所提出之

〈全球能源投資展望〉（World Energy Investment Outlook）報告，顯示出能源相關

投資仍不足（IEA, 2014），如果要有效減緩溫室暖化，各國則必須增加能源投資至

兩萬美元。 

四、德國推動再生能源的成功經驗 

 根據 2008 年之調查，德國在氣候變遷表現指數中排名全球第二5，而德國能夠

獲得如此成就，主要是透過聯邦政府積極創造經濟誘因、規範法令，透過明確的規

定、財政手段、相關支持計畫、經濟誘因等管制工具的結合。 

                                                      
5 氣候變遷指數調查為「看守德國組織」（Germanwatch）與「氣候行動網歐洲分會」（Climate Action 

Network-Europe）共同實行。評分內容為溫室氣體排氣量（30%）、溫室氣體排放趨勢（50%）以及

氣候 政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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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從 40 多年前就開始進行再生能源的治理，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促

進經濟發展，德國大量採用石化能源，但在 1970 年代爆發首次石油危機，為增進

能源安全，大量建造核能電廠。1986 年之車諾比核災與氣候變遷問題，促使當時

的柯爾政府對核電廠之存廢與減緩二氧化碳排放問題作出回應。1988 年「氣候保

護調查會」針對二氧化碳減量，建議擴大使用再生能源。德國聯邦議會（Bundestag） 

提出以「電力收購價格制度」（feed-in-tariff）的方式，要求電力公司向再生能源發

電業者買入電力。並發起「100MW 風能計畫」（100 MW Wind Programm）與「千

戶太陽能屋頂計畫」（Bund-Länder-1000-Dächer-Photovoltaik-Programm）。1998 年至

2005 年施若德（Schroder）擔任總理期間，引進了生態稅之改革（1999）、再生能

源法（2000）、汽電共生法（2002）、以及排放交易法（2002）（楊健寧，2008：40）。

2000年所通過之《再生能源優先法》獲得朝野的共識，希望可以在 2020年徹底重

組能源供給配比，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將佔總發電量之 25%~30%。該法主要的目的

為保障再生能源業者在一特定期間內，能夠得到一個固定的能源收購費率，使發電

經營者可獲得經濟利潤。同時規定電力公司有義務收購營業區域內所有再生能源

產出的電力；其次是規定高價補貼的政策，要求電力公司有義務補助再生能源生產

者購買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的支出。針對各式再生能源技術訂出差價補貼，以更符合

不同技術、不同成本的能源投資。此外，也設定補貼時間長達 20年，協助投資者

評估投資回收時程以及相關利潤。但當時由於政府初期政策執行並不積極、相關預

算低、再生能源需高成本且不具市場競爭力，使得相關進展較為緩慢。2004 年對

該法案進行修訂，將再生能源推廣目標提高，期望在 2020 年再生能源的生產可佔

電力總消費量之 12.5%以上；2020 年可達 20%以上。修正電力收購價格，進一步

擴大各裝置容量的範圍，賦予更精確、複雜的定價。 

2007 年梅克爾政府提出《能源暨氣候保護綜合方案》（Integrated Energy and 

Climate Programme），將德國「氣候保護政策」與「再生能源政策」相結合。希望

透過適當的政策設計，使得氣候保護與經濟發展獲得平衡。而 2011年年底，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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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發電在德國總電力供應所占比例已經達到 21%。 

2011 年日本福島核災發生之後，德國於同年 5月表明將關閉 7座運轉超過 20

年之核電廠，同時預計在 2022 年之前關閉所有核電設施，為全球首個放棄發展核

能與停止核電廠運轉的國家。在積極發展再生能源以及停止運轉部分核電廠後，

2014 年核能發電占德國發電的總比例，從 2011 年 25%下降至 18%。2014 年再生

能源法修正草案，重新規範對於綠能產業的獎勵補貼方法，同時在調整電價方面也

考慮到耗電量大產業的成本問題。 

五、城市進行再生能源治理之風潮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不同規模的城市參與再生能源推動政策等能源轉型策略，

設定再生能源的推動目標，與不同階層的政府、民眾以及私人企業合作，希望透過

多加使用再生能源來解決溫室暖化與能源安全的問題，同時推動再生能源也伴隨

著提升生活環境品質、提供工作機會，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等好處。以城市單獨的力

量推動再生能源絕非易事，因此透過國際城市網絡的形成，許多城市可以共同分享

再生能源治理的經驗、困境，作為其他城市的政策參考，並吸引採取相關政策。同

時，跨國城市網絡也可以提供教育訓練或是資金，有助於缺乏資源的城市採行氣候

變遷之政策。 

 

貳、國內能源與氣候治理歷程 

一、國內排碳與用電狀況 

 臺灣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與人均排放總量一直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並且持續快

速增長。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從 1990年的 136.18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成長至 2013

年的 284.51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估計約成長 108.93%（行政院環保署，2016）。

而其中二氧化碳佔溫室氣體總排放的最大宗，約 94.77%；而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中，其中 92.39%來自於能源部門燃料燃燒排放。目前台灣電力部門的發電來源，

根據能源局統計，其中抽蓄水力發電占 1.18%，火力發電占 80.63%，核能發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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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慣常水力、地熱、太陽能、風力、生質能及廢棄物發電占 4.06%（經濟部

能源局，2016）。而上述資料也顯示出目前台灣仍依賴傳統能源作為主要的發電來

源。 

除了台灣目前仍使用傳統能源作為主要電力來源，所形成的排碳量高的問題，

同時台灣長期關注「核電安全」的問題，目前核電發電佔了台灣的總發電量之

14.13%，主要由三座核電廠所供應。而自 1980年代以來，核四建設爭議不斷，自

打算核四建設以來，即有反對聲浪，2000年至 2001年又經歷了停建又復建的爭議，

2011年日本福島核災後，為進行針對核四的檢視與補強，商轉日期延至 2015，但

是 2014年，馬英九總統與中國國民黨黨團做成「核四一號機不施工、只安檢，安

檢後封存；核四二號機全面停工」之決議。2016 年政黨輪替之後，新政府決議核

一將如期於 2018 年除役，並做出 2025 年將完成「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未來如

何補足廢核之後的電力來源，維持用電安全是目前台灣各界關心的議題。 

 

二、中央政府節能減碳相關策略 

為配合國際趨勢與因應台灣自身受到氣候變遷威脅的狀況，政府透過設置組

織與制定相關政策來應對前所未有的複雜挑戰。在組織方面，1992 年成立「行政

院對外工作會報全球變遷工作小組」，1997年政策指導小組提升擴大為「行政院國

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目前設有 9 個分組6，並於 2002 年頒布《環境基本法》後，

根據該法第 29 條之規定，將組織位階提升至法定委員會。行政院於 2009年 12月

成立「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分做十個小組，透過政策引導低碳經濟發展，以

型塑節能減碳社會。並提出「國家節能減碳總計劃」，將節能目標設定為未來 8年

每年提高能源效率 2%以上，使能源密集度於 2015 年較 2005 年下降 20%以上、

                                                      
6 9 個分組各為「節能減碳與氣候變遷工作分組」（環保署召集）、「國土資源工作分組」（內政部召

集）、「生物多樣性工作分組」（農委會召集）、「能源與生產工作分組」（經濟部召集）、「交通與生活

工作分組」（交通部召集）、「科技與評估工作分組」（國科會召集）、「城鄉發展工作分組」（內政部

召集）、「健康與福祉工作分組」（衛生福利部召集）、「教育與宣導工作分組」（教育部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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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下降 50%以上。減碳目標則為二氧化碳排放量於 2020 年回到 2005 年排放

量，於 2025年回到 2000年排放量。具體政策包含十大標竿方案7。2015年，我國

提交「國家自主減排貢獻」計畫（Intended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INDC），

並將目標設定為 203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現況發展趨勢減量 50%，也相當於比

2005年排放水準再減 20%（環保署，2015）。 

目前台灣處理節能減碳議題主要是根據「能源四法」做為基礎，分別為《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能源管理法》、《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以及《能源稅法草案》。

前兩者分別於 2009年完成立法以及修法，2015年完成《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

而《能源稅法草案》自 2006年開始推動，至今仍無法順利完成立法。《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為台灣在推動再生能源上主要的法制依據，在條例中，透過提供躉購費率，

定期躉購期限，解決相關土地取得問題以及相關的法制鬆綁，希望可以促進經濟面、

能源面、社會面與環境面上的發展，2012 年行政院核定了「陽光屋頂百萬座」與

「千架海陸風力機」計畫，加強台灣在太陽光電以及風力發電上的使用發展。 

 

三、地方政府成為積極行動者 

 過去，地方政府相關永續發展與節能減碳政策，主要透過中央政府制定相關計

畫，協助地方政府完成政策規劃，如 2004年經建會協助各縣市完成地方「永續發

展策略規劃報告」，2005年開始推動地方永續評鑑機制的工作，協助地方政府落實

地方永續發展的各項行動方案，促使各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視「節能減碳議題」。在

2008 年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中，決議了「低碳城市推動方案」工作計劃。具體內

容為環保署於 2010年至 2011年執行「低碳社區推動專案工作計畫」，主要工作目

標分為七大階段，依序為擬訂低碳社區可減碳措施、協助地方政府成立推動組織、

                                                      
7 十大標竿方案具體內容為：（1）健全法規體制、（2）改造低碳能源系統、（3）打造低碳社區與社

會、 （4）營造低碳產業結構、（5）建構綠色運輸網絡、（6）營造綠色新景觀與普及綠建築、（7）

擴張節能減碳 科技能量、（8）推動節能減碳公共工程、（9）深化節能減碳教育、以及（10）強化節

能減碳宣導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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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診斷服務、遴選並建構低碳社區、訂定低碳社區指標及標章、推廣宣傳國

際交流、以及作為低碳城市與生活圈基礎。具體時程為 2010 年至 2011 年於全國

四個區域選出示範城市；2011年至 2014年則依城市特色，規劃並執行相關低碳措

施，結合各級政府以及民間的力量推動低碳城市。 

 然而在再生能源的推展上，地方政府開始成為主要的政策推動者，於 2010 年，

屏東縣政府在莫拉克風災後，為協助受災區域的居民生計以及進行當地經濟活動

轉型，積極推動「養水種電」政策，後續也推動光采濕地的微電網試驗，希望可以

將屏東縣打造為 100%再生能源的城市。高雄市政府為協助重工業城市轉型，並解

決住宅違建問題，著手進行綠屋頂改善工程。台南市政府在獲選為低碳城市之後，

也透過修法與相關政策鼓勵民眾裝設太陽光電。在這些積極推動的地方性政策之

後，後續也有其他地方政府開始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的發展8。由於再生能源的分散

特質，地方可以做為最適促進再生能源科技推動以及裝設的尺度。但囿於目前臺灣

的能源生產以及分配系統大部分由台電公司所掌握，相關法制規範的權力也握於

中央政府手上。欲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則必須思考如何突破由政府部門強制主導

與台電技術的組織掌握的能源市場。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選擇縣市合併後之台南市推動家戶太陽光電政策之動機為，作為一個

在早期即積極推動太陽光電使用的城市，在 200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之後，

積極以整體城市的太陽光電推廣進行政策制定，並且針對家戶使用太陽光電採行

                                                      
8 台灣地方政府推動太陽光電應用的相關措施可參考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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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宣傳、補助策略，雖有相關的成功的家戶與社區安裝太陽光電案例，但並未

形成多數與擴散效應，因此想要了解地方政府在推動家戶太陽光電政策上的挑戰，

政策背後不同政策利害關係人互動情形，以及在中央政府為主導的再生能源政策

影響之下，地方政府在推動一般民眾使用太陽光電系統之策略、未來繼續擴張實踐

的挑戰，以及對於臺灣整體再生能源轉型的影響。 

台南縣在早期就積極投入太陽光電系統的推展，臺南縣於 2005年即獲選為「挑

戰 2008 國家重點計畫」之一的「陽光電城」的執行場域，並投入 1.5 億於高鐵台

南站特定區域針對大型公有建築進行太陽光電系統裝設。2010 年縣政府也與相關

系統商簽約，計劃於台南科學園區內建設太陽能住宅。第二，在台南縣市合併之後，

也以整體城市作為規劃標的，進行太陽光電推展相關政策之制定，並積極爭取中央

相關資源協助，臺南市於 2011年獲選成為全國四大低碳示範城市之一。2012 年正

式開始推動低碳城市計畫，透過制定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成立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

納入產官學研社等代表，設立每年低碳發展目標，並設置低碳城市推動基金來促進

低碳城市發展。第三、台南市政府在在一般家戶社區推廣裝設太陽系統上，先於其

他城市採取積極策略，包括建立專案辦公室，建立宣傳網站，積極採取說明會、廠

商媒合、系統補助等措施鼓勵市內的社區或是一般民宅之住戶裝設太陽光電系統。

後續並編列陽光屋頂與陽光社區補助經費與補助計畫，希望透過系統補助降低民

眾的經費負擔。而後續也積極向中央政府爭取開放建築法規以及縮短系統認定之

行政流程。相關政策推動至今，在台南市整體裝設量上的確有所進展，根據市政府

的統計，至 2015 年，取得同意備案數達 2,517 件，總裝置容量達 140.27MW，但

是在一般家戶與社區的系統裝設上，雖有相關的成功案例，但仍為少數。 

 

貳、研究目的 

 目前國內針對再生能源相關研究著重於技術進展、如何在城市中進行相關的

規 畫設計；同時評估技術使用如何改變使用者的認知行為。針對再生能源相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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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研究，其中一個方向為國外政策的經驗分析與比較（林宗佑，2011；魯裕伸，

2012；江芳君，2012），另一部分研究針對國內再生能源之制度與立法層面進行研

究（鄒智純，2010；吳佩璇，2011；李彥璋，2011；林治華，2011；黃瑞禧，2012；

陳詠容，2012；周維毅，2012）。同時也開始有研究開始注意地方政府層級再生能

源政策執行，並討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在政策執行上的衝突與影響，如李彥璋

（2011）以屏東養水種電之個案以政策執行的角度討論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以及條

例立法初期政策上的變動對於地方推行太陽光電系統裝設的影響；以及陳惠萍

（2015）也以 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前後作為分水嶺，研究 2009 年前

太陽光電領先使用者經驗；同時也針對 2009年後一般居民設置太陽光電系統的相

關經驗進行研究，以及屏東養水種電作為研究場域，探討綠能科技的地方治理及公

民參與經驗，重視社會脈絡與科技系統對於光電使用者的影響以及公民使用經驗

如何影響科技在地發展。林子倫與李宜卿（2016）也以高雄作為研究標的，針對高

雄市在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之後，推動太陽光電系統上，在地脈絡因素以及現行

能源治理模式對於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的影響。 

目前關於臺南再生能源使用與低碳政策發展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太陽能光

電技術使用評估的分析上。王羿璇（2013）以 2000 年至 2008 年 7 月經濟部能源

局推動太陽光電系統補助政策作為研究背景，針對台南縣境內特定類型的太陽光

電系統進行發電效益的探討。而楊正吉（2014）則以彰化、花蓮與台南作為研究場

域，針對此三個地區的太陽能光電系統運作成效進行研究。黃照雄（2003）選擇安

南區作為研究場域，研究特定季節的外界環境如何影響太陽光電的發電成效。余政

達等（2006）選定台南市七股地區作為研究區域，針對該處之太陽光電之發電潛力

進行評估，該研究使用技術潛力、經濟、環境與政策分析來建立開發地方再生能源

的評估模型。除了針對太陽光電系統本身進行技術層面的成效評估之外，也有以太

陽能系統設置環境的評估，譚亮璽（2007）與陳儀安（2010）皆以建築物裝設太陽

光電系統的潛力評估作為研究主軸。另一個研究方向為使用太陽光電的科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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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王羿璇，2013）以及系統裝設的成本效益評估進行分析（謝文益，2012）。 

回顧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目前對於地方政府層級執行再生能源政策、地方政

府與中央政府在能源政策上之互動之研究雖有累積相關研究，但仍為起步之中，而

本研究將嘗試以地方能源治理的角度切入探討全國性再生能源政策於地方實踐議

題，補足目前對於地方層級實踐再生能源政策相關研究之不足。 

 

第三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針對臺南市政府為推動低碳城市轉型，提升再生能源的使用降低

碳排放量，所採取之陽光電城策略之下的「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作為研究標

的。透過探索該政策成形、運作過程，以及目前該政策執行現況。目的為了解臺灣

地方政府如何推動再生能源政策以及低碳轉型理念。本研究關心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地方政府推動社區與家戶太陽光電系統的主要原因為何？ 

二、在目前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過程中，碰到哪些障礙，使得家戶與社

區太陽光電的設置無法全面普及？ 

 

貳、研究範圍 

一、政策範圍 

 臺南陽光電城政策設立了十大分項標竿計畫9，本於研究興趣與礙於研究能力

以及研究時限，本研究選擇「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作為主要對象，同時這兩

項計畫是針對一般民眾推廣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中間的差異在於補助之標準與補

助經費額度。 

                                                      
9 具體十項標計畫為：（1）陽光屋頂、（2）陽光社區、（3）綠能新城、（4）光明之鄉、（5）永續校

園、（6） 陽光公舍、（7）農業大棚、（8）綠色廠房、（9）陽光好行、以及（10）陽光地標（臺南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2011）。 



doi:10.6342/NTU201603191

13 

 

二、時間範圍 

本研究所針對的個案研究時限為中央於 2009 年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2011 年台南市政府開始推動低碳城市發展，經發局進行「陽光電城」相關政策開

始，2012年經濟部開始推動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2013年設置陽光社區補助計畫，

促進地方政府鼓勵民眾與社區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至今。 

 

參、分析架構 

本研究以四大面向針對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治理進行分析：分別為社會接

受度、財務、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與整體再生能源政策，分別說明如下： 

一、社會接受度 

本研究從一般民眾生活環境與習慣、對於新型科技的認識與理解，分析台南市

民眾對於地方政府推動社區與家戶裝設太陽光電政策的理解以及科技的接受程度。 

二、財務 

此面向的分析重點為目前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太陽光電設備補助，以及再生

能源發展條例中建立的躉購制度以及目前太陽光電系統融資對於民眾裝設太陽光

電系統之影響。 

三、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地方再生能源治理會受到地方層級組織與相關制度，以及與中央政府、私人企

業、民間組織互動之影響，因此分做中央與地方政府互動以及地方政府內部互動兩

大面向進行分析。 

四、影響地方再生能源治理的體制架構 

目前地方政府對於再生能源政策的制定能力有限，推動治理的成效會受到整

體能源政策之影響，因此在第四部分將討論目前台灣現行再生能源制度與政治經

濟環境對於地方推動家戶與社區太陽光電系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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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欲瞭解臺南市在實現「陽光電城」的目標下推動「陽光屋頂」與「陽光社區」

的治理情形，本研究首先預期採用文獻資料分析法，此研究方法係「以系統而客觀

的界定、評價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其主要目的在

於了解過去、洞察現在、預測將來」（葉志誠、葉立誠，2011: 140）。而在文獻蒐集

與分析的過程，可以協助研究者瞭解政策背景；同時增進分析的效度，以裨益研究

的結論推導。且文獻分析法自主性較高，也可撙節經費（葉志誠、葉立誠，2011: 

145-147）。 

本研究之文獻資料分作兩大範疇。在理論資料的部分，主要是透過中西文相關

書籍、電子資料庫、國內外電子期刊、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資料庫以及華藝線上

圖書館尋找地方氣候治理、網絡治理、政策網絡以及再生能源推動之相關研究文獻。

其次，在具體個案方面，探討臺南市如何進行在地再生能源發展，主要資料來源則

為於臺南市政府低碳城市網站、臺南市咱ㄟ低碳城市網、臺南市陽光電城資訊網與

臺南市政府相關局處網頁中所揭露之資訊。同時中央政府所設立之「陽光屋頂百萬

座」網站、能源局網站也可以獲取相關的制度法規以及推廣活動之資訊。最後也將

透過報紙資訊查詢相關臺南推動再生能源的最新動向與評論。 

 

二、深度訪談法 

（一）深度訪談之內涵 

 單單透過文獻資料的梳理，並無法完全得知相關政策利害關係人的意向，對於

政策的態度以及與其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互動情形。因此，必須針對特定人士進行

深度訪談，透過對方的對話理解其經驗、感覺以及所身處的環境。而在深度訪談的

過程中，受訪者與訪談者可以互換觀點，相關知識則在此兩者間 的互動建構出來

（Kvale & Brinkmann, 2009; Kvale, 2010）。訪談不只可以蒐集過去和現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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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蒐集研究參與者對於未來的觀點（Lincoln & Guba, 1985; Erlandson et al., 

1993）。 

 本研究將採取半結構式訪談，預先擬定訪談的大概方向，但在後續訪談時，可

是情況彈性調整訪談問題的內容與順序（Bernard, 2006）。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的原

因在於，當訪談在相對開放且經過設計的訪談情境中進行，受訪者可能會比在標準

化訪談法或問卷作答中，更能夠清楚地表達出本身的主觀觀點。 

 希望透過訪談的過程，可蒐集臺南推動「陽光屋頂」與「陽光社區」政策中的

權力互動與資源、資訊流動，發掘相關問題，以進一步了解該政策的發展現狀與困

境，並以此為基礎，進而尋求相關的解決方案。 

 

（二）研究訪談對象 

 地方再生能源的推動涵蓋廣泛的利害關係人，本文挑選受訪者之標準為：首先

具有政策決策能力，相關資源分配決定者、具有專業資訊者、具有影響政策發展方

向、有具體裝設經驗者、推廣者，可參考表 1-1： 

 

表 1- 1：本研究訪談對象列表 

序號 身份 訪談時間 

受訪者A 陽光屋頂百萬座辦公室人員 2016/06/14 

受訪者B 台南市低碳城市辦公室官員 2016/06/15 

受訪者C 台南市經發局能源科官員 2016/06/16 

受訪者D 台南市議員 2016/06/20 

受訪者E 台南市里長 2016/06/15 

受訪者F 台南市里長 2016/06/16 

受訪者G 社區大學講師 2016/06/20 

受訪者H 太陽光電社會企業 2016/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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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I 太陽光電系統商 2016/07/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訪談題綱 

訪談題綱包含以下主題，如表 1-2所列： 

表 1- 2：訪談題綱 

分析面向 訪談問題 

財務 

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推動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所提供的

財務措施為何？（地方政府、陽光屋頂辦公室、系統商） 

低碳城市辦公室是否有提供經濟發展局相關預算？（低碳

辦公室） 

如何向銀行協調融資方案，以及銀行對於太陽光電融資的

態度？（地方政府、陽光屋頂辦公室、系統商） 

社會接受度 

目前辦理說明會的政策內容如何？民眾對於相關政策的反

應為何？（地方政府、陽光屋頂辦公室） 

一般影響民眾接受或是不接受再生能源政策的因素為何？

（地方政府、陽光屋頂辦公室、里長、社會企業） 

地方政府組織與 

制度架構 

目前地方政府內部組織的互動關係為何？（地方政府、低

碳城市辦公室、議員、里長） 

地方政府是否有與民間共同合作？（地方政府、里長、社區

大學） 

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互動情形？（地方政府、陽光

屋頂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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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再生能源政

策 

目前對於中央再生能源政策覺得哪裡有改善之處？（地方

政府、陽光屋頂辦公室、議員、系統商、社會企業、社區大

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研究背景、動機以及研究目的的基礎之上，確定相關研究問題之後，

即進行文獻回顧。在理論回顧中，針對與個案相關理論進行探索、歸納以及分析，

而文獻回顧分做以下方向：地方治理、網絡治理與地方能源治理。在個案實證部分

採取兩種資料搜尋方式：文獻分析與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接續至個案分析階段，先

提出地方政府在推行再生能源治理時的四大治理障礙，接著再以現行臺南推動民

眾在家戶與社區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政策做為分析對象。最後提出研究結論、政策

建議及未來可持續的研究方向。整體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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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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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在全球應對氣候變遷的行動上，城市具有重要的地位。城市能夠因地制宜有效

調動資源、制定與創新政策、回應民眾需求。但由於氣候議題的複雜性以及其所牽

涉的範圍與層級相當廣泛，政府須與多重利害關係人共同治理，相關政策與計劃方

能發揮作用。為了釐清城市氣候治理的本質與過程，本章首先將討論城市環境治理

與氣候治理之內涵與相關文獻；其次回顧地方能源治理的理論；最後進行小結。 

 

第一節 治理與地方治理 

壹、治理理論 

 治理概念首次出現於世界銀行 1989年所提出之「治理危機」報告中，隨即此

概念也被其他國際組織所沿用。世界銀行從國家的層次，將治理界定為：「治理唯

一國在各個層次執行其經濟、社會資源、權力的行為」（World Bank, 1994: xiv）。加

拿大治理學者 Plumptre 等人（1999）也認為治理是引導社會與組織的藝術，一種

課責 （accountability）與回應（responsibility）的權力運作。 

 聯合國轄下的「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於 1995 

年發表的《我們的全球夥伴關係》（Our Global Neighborhood）報告中明確指出治理

的定義： 

「治理」為「很多的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在處理他們共同事務的諸多

方式的總合。他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被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

程。它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建制，以及種種非正式的安排。」 

該報告中也歸納出治理的四大特徵：（1）治理不是一套規則，或是一種活動，

而 是一個過程；（2）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3）治理的範圍既涉及公

共部門 亦包括私人部門；（4）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性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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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uts, 1998: 83-84）。 

Frederickson（1997: 84-87）從「網絡」（networks）、「鬆散組合系統」（loosely 

coupled systems）以及組織與制度等面向，將治理歸納為三種不同的意義： 

1. 網絡的概念： 

治理指涉了相互連結以致力於公共活動的組織與制度的廣泛模型，這種相互

聯結的系統網，也被稱作「網絡」（Lynn, Jr., 1996: 297-314），因此治理可能成為描

述多元組織系統互動模式或網絡的最佳與最為普遍接受的「隱喻」。 

2. 鬆散組合系統的概念： 

鬆散組合系統是集權與層級節制兩者間的替選方案。鬆散組合是描述在組織

的次元素、顧客與其他組織間高層次的授權與分權以界限模糊的方式混合的組織。

在治理活動中，行動的網絡涉及公共組織的所有範圍─政府的、非政府的、營利的、

非營利的。因此，公共行政的範疇有所擴增，並且包含了異質性的政策利害關係人。

因此治理此一概念恰可用來描述制定與執行政策過程中的高度複雜性。 

3. 組織與制度的概念： 

治理乃用以解釋當代領導者與政策企業家在其中推動政策的多元制度─組織 

與環境。與傳統的公共行政管理者相比，他們在治理環境中的工作較為自由與政治

性，傾向接受風險、創造性與授能，而較不組織性、層級節制性、規則約束與管理

性。 

4. 重要性、合法性與達成公共目的的積極貢獻： 

治理暗示著重要性、合法性與達成公共目的 的積極貢獻。治理通常被視為可

被接受的、具合法性的、富創造性以及具回應性的。 

治理的場域並不限於政府部門之中，Rhodes（1996）認為治理是超越政府範圍

的現象，還納入了非政府組織。Rhodes（1997）進而將治理界定為「自我管理的、

組織間的網絡」，他認為網絡為政府、市場結構之外的另一種治理型態（Rhodes, 

1996: 660），而這種治理概念具有以下四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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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治理比政府的概念更廣泛，涵蓋了非國家的行動者，而國

家界線的改變，意味著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較為容易更

動和模糊； 

2.互動的持續：由於需要相互交換資源與協商共同的目標，網絡成員之間的互動持

續進行。 

3.賽局的互動關係：以信任為基礎，透過網絡參與者協商和彼此同意的遊戲規則來

制約； 

4.相當程度的自主性：自組式的網絡不需對國家負責，因此國家基於主權的立場，

仍間接的引導網絡。 

Gerry Stoker（1998: 17-28）也對於治理的內涵提出五種觀點： 

1. 治理意味著一系列來自政府卻又不限於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 

2. 治理意味著在為社會和經濟問題尋求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存在著界線與責任方

面的模糊性。 

3. 治理明確肯定了在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 

4. 治理意味著參與者最終將形成一個自主的網絡。 

5. 治理意味著辦好事情的能力並不僅限於政府的權力，不限於政府的發號施令

或運用權威。 

 根據上述各學者對於治理的定義，可以歸納出治理的共同內涵（趙永茂，2008：

5）：首先，治理意味者政府已經不是唯一的治理主體，治理之承擔者、行為者擴展

到政府以外的公共機構、私人機構與公民社會；第二、治理中的權力運行關係發生

變化，從單一由上而下的統治，轉向上下互動、彼此合作、相互協商的多元關係；

第三、形成多樣化的社會網絡組織，從事公共事務的共同治理。換言之，治理的過

程中，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公民社會等行為者遵循一定的規則，在政策過

程中互相影響作用。打破過往政府為唯一的決策主導部門的迷思，轉而強調各種行

為者在公共議題上互相協調利益的持續互動過程（陳建仁、周柏彣，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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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關於治理不同的說法以及定義歸納中可以看出，政府已無法繼續再扮

演政治社會中主導的角色，在與其他行為者互動的過程中，政府本身的性質從原本

的控制轉化為掌舵、影響及協調其他行為者（Pierre and Peters, 2000: 48-49; Kooiman, 

1993; Denters et al., 2003）。雖然政府的治理能力被其他行為者所侵蝕，但在治理的

過程中仍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從上述的文獻歸納得知，治理代表更多行為者進入政策場域，其內涵也超越傳

統對於政府的定義。而兩者間的差異可體現為： 

 首先為治理包含了更多元的參與者，打破傳統政府獨大之情形。眾多的參與者

可包括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這兩者之間可進行不同形式的互動。第二、過往政府

的權力是由上而下施行，但治理的權力互動是上下互動的，公部門與私人組織為夥

伴關係，可透過合作、協商等方式確立共同價值與目標進行公共事務的管理。第三、

治理重視國家與民間社會間的相互依賴，同時也保持合作與自主性的關係；但政府

統治較為忽略公民社會的角色（俞可平，1999：106-107）。而具體的差異可見表 2-

1。 

表 2- 1：政府統治與治理間的差異 

 治理（governance） 政府（government） 

權威起源 / 主體 

主體可以是公共機構、私

人機構或是公共機構與

私人機構的合作。 

統治的權威來自政府機

關本身，主體一定是社會

的公共部門。 

權力發動方式 

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公

部門與私人為夥伴關係，

透過合作、協商等方式確

立共同的價值與目標

進行公共事務的管理 

由上至下的運行，政府運用

政府權威，透過行政

規章，政策的制定與實

施，對社會公共事務進

行管理 

特質 參與者相互調適的過程 政府運作典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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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觀點 

重視國家與公民社會間

相互依賴，但各自享有自

主性 

不重視公民社會的觀點，

偏向以國家為中心的思維 

行動者 包含政府與非政府組織 公家機構 

正當性來源 
被多數人接受才能生效

的規則體系 

運用正式權力與警察的

力量，保證其政策貫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參考自俞可平（2000：5-7）；孫本初、鍾京佑

（2005：112）； 孫本初（2009：183）。 

 

貳、地方治理 

 隨著外界環境的快速變遷，不同利害關係人對於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期

待增加，中央政府、私人企業以及第三部門皆有機會參與並影響地方政策制定與執

行過程（Smith, 1998:51；轉引自呂育誠，2006：70）。同時，隨著決策透明度以及

資訊公開之提升，政府過往所具有的合法性逐漸削弱。但由於受限於地方政府財政

緊縮，因此，地方政府必須提供更主動、更多元化的服務（呂育誠，1997：48-40）。

20 世紀末期，地方政府逐漸由較為狹隘的傳統管理，轉變為複雜的治理系絡（左

峻德，2007）。 

 國內學者江大樹認為，地方治理包括「地方」與「治理」兩部分，前者屬「多

層次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的一環，包含不同層級的政府管轄範圍；後者

則是以「傘狀架構」包含「所有與地方公共事務運作相關的各種良善治理機制」（江

大樹，2006：7-8）。 

 地方治理的定義目前並未一致（劉坤億、江大樹，2006），最簡單的含義為地

方政府開始重視基層公共事務如何透過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及民間社會的協力合

作，獲得即時且有效的解決（江大樹，2006）。Pierre & Peter（2000）認為地方治理

包含政策網絡、公共管理、企業協調、公司治理、公私合夥、良善治理等不同運作

的現象。Bovaird & Löffler（2002: 18）歸納 OECD國家推動治理的經驗，將地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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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定義為：「地方治理是一套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結構，以及過程。它決定

了個人與組織行使權力的方式，此方式除了超越一般利害關係人所作成決策的力

量之外，也會影響地方福利的政策方案」（轉引自呂育誠，2005：5; 高誓男，2011：

89）。 

 從以上對於地方治理定義可導出五項地方治理之具體內涵（Bovaird & Löffler, 

2002；轉引自孫同文，2003；江大樹，2006；呂育誠，2007；左峻德，2007）： 

1. 多元利害關係人（multiple stakeholder）。地方公共問題不能由政府當局片面解

決，而是有賴各方人員與組織的合作。 

2. 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rule）。在利害關係人互動中，兩者均可能受到重視，

彼此間會產生不同優先順序。 

3. 除了新公共管理所強調的市場機制外，也重視政府原有的層級權威，以及合作

的網絡關係。 

4. 除了目標與手段、投入與產出等因素外，亦考量社會所重視的重要程序價值。 

5. 基於政治運作傳統，考量各利害關係人間權力互動以及促進利益的情境。 

 張其祿、黃榮護等（2002）、孫同文（2003）認為地方治理是「藉由區域網絡

而發展出政策參與者之間之合作夥伴關係，其方式乃透過對等、平行之合作模式，

和公、私部門協力，帶動地方全面發展之一種區域網絡或政策網絡之統治模式。」 

 史美強（2005）認為地方治理是把政府角色定位在以地方政府為核心，並與中

央政府、私部門、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間所產生的結構性互動關係。並進一步指出地

方治理具有下列特性： 

1. 公私邊界的模糊性：地方治理體系具有自我組織、網際網絡之特質，因此地方

政府鑲嵌在網絡關係中，並與其他參與者產生平行互動的結構，產生組織邊界模糊

的情形。 

2. 具有資源流動性：由於地方治理為網絡結構，因此會產生各類資源流動的情形 

3. 社區授能（empowerment），地方治理強化社區組織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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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社區與非營利組織能與政府成為夥伴關係，以處理新的社會需求。總體而言，

地方治理體系呈現出公私界限愈趨模糊，並強調組織間資源依賴，地方政府在治理

過程中轉型為網絡管理者，重視網絡成員的夥伴關係，強化社區角色。 

 Löffler（2003: 168-169）認為當地方政府轉型至地方治理時，政府的角色必須

重 新定位。地方治理相較於地方政府所增加的功能大致有下列幾項：（1）網絡的

領導； （2）平衡策略的利益；（3）勞動市場的管理；（4）資源與知識的管理；（5）

注重內部和外部關係；（6）重視客觀的衡量以及主觀的結果；（7）加強地方政府的

功能，並發展為地方治理型態。由上述觀之，地方治理比地方政府更重視網絡中各

利害關係人的協力關係。 

 而具體顯著的內涵改變內容則為（孫本初、鍾京佑，2006）： 

1. 地方治理為了發展社群、重視落實市民、利益關係人的權益，以確保跨組織和

部門界限、政府層次和持續的政策凝聚力，而不是地方政府為了確保政府組織的發

展； 

2. 地方治理公共管理的目的，著眼於內在利益關係人（民選官員、政治任命官員、

特別顧問、公務人員）和外在的利益關係人之間公共管理的互動過程，而不是 地

方政府關注於政治與行政的分立； 

3. 地方治理重視勞動市場、資源與知識管理，採取激勵、授能（empowerment）

等方式，激發公共及其他部門的動力，對人力做最好的使用，而且採取資源公開、

成本透明化及知識管理等措施，人力強調內部中間管理者與員工的自主性； 

4. 地方治理強調超越組織的界限，重視組織內部使用者、社區與其他組織之間的

多數協議與補充關係，並建立和維持有責任的夥伴關係，相對於地方政府只重視內

部的改善流程； 

5. 地方治理從社會、族群、環境等多面向的衡量績效，而不是地方政府的績效乃

為了公共管理和政府監督之需要； 

6. 地方社區是社區發展者的角色，其功能在使社區有能力規劃和管理其事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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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地方政府的外部效能，而不是地方政府單純為服務提供者角色，只注意內部效率

的改善。 

 從地方政府移轉至地方治理，代表融合了市場機制與政府統轄兩種治理特質，

透過地方治理提供公共服務，不僅可透過納入充足的利害關係人以維持民主精神

與公共利益；同時也不偏廢提供服務的效率。這也代表政府本位的特質逐漸往地方

治理偏移，具體的比較可見表 2-2。 

 

表 2- 2：地方治理與政府本位的特質差異 

 政府本位 地方治理 

涉及不同制度之數目 少 多 

官僚組織結構 層級，強調一致性 分權，容許分散操作 

橫向網絡關係 封閉的 盡量向外延伸 

國際網絡關係 最小化原則 開放原則 

民主程序表現 代表性角色 兼具代表性與實驗性 

公共政策特質 例行性 創新與學習 

中央政府影響方式 直接控制 分權、避免互相干預 

政治領導方式 集體地或顧客導向 首長主導或個人導向 

資料來源：John, P. （2001: 17）；轉引自呂育誠（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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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球與地方氣候治理 

壹、全球氣候治理 

一、全球治理： 

 全球化是一種轉變過程，具體表現在一種全球各種社會關係與社會交換行為

之空間組織方式的轉變；這種轉變可用廣度、密度、速度與深度加以衡量，並會在

跨洲際、跨區域間引起與產生各種活動、互動與權力支配的流動與網絡（Held, 

McGrew, Goldblatt and Perraton, 1996: 16），進而產生「疆域的瓦解」。 

 Oran Young（1994: 15）在《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n a Stateless Society》一書中認為，全球治理為有能力解決世界互依行動者中衝突、

促進合作或減輕集體行動問題的社會制度的建立與運作。全球治理場域中的參與

者可能會透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建制（regimes）來解決全球性的衝突、生態、人

權、移民、毒品、走私、傳染病等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俞可平，

2003: 13）。 

 俞可平（2003: 13）指出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五個：全球治理的價值、

全球治理的建制、全球治理的主體或基本單元、全球治理的對象以及全球治理的結

果。因此，全球治理不僅包括了國際組織所建立的正式制度，以及國際建制所形成

之規範與原則，也包括了非正式組織與壓力團體等非國家行為者。經由政府間的合

作、超國家組織的建立、多國企業的影響、非政府組織的參與，一個全球化機制─

全球治理已經開始形成與運作，並設法對人類共同的事務加以推動、調節或干預

（張亞中，2001：6；Held and McGrew, 2002: 1）。 

 全球治理的概念打破傳統侷限在公部門唯一的領域。這種人類規範系統必須

包括從家庭以至國際組織在官方及非官方的層次，以達成有效掌控及回應各種超

越國際影響的目的。而這樣的治理概念也應被廣泛應用於區域的、省級的或地方的

政府與非政府之間的社會關係（曹俊漢，2009）。曹俊漢認為全球治理之意涵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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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包括以下層次：（1）全球相互聯結的網絡結構現象；（2）國家去疆界化、國家

權力去中心化，出現國家治理權力的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power）；（3）

除公部門外，表徵跨國企業的私部門、凸顯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第三部

門都成為治理的權力的來源；（4）政府、國際組織與公民社會共同合作形成跨國管

理，產生「網絡效應」，及（5）以聯合國為推動全球治理的中心，結合私部門與第

三部門發生「協同效應」的功能等五個階段（曹俊漢，2013：104）。 

 易言之，全球治理途徑具有以下特質。（一）多層次（multilayered）：在其框架

中結合了全球、區域、國家與地方層次；（二）多邊合作：透過在數個行為主體間

的合作來共同解決問題，但合作的主體不單以國家為限，亦包括非國家行為者（non-

state actors）。 

 

二、全球氣候治理： 

 1970 年代全球開始關心跨國汙染與問題，此時期主要的行為者為國家。1990

年代開始重視非國家行為者的角色，並開始以全球治理的思維為基礎來建構環境

問題的管制途徑。此時期的全球氣候治理展現了多層次的特質，針對氣候相關的建

制以及法規，逐漸被不同層際的政府單位所執行。同時，打破了國家主宰氣候議題

發展的模式，有越來越多的非國家行為者進入治理場域，包含跨國企業、跨國非營

利組織、地方與區域政府、跨國議題網絡（transnational issue network）及跨國知識

社群（transnational epistemic communities）。但是目前全球氣候治理缺乏非強制性

法規或正式的機構監督，降低各國執行意願，使得相關氣候行動無法發揮實際成效。 

 在處理氣候變遷和全球暖化議題上，1994年 UNFCCC 提出兩種策略，分別為

減緩（mitigation）與調適（adaptation）。減緩策略意指降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或者是將溫室氣體進行吸收且儲存，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的含量，減少氣候變遷的

威脅。而調適策略則指稱發展出降低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衝擊的策略，以減少相應

的損失。關於減緩與調適策略之比較，可參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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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減緩與調適特質之比較 

 減緩 調適 

受益群體 所有群體 特定群體 

影響規模 全球 區域到地方 

生命週期 上百年 幾年至上百年 

執行期間 數十年 立即至數十年 

效用 必然有效 較不確定 

附帶效益 有時 經常 

汙染者付費 幾乎都會 幾乎不會 

付款人受益 很少 完全 

監控 相對容易 較為困難 

資料來源：Füssel and Klein （2006: 303） 

 

貳、地方氣候治理 

 隨著作為地方政府的城市在國際中展現的角色越來越形重要，強調公、私與第

三部門共同協力之「治理」概念開始興起，並且打破了以往空間結構的限制，為了

擴張城市治理行為的分析架構，在原有的地方治理理論之上，融入了體制理論

（regime theory）、地方國家理論（theories of local state）以及都市政治經濟學（urban 

political economy）。 

 城市治理的主要特徵為：（1）多層級的空間運作（Lawrence, 2011; Dierwechter, 

2010; Lundqvist and von Borgstede, 2008）；（2）重視治理中的政治及行政過程，強

調資源利用的效率及效能仍然是重要的以及社會融合；（3）強調創新，創新能力可

以改變競爭力的基本原則，而創新能力以及將創新成功引入市場是決定國家在全

球競爭力的關鍵因子，易言之，要具有永續競爭優勢便必須要更創新且更具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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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hel-Uz-Zamen and Anjalin, 2011）。 

 Oakerson（2004: 30）也提出城市治理的幾項重要特質，包括：（1）高度的公

民參與；（2）具有強烈的城市代表性；（3）建設公共企業家精神（public 

entrepreneurship）；（4）降低敵對政治性，轉而形成共識性的政治；（5）營造社區差

異化（community differentiation）；（6）強調課責（accountability）以擴展個人在自

我治理的能力。 

 近年來，學者開始注意城市於氣候變遷氣候變遷治理的角色。（Angel et al., 

1998; Bulkeley and Betsill, 2005; Collier, 1997; Collier and Löfstedt, 1997; DeAngelo 

and Harvey, 1998; Feldman and Wilt, 1993; Harvey, 1993; Lambright et al., 1996; 

McEvoy et al., 1999; Nijkamp and Perrels, 1994; Wilbanks and Kates, 1999），並提出

必須注意地方政府角色的原因：（1）城市消耗了大量能源，也產出了大量的廢棄物；

（2）城市投身於永續發展已久，同時也採取了許多減排措施；（3）城市能夠透過

遊說中央政府以及在地發展創新機制來促進氣候保護的行動；（4）針對許多與環境

相關的政策，地方政府已有充分的經驗，可以有效轉移至氣候保護政策上，同時地

方政府也會進行政策創新；（5）地方政府可以彌補中央政府對於氣候政策的不作為

(林子倫、陳德翰，2012)。 

 為了應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各國政府的城市根據自身不同的氣候變遷問題、資

源稟賦、法制架構以及政策部門，提出不同的對應政策。林子倫與陳德翰(2012)援

引 Rabe(2008)對於美國地方政府應對氣候變遷態度的四種模式，分別為：低排放度

成長、政策高度推行 (Low Emissions, High Policy)；排放高度成長、政策高度推行 

(High Emissions, High Policy)；排放高度成長、政策低度推行 (High Emissions, Low 

Policy)；排放低度成長、政策低度推行 (Low Emissions, Low Policy)。學者根據政

府各式政策中，蘊含的意圖與思維，以及採取之不同的政策過程、工具（Bulkeley 

et al., 2007）歸納出主要四種治理模式（Bulkeley and Kern, 2006; Kern and Alber, 

2008; Bulkeley et al., 2009; Bulkeley, 2013）。而隨著私部門逐漸參與地方政府氣候



doi:10.6342/NTU201603191

31 

 

變遷治理，也延伸出三種公私合夥治理模式（UN-Habitat, 2011; Bulkeley, 2013）。

根據以上不同的治理模式，可以探討不同政策中，政府與利害關係人的特質與互動

關係。這些治理模式並不全然互斥，根據政策情境的不同，不同模式可以交互使用

（Bulkeley, 2013）。不同治理模式個別詳述如下： 

一、自我治理模式（self-governing）─城市政府作為消費者：  

 城市政府透過制定相關政策，以及採購特定商品與財貨，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

此種模式經常伴隨著政府內的新型組織管理，引進新公共管理思維，透過目標設定、

財務機制與成效控管達致預期目標（Bulkeley and Kern, 2006）。由於自我治理模式

主要掌控權握於政府手中，制定與執行相關政策時，不須納入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

益考量；同時，此種治理模式成效明顯，耗時較短，經常成為跨國城市氣候治理網

絡首先推動的治理模式（Gore et al., 2009）。此種模式主要應用於能源領域，包括

改善城市政府建築能源效率、透過購買綠色電力影響生產者行為（Bulkeley and 

Betsill, 2003）。 

二、授能模式（enabling）─城市政府作為促進者： 

 由於市政府的直接施政能力無法擴及整體城市區域；自身力量不足以推動相

關基礎建設與系統，同時管制型氣候政策易遭致政治上的反對（Bulkeley, 2013: 97）。

故市政府採用公共教育、資訊推廣活動、建立行動誘因，以及與外部利害關係者建

立外在連結，促進公民社會參與（Bulkeley and Kern, 2006; Bulkeley et al., 2009; Gore 

et al., 2009; Hammer, 2009; UN-Habitat, 2011; Bulkeley, 2013）來推動氣候保護政策。

與上述之自我治理模式相異，市政府必須建立財務誘因、提升心理意向以觸發行動。

簡而言之，地方政府必須協調政府內外的利益，並形成利益同盟。在此種治理模式，

地方政府扮演領航者（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 4）。此種模式較常見於運輸與

建築部門。 

三、供應模式（provision）─城市政府作為供應者：  

 地方政府發展低碳系統、直接提供低碳的服務與貨品皆屬之。透過此種治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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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有效降低城市之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具體的政策包含低碳建築系統的設

立，或是透過地方政府提供綠色消費產品。 

四、管制模式（regulation）─城市政府作為規範者： 

 當城市政府對於都市計劃、建築部門、能源使用以及運輸規範有管轄權時，透

過建立特定規範、運作與行為標準，以改善碳排放狀況。此治理模式運作成功與否

有賴於市政府執行規範以及處罰違反規範者的能力。此種治理模式雖然較為不受

歡迎，但是十分有效率。地方政府會使用稅賦、管制標準、使用相關科技產品與促

進行為變遷以達成氣候保護的目標。 

 1990 年代，城市政府掌握著氣候治理的主導權，但隨著非政府行動者（國際

組 織、捐贈機構）與私部門行為者（基金會、開發銀行、非政府組織與私人企業）

逐漸參與治理過程，城市政府不再獨占氣候治理的角色，並發展出另外三種不同治

理模式 （Bulkeley et al., 2009; UN-Habitat, 2011; Bulkeley, 2013）： 

五、自願性治理（voluntary）： 

 民間組織或是社區採取自願性行為來處理氣候變遷議題，可能會採取相關計

畫，或是自行設立的減排標準。 

六、公私共同提供（public-private provision）： 

 當地方政府缺乏提供能源、用水、廢棄物處理以及交通運輸的權限時，地方政

府就會與私部門行為者形成合夥關係，共同促進城市發展以及建築物，或是使用碳

交易的模式進行氣候治理。 

七、動員（mobilization）： 

 透過提供資訊、能力建立以及誘因，夥伴關係與網絡可有助於降低溫室氣體的

排放量。動員逐漸成為城市較常採取的治理模式，城市中的利害關係人以及社區開

始承擔部分的氣候變遷減緩義務。 

 上述三種公私部門協同之治理模式可互相重疊，由於非政府行為者或是私部

門可以提供政府額外的資源，因此用於各種國家與廣泛部門。但公私協同治理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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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在各行為者之間進行整合的成本。 

 然而並非所有城市都有意願採行氣候保護的政策，早期的相關政策發展多集

中於較為注意環境議題的國家。同時這種情形也出現在跨國城市氣候治理網絡中，

處於較為領先地位的城市較有意願採行領航計畫、互相學習以及分享相關政策之

執行經驗。由於溫室暖化議題的公共性，城市採取相關政策的動機並不理性，須面

臨到公有財悲劇的挑戰（Roberts, 2008: 536; Dhakal and Betsill, 2007: 551; Gupta, 

2007: 132; Davies, 2005: 36）。城市對於溫室氣體減量的協助在短時間內可能並不顯

著，所需之執行成本也可能會造成城市財務負擔，其相關的利益也會在全球尺度中

被稀釋。 

 地方氣候保護行動的內容通常會牽涉到能源使用、交通運輸系統、公私合夥以

及教育行動。實際職權內容則根據每個地方政府的條件互異。因此，成功的城市氣

候政策須依賴領導人的信念、完善的組織架構，足夠資金來源、不同部門間的政策

協調以及充分的民眾參與。Bulkeley（2013）將上述條件分類為三大項，分別為制

度因素、政治因素、以及社會科技因素（socio-technical factor）。 

 成功或有效的城市層級氣候政策對內不僅有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升居

民生活品質、減少汙染等效益。對外也有機會向上影響國家層級或是國際層次的氣

候變遷政策。 

  

第三節 地方能源治理 

傳統之能源之生產消耗了大量的石化燃料，同時生產了大量溫室氣體，造成全

球溫度上升，引起氣候變遷的議題。各國政府開始設定減排目標，並且使用減緩的

相關措施促進溫室氣體減量。其中在能源部門較常採用提升能源效率、採用節能設

備以及運用再生能源。再生能源政策包含了不同再生能源資源的使用，從太陽能、

風力發電、汙染物回收到汽電共生暖器系統都是常用的政策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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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紀末開始，有越來越多的學術研究、媒體評論、政策報告以及國際組

織都開始重視城市在推動非永續能源系統轉型中的角色（Droege, 2003）。當代城市

的發展建立於大量的能源消耗，形成「石油產物」的說法。城市中的人口佔全世界

人口的二分之一，但是卻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二的能源（IEA, 2009）。城市的擴張與

發展都依賴於便宜、大量與集中化的能源供應（Droege, 2003）。在城市中各項的公

用事業網絡(utility network)提供了能源、用水、交通以及通訊的服務，以維持城市

中經濟、社會以及環境表現(Marvin et al., 1999: 93; Monstadt, 2007)。但是過度的使

用傳統石化能源，使得城市備受氣候變遷與傳統能源枯竭的威脅（Droege, 2002）。

城市中的能源使用與永續發展息息相關，主要來自於三大理由（Monstadt, 2007）：

首先，能源可以維持城市內生產、服務、基礎建設部門，與公衛系統的運作；其次，

能源產業佔了城市經濟表現的一部分；最後，能源系統可以協助城市進行資源的新

陳代謝。而在發展中國家，在城市中推動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可以提升生活品質、

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Droege, 2003）。因此，城市不僅作為一個環境汙染者，也有

機會成為創新的中心（Cooke et al., 2002; Coutard et al., 2005: 10）。在過去以石化燃

料為主的時代，地方政府通常無法介入能源政策。但在推動地方自主能源以及低碳

社會的風潮中，地方政府可以協助民眾脫離對於石化燃料以及核能的依賴（Radzi 

and Droege, 2013）。 

再生能源的治理在過去，通常被視為國際層次或是國家層次的議題，但是城市

對於再生能源的治理越來越受到學界以及實務界的注意。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Nijkamp and Ursem, 1998; Capello et al., 1999: 14-15)：（1）大量人口以及製造業都

集中於城市之中，而針對居住以及工業面的能源效率提升，對於節省能源有很大的

效果；（2）城市中含有大量的實務經驗以及創新思維，可以有效解決能源供給、能

源使用以及資源循環運用等問題；（3）能源去中心化的風潮(decentralization)，提供

城市政府機會來設計促進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增進環境品質的行動方案；（4）城市區

域可作為最佳的創新單位(units)；（5）城市內的政策可以直接影響民眾的行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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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規模較適合用來蒐集相關資料、進行分析，以及發展相關能源轉型指標。 

除了單純促進再生能源的使用之外，近年來在政策領域與學術領域中，也出現

了「能源轉型」（Energy Transition）的概念，能源轉型意指將以更基進與更系統化

的方式來推動更加永續與更加有效率的能源提供與使用。由於城市使用了大部分

生產的能源，因此也被視為進行能源轉型的重要場域之一（Rutherford and Coutard, 

2014）。而能源轉型也有將目前大型、集中化的能源生產模式轉化成小型與分散式

的能源生產，而管理小型分散式再生能源以及推動社會科技系統的變革，需要納入

更多城市的參與（Jaglin, 2014）。 

地方政府在再生能源的轉型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Pursley and Hannah, 

2011），再生能源政策之創新與推動都必須依靠地方政府的力量。地方政府不僅有

能力補足中央政府能源政策的缺陷與無效率（Shell, 2008），也有能力形塑能源需求

政策以及實際操作成果（Peters et al., 2010, Peters and Fudge 2010; Scott, 2010; 

Sperling et al., 2011; Thomas, 2010）；更可以以成功的地方運作經驗反饋至國家再生

能源政策制定（Martinot et al., 2011）。作為最靠近人民的行政組織，可以充分了解

當地自然與文化條件，以及民眾所需求的能源政策（Azevedo et al., 2013）。丹麥能

源局與地方政府聯盟皆發表聲明認為地方政府可以有利於執行中央政府的能源政

策，並且提供穩定的能源供應（Sperling et al., 2011），有助於城市的永續發展

（Capello et al., 1999）。城市可以成為再生能源技術的市場、相關能源使用論述的

發源處以及科技創新來源（Droege, 2002）。城市與地方政府在能源治理過程中具有

多重角色，可以是政策決策者、都市空間規劃者、公有設施的管理者、公民以及企

業的示範（Martinot et al., 2011）。Hammer（2008：144-145）將地方政府可扮演的

政策角色歸納成以下幾項： 

一、直接服務提供者（Direct service delivery）： 

二、管制者（Regulator）： 

三、購買者（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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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擁有者、開發者、建築營運者（Land owner/ developer/ building operator）： 

五、公共衛生、環境保護者（Public Heal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六、倡導者、教育者（Advocator/ Educator）： 

再生能源政策的推動無法單靠引進新型技術或是針對能源價格系統進行管理。

為了促進新型科技的採用，地方政府經常運用領航計畫(pilot project)。計畫所採行

的政策內容包括提供政策容易運行的環境、為使用者建立知識來源、提升公眾對於

再生能源的認識，並且增加使用再生能源的效益(Capello et al., 1999: 108-109)。

Droege（2002; 2003）與Martinot 等人（2011）提出地方政府可採行的行動策略：

（1）直接立法與設定標準、（2）提供使用再生能源的誘因、（3）直接購買再生能

源、（4）進行組織改造，並且提升策略性與全盤計劃制度、（5）推動社區合作，提

供資訊與教育、（6）進行示範。而當地方政府擁有地方電力事業的運作權時，更能

發揮促進能源治理的能力（Nilsson and Martensson, 2003）。 

地方政府的角色是推展再生能源系統的重要助力。由於地方政府對於如何在

社區推動再生能源系統已經有很多相關的執行經驗，同時地方政府也嫻熟於如何

跟中央政府爭取經費。由於地方政府熟知當地的資源分配狀況、能源供應管理與規

範以及適合執行政策的場域，使地方政府成為非常合適的系統試驗場所（Khare, 

Beckham and Crouse, 2011, Chmutina, Sheriff and Goodier, 2014）。 

地方形塑再生能源政策的要素互不相同，包含了地方氣候、地方所具有之資源、

財務與經濟能力、發展歷程、對於全球貿易的依賴程度、治理模式以及制度能力、

地方政府的自我偏好與支持與否、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係、社會與文化結構、利害

關係人、公民社會的結構以及參與政策的程度、對於能源生產與分配的掌握權力以

及能源系統設計等（Dhakal, 2009; Hammer, 2011; Morlet and James, 2013）。上述因

素都會影響不同城市制定與執行再生能源政策的樣貌，使得各個城市的再生能源

發展經驗無法輕易複製（Keirstead and Schulz, 2010）。 

地方推動再生能源技術以及政策成功與否，所涉及之因素相當廣泛，Brent, 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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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Mosdell（2012: 20）認為地方政府在推動再生能源計畫的過程中，會面臨很多挑

戰，以至於相關計畫無法落實。Capello 等人（1999）認為，地方政府在推動能源

轉型的過程當中，組織因素、民眾的態度與行為因素以及城市結構的因素都會影響

政策推動的成效。組織因素包含了地方能源部門的管理與組織型態，私部門與公部

門之間的合作模式；民眾的態度與行為則包含了民眾的生活型態、交通通勤習慣，

以及環境意識等要素；城市的結構則會受到人口密集度、城市型態以及交通網絡等

因素的影響。而為了檢驗城市所採取的再生能源政策的有效性，Painuly（2001）在

討論再生能源技術穿透性的時候，透過文獻回顧、實地探訪以及與利害關係人互動

之後，提出使得再生能源推廣無法完全實行的七大障礙，此七大障礙包含市場失靈

（market failure）、市場扭曲（market distortion）、財務因素（financial）、制度因素

（institutional）、科技因素（technology）、社會/文化/行為因素（social, cultural, 

behavioral）、以及其他因素（others）。為了協助研究者分析政策障礙之細節，Painuly

也將上述七大障礙內容進行說明，詳細說明列於表 2-4： 

表 2- 4：推動再生能源技術的七大障礙類型與障礙內容 

障礙類型 障礙內容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1. 高度控管的能源部門 

2. 缺乏相關再生能源資訊 

3. 限制科技之進用 

4. 缺乏市場競爭 

5. 高交易成本 

6. 高投資需求 

市場扭曲（Market Distortion） 

1. 對於傳統能源的補助 

2. 再生能源科技的稅賦 

3. 未考慮傳統能源之外部成本 

4. 貿易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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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Financial） 

1. 缺乏經濟可行性 

2. 高折舊率 

3. 資本回收期太長 

4. 市場規模太小 

5. 缺乏獲取資金之管道 

6. 高投資門檻 

7. 缺乏鼓勵使用再生能源科技之財務制度 

制度（Institutional） 

1. 缺乏傳播再生能源資訊的相關機制 

2. 缺乏相關法律或管制架構 

3. 缺乏利害關係人參與其中 

4. 缺乏私部門參與 

5. 缺乏相關專業組織參與 

技術（Technical） 

1. 缺乏一致的認證機制 

2. 缺乏相關技術與人才的訓練機構 

3. 系統限制 

4. 產品缺乏信賴 

社 會 / 文 化 / 行 為 （ Social, 

Cultural, Behavioral） 

1. 缺乏顧客接受 

2. 缺乏社會接受 

其他（Others） 
1. 缺乏推動政策 

2. 缺乏再生能源所需之電力基礎建設 

資料來源：Painuly, 2001。 

後來 Reddy與 Painuly（2004）運用上述所提之分析架構，運用個案研究針對

不同再生能源方案中的利害關係人進行推動再生能源障礙認知調查，並提出六大

推動再生能源的障礙，包括認知與資訊障礙、財務與經濟障礙、市場障礙、技術障

礙、組織與制度障礙、以及行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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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ege（2003）認為，地方政府在推動再生能源中組織與文化上的障礙，會讓

再生能源推廣上無法快速進展，有些國家對於能源供應的立法機制仍停留在大型、

單一能源提供的想像，使得相關法制無益於小型、分散式能源的實踐。同時，如果

政府在再生能源推廣的政策上欠缺一致性，也會有礙再生能源的發展（Droege, 

2002）。而縱使有了推動再生能源的意願，也會因為缺乏相關的能源專業知識與政

策執行經驗，在相關政策推動上有所受限（Webb and Chisholm, 2012; Tozer, 2013）。 

在擴散再生能源使用的時候，相關的管制與結構的障礙，也可能會影響推動的

成效。IRNEA（2012）將影響再生能源推動的阻礙分做五類，分別為制度與政策障

礙、市場失靈與經濟障礙、教育與訓練障礙、相關資訊與知能障礙與社會文化障礙。

茲說明如下： 

制度與政策障礙包含了缺乏具有效率與效益的政策、分裂的政策制定過程、缺

乏執行政策的相關制度、耗時且複雜的申請流程與官僚主義。在部分國家中，能源

部門仍高度的集中化，而相關的制度規範也是配合獨佔的電力供應商所制定，制度

設計的思維也是以大型、集中式的電力供應系統作為假設（IPCC, 2011），並未考

慮到再生能源的間歇發電性質，以致於需要特定相關的政策來協助電力併網。 

目前再生能源進入一般能源市場的門檻仍相當高，相關的市場失靈與經濟障礙可

以歸納至獨佔的能源市場、對於石化燃料的補貼，缺乏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機制、

高額的前置作業成本以及其他財務風險、與其他傳統能源相較為低的回收成本、領

導者與金融機構對於再生能源技術的排斥。許多政府對於傳統能源系統提供補貼，

而忽略再生能源；同時許多國家的能源系統仍掌握在獨佔的電力公司或是國營企

業手上。 

 教育與訓練障礙則可分為針對再生能源推廣的教育與訓練體系需要時間才能

適應、設計符合推廣再生能源推廣需求的課程相當複雜、相關的教育訓練機構與經

驗可能相對缺乏。 

數據、資訊與知能障礙的相關內涵為對於目前再生能源數據的可及性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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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相對偏低、缺乏再生能源發展潛力的資訊、缺乏再生能源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

好處、缺乏一致的再生能源技術評量標準，最後，相關制度與民眾缺乏對於使用再

生能源相關的認識。社會與個人價值觀會影響再生能源的使用選擇。最後，社會與

文化障礙指稱民眾期待使用便宜且充足的電力。 

Chmutina 與 Goodier（2014）透過四個再生能源發展個案研究，結合政策利害

關係人的意見，指出目前推動再生能源須考量到四大面向：首先是治理（governance）

面向，其中可以區分為與相關立法相關的政策程序障礙以及組織層面的利害關係

人管理障礙。如果政策不具有不連貫性與不確定性，以及不同層級與部門的單位間

缺乏充分的資訊流通與經驗分享機制，就會影響相關政策的發展。目前地方與中央

政府單位的組成不足以應付永續發展政策的需求，現行的各級政府的單位是分裂

的，彼此的政策不連貫；同時許多行政單位由於欠缺永續發展的相關知識，以致於

無法應付外界推展永續發展政策的需求。另外一個政策挑戰在於分散式系統使得

發電系統數目成長，這將會提高治理的複雜度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負擔。其次是財

務因素，首先是新技術的門檻資本需求較高，如果缺乏起始投資資金，就會影響使

用意願（Kelly and Pollitt, 2010）；另一方面是目前對於石油的補貼以及集中式生產

的電力成本較低，降低願意使用分散式發電系統的偏好；第三項障礙是缺乏社會接

受度，主要表現在對於科技不了解或是缺乏興趣，長久以來所累積的能源使用習慣，

也會影響民眾採取相關行為變遷；最後一項是技術障礙，就是仍將分散式能源生產

視為創新科技，缺乏誘因進行投資。 

地方的能源政策制定與執行會受到來自於國際、區域、國家相關政策的影響與

限制（Keirstead and Schulz, 2010; Martinot et al., 2011; Meeus et al., 2011），具體展

現在制度規範、中央能源與氣候政策。地方政府也會根據國際上與國家相關的政策

法規進行反應。以歐盟為例，歐盟與歐盟會員國所提出的政策，可以促進地方政府

採取相關的推動政策以及推動的目標。通常中央政府會擬定支持性的再生能源政

策，政策內容包含了設定發展目標、誘因提供、示範方案的補助、電力收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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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減免，或是提供地方政府推廣再生能源所需要的資源（Martinot et al., 2011）。

而中央政府如何形塑能源市場，也是影響地方政府發展再生能源的因素之一

（Hammer, 2011: 107）。中央政府是否下放能源政策的管轄權（jurisdiction），也會

決定了地方政府執行能力（Tozer, 2013）。如果中央政府在電力市場自由化的政策

以及相關土地使用規範相對保守的情況下，就會成為地方政府發展再生能源的阻

礙。但中央政府促進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地方政府的自治權限開放、再生能源的

相關法規修正以及區域規劃的限制解除，則被視為有利於促進地方政府推動再生

能源。在分析歐盟會員國促進地方政府採取再生能源政策的類型中，可以歸納出三

種政策類型：鼓勵型政策（tambourines）、正面誘因政策（carrots）與處罰性政策

（sticks）（Bedsworth and Hanak, 2013）。 

在德國與波蘭進行再生能源政策的比較過程中，德國由於開放電力市場競爭，

同時大型電廠也進行改革，開始支持能源部門民主化，四大電廠對於能源政策的影

響力開始降低，同時德國政府也積極授能給德國公民。透過在能源政策決策過程中

納入更多參與機制，或是透過複決讓在地民眾決定地方的能源政策；同時在整體能

源技術上，將電網再社區化，讓地方民眾更有能力決定地方或是區域的能源政策，

大型電廠不再主導整體能源政策的走向。但是在波蘭的個案中，整體社會對於核電

並沒有採取強烈反對的立場，同時中央政府也缺乏相當的誘因推動再生能源發電。

地方民眾也欠缺從下至上影響中央決策的權力。中央政府提供電廠大量的資源，雖

然波蘭地方政府有發展再生能源的意願，但由於相關再生能源發展資源都掌握在

主要能源公司手上，因此難以有具體的發展（Szulecki, Ancygier and Szwed, 2015）。 

但是中央政府將能源相關的政策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並無法保證可以達到

中央與地方政府所設定的能源政策目標，在以 Leicester 的研究案例中發現，地方

政府內部的協調以及地方財務能力都會影響地方能否採取積極的再生能源治理措

施（Lemon et al., 2015）。同時 Lemon 等人也發現，當地的市議會在推動再生能源

政策上也扮演了積極的角色，表示相關的政策擬定並不一定全由行政部門領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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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過程中，如何協調各部門之間的意見也非常重要，在地

方層次中，常常會面臨制度失靈（institutional failures）以及多重行為者失靈（multi-

agent failure）的情形。 

為了要達成再生能源的發展與使用，如何達成社會接受度被認為是能否完成

政策目標的主要因素（Wüstenhagen et al., 2007; IPCC, 2011）。Wüstenhagen 等人

（2007）曾針對再生能源的社會接受度，區分為「社會/政治接受度」(social-political 

acceptance)、「社群接受度」 (community acceptance)與「市場接受度」 (market 

acceptance)三個面向，不同面向之間也會彼此相互影響。在「社會/政治接受度」方

面，主要指稱關鍵利害關係人與政策行為者對於政策的接受程度，並認為相關政策

需要制度架構作為支持，以有效強化地方與市場的接受度。其次，在「社群接受度」

則是討論對於再生能源方案，當地利害關係人，包含居民與地方政府的接受程度，

這其中涉及了分配正義、程序正義（盡可能讓相關利害關係人參與決策過程）、以

及社區是否相關資訊，以及外來者的意圖。最後，在「市場接受度」方面，即市場

採用創新技術的過程，此部分關注於新科技如何進入社會、及其被普遍採用的成因

條件，特別是消費者如何採用創新產品。 

地方政府在推動再生能源之時，會將大量的地方行動者捲入能源轉型的過程

之中（Parag et al., 2013），而高度的民眾參與可以確保再生能源相關政策的永續性，

克服地方推動再生能源政策所遇到的障礙（Bedsworth and Hanak, 2013），並且一部

分協助解決政府欠缺能源管理專業知識的障礙（Webb and Chisholm, 2012），社會

可藉由持續的互動，而產生學習、交流的能力（Portes, 1998），進而促進組織間或

是組織內部進行相關議題的合作（OECD, 2001）。在針對民眾對於再生能源態度的

調查中可以發現，其實民眾非常樂意的積極參與再生能源政策的發展（Devine-

Wright, 2005; Gross, 2007; Upham and Shackley, 2006）。而在發展去中心化、以社區

為主的能源架構的過程中，也需要高度的民眾參與（Giddings and Underwood, 2007）。

Walker與 Devine-Wright（2008）的研究證實了在社區中推動再生能源的兩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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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區的民眾其實非常有意願參與地方再生能源計畫的設計過程；第二個假設

為透過參與的經驗，可以協助當地民眾更加瞭解永續能源的相關意涵，也有利於日

後民眾接受其他再生能源發展提案的意願。在以德國草根草根組織進行能源政策

倡議的個案研究發現，草根組織對於公共議題的論述和地方民主有非常重要的影

響。透過相關倡議行動，讓柏林民眾開始注意能源問題，並鼓勵當地民眾參與這些

議題的討論，並且與過去掌握能源政策走向的專家和政治人物進行交流。除了促進

民眾的議題知能之外，草根組織也可以迫使政府提高能源議題在政治議程中的優

先性，以及確保相關政策執行的延續性。最後透過相關理念的倡議，讓民眾對於再

生能源相關的提案接受度提高，減少溝通成本（Blanchet, 2015）。除了相關理念倡

議之外，透過社區直接投資與管理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也有助於提供穩定能源與鞏

固能源安全（Webb and Chisholm, 2012）。在社區決定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以及採取提升能源效率的過程中，由於社區居民可以進行充分討論，

在討論與協商的過程中，可以產生賦權的效果，讓社區居民在能源決策與規劃上有

更高的影響力（Julian and Dobson, 2012, Devine-Wright and Wiersma, 2013）。也可以

藉以改變民眾使用能源的行為與態度（Greenpeace, 2005）。林子倫(2014)回顧各國

社區的發展經驗之後，發現早期參與、資訊揭露以及平等對話之機制對於社區發展

自主能源非常重要，並且認為透過社區能源的自主，除了可以提升民眾對於能源的

自主權，進而影響國家能源政策的參與權，朝能源政策民主化邁進。 

近年來也有大量民間的再生能源組織或是行動（Local renewable energy 

organizations, LREO; Local Energy Initiatives, LEIs）形成來刺激在地再生能源的使

用。再生能源組織的成立目的在於教育民眾或是促進民眾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加強

使用再生能源（Boon and Dieperink, 2014）。Boon 與 Dieperink（2014），採用六大

指標：宏觀發展（macro developments）、科技條件（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經濟條件（economical characteristics）、政府干預（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s）、市

場與社會條件（market and society）以及組織特質（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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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影響荷蘭地方再生能源組織的成因與發展進行研究。而在政府干預方面，對於

相關能源政策的不滿、政策制定的不連貫性，以及政府無法達成政策目標等因素，

是促使在地能源組織成立的主要因素，Arentsen與 Bellekom（2014）的研究也指出

對於政府相關政策的不滿是促使在地再生能源計畫成立的因素之一。然而政府組

織除了作為負面的誘發因子之外，也有可能成為相關再生能源計畫的積極推動者。

Hoppe等人（2015）針對德國與荷蘭的在地再生能源計畫的研究指出，地方政府所

提供的政策與補助，促使了地方再生能源計畫的生成，在德國與荷蘭的兩個案例中，

有多數的能源計劃是由公部門所發起，而此研究結果也推翻了過去地方能源計畫

皆是由下而上生成的印象。在推動地方再生能源轉型上，地方政府可以透過納入在

地公民、擘畫能源計畫、使用專業網絡來取得不同政府的資助、並且以成功的經驗

來吸引來自國家和區域網絡的注意力和政策資源。 

民眾是否選擇裝設太陽光電系統設備，有一部分的影響因素來自於「同儕效應」

（peer effect），如果在民眾居住的鄰近區域有其他太陽光電系統的裝設者，那麼民

眾就很有可能有意願裝設太陽光電系統。Schelly（2014）的研究指出，早期裝設太

陽光電系統的用戶，其實非常有意願跟其他人分享採用再生能源發電的好處，同時

也很樂意提供相關的協助。而選擇裝設太陽光電的同儕效應也可以透過在地行動

組織形成，Dewald 與 Truffer（2012）的研究結果指出，地方上所形成的宣傳網絡，

是造成地方上裝設太陽光電系統密度不均的因素之一。Noll 等人（2014）以美國作

為個案的研究結果顯示，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進行宣傳有助於民眾採用太陽光電

系統。Palm （2016）透過對於瑞典五個大量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城市進行研究，

希望可以更加了解在早期太陽光電市場中，地方影響家戶選擇使用再生能源的要

素，而他認為「同儕效應」（peer effect）以及在地推動太陽光電的組織是造成這五

個城市有較高太陽光電系統裝設率的主要原因。這種同儕效應不一定需要面對面

的直接交換意見才能形成，透過觀察鄰近所裝設的太陽光電系統，也有助於民眾了

解相關技術，進而接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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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太陽光電裝置成本近年來不斷下降，因此，推動太陽光電系統的焦點開始

往降低「軟成本」 （soft cost）的方向前進，Burkhardt等人（2015）將地方管理程

序（regulatory processes）視為構成軟成本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在硬體價格下跌

之後，地方對於能源系統的管理程序便成為了影響裝設太陽光電系統所需成本的

重要因素之一，一旦太陽光電系統裝設的行政流程耗時過長，便會影響系統裝設者

與潛在使用者進入地方能源市場的意願（Dong and Wiser, 2013）。 

 

第四節 小結 

全球治理與地方治理概念的出現，代表原屬於中央政府的治理權限往上與往

下擴散，並納入各級非國家行為者，如企業、非營利組織、公民社會，透過相異利

害關係人互相合作，解決公共政策問題。由於氣候變遷屬跨國現象，需透過各國共

同協商進行合作，成為全球治理所關注的政策焦點之一，但隨著各國利益本位的思

考與國際協議無強制性的因素之下，使得以全球作為尺度的氣候治理策略進展幅

度有限。而地方政府與城市在氣候治理的角色逐漸為人所重視，原因在於城市是氣

候變遷議題的根源，也是重要的解決策略之一，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治理權限之內，

採取不同強制程度的政策，實踐氣候治理目標。同時對中央與全球政府進行遊說、

政策經驗傳遞，做為上層政府政策行動的驅動力之一。 

 透過再生能源使用，可以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是有效的氣候暖化減緩策略之一，

能源安全、核電安全等考量也使得全球各級政府積極尋求再生能源政策。過去在各

國以使用化石能源作為主要電力供應的背景之下，集中化且具有效率的能源生產

與供應方式，使得地方政府無法介入能源政策。而再生能源強調因地制宜、分散發

電的特性，使得地方政府開始有機會影響能源政策。 

 綜合前述 Painuly（2001）、Reddy 與 Painuly（2004）、IRENA（2012）以及

Chmutina與 Goodier（2014）對於影響地方政府的再生能源治理的因素以及障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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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相關障礙要素涵括了市場結構、財務因素、制度政策與治理因素、技術因素、

社會文化因素、認知與資訊因素、以及教育訓練因素。在市場結構方面，由於台灣

目前仍屬寡占電力市場，主要由台電公司負責台灣整體發輸配電之業務，但是台電

不僅單純以盈利最大化為目的，尚必須配合國家政策任務，提供穩定且便宜的電力，

並執行再生能源發電電力之收購任務，因此台灣的電力市場結構，受到政治因素相

關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市場結構因素納入整體能源政策內涵。而在前述文獻檢閱

中也發現，中央再生能源政策在地方政府層級推動之時，仍會受到地方治理能力的

影響；另一方面，當中央政府的政策相對保守之時，地方政府雖然會受到整體政策

以及資源上的限制，但是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對於再生能源的立場有助於地

方政府推展領先於中央政府的再生能源政策，因此特別將討論地方制度與組織互

動之要素。另一方面，文獻回顧中也提及技術發展與成熟度也會影響太陽光電系統

的推廣，但考量到目前台灣已經具有完整之太陽光電產業鏈，同時，太陽光電相關

技術發展已成熟，因此本研究未將技術層面納入地方治理障礙之考量。而在討論再

生能源推動障礙的過程中，多數作者皆有討論到社會文化接受度，因此本研究將以

財務因素、社會接受度、相關地方制度與組織互動以及整體能源政策四大面向進行

歸納。 

在「財務方面」方面，目前再生能源相關技術所需的成本仍高，需要政府透過

政策提供相關的資源挹注，如果遇到市場規模太小資本回收期太長，或是缺乏獲取

資金之管道以及缺乏鼓勵使用再生能源科技之財務制度，將會使得再生能源推動

遭到阻礙。 

在「社會接受度」的討論上，由於再生能源科技上屬於新穎科技，民眾可能會

對於科技不了解或是缺乏興趣，另一方面，長久以來所累積的能源使用習慣，以及

對於低價能源的需求，也會影響民眾採取相關行為變遷。而促進民眾對於再生能源

科技的接受度，可以透過相關民間組織積極參與地方的能源計劃設計，民間組織可

透過被動或是主動的行為，捲入大量民眾進行參與。或是透過口耳相傳或是示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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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讓民眾了解並採用新興科技。 

 在「地方制度與組織互動」方面，如果缺乏相關推動組織的建立，納入充分的

利害關係人，或是在制度上，再生能源推動政策不具有連貫性與確定性，以及不同

層級與部門的單位間缺乏充分的資訊流通與經驗分享機制，就會影響相關政策的

發展。同時如果許多行政單位由於欠缺永續發展的相關知識，將無法應付外界推展

永續發展政策的需求。 

 最後在「影響地方再生能源治理的體制架構」上，中央政策會影響能源市場的

發展，當市場進入門檻高時，就會限縮再生能源的發展。地方政府執行能力也會受

到中央政府是否下放能源政策的管轄權所影響。如果國家的能源部門仍維持集中

化，相關的制度規範也是配合獨佔電力供應商所制定，相關能源的思考也是大型、

集中式的電力供應為主，以及相關土地使用規範相對保守的情況下，就會成為地方

政府發展再生能源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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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與國外再生能源政策 

本章的目的為回顧與探討其他國家與臺灣在地方政府層級推廣再生能源應用

之相關政策，欲透過事實的梳理與呈現，以助於討論未來臺灣在地方層級政府繼續

發展再生能源的前景以及需要克服之制度障礙。本章主要分做三大部分：第一節將

探討國際上不同層級政府推展太陽光電使用的經驗，期待透過國際案例的研究，提

供相關政策經驗分析對照。第二節將回顧臺灣長期之發電情形，同時並討論國際與

國內因素對於臺灣再生能源政策形成之影響，一併回顧以及檢討相關法規制度。第

三節將集中於討論臺灣中央政府主導與協助地方政府推廣太陽光電系統使用的相

關規範，也將回顧臺南市基本環境，以及長期以來的太陽光電推廣政策以及具體成

就。 

 

第一節 國際城市推動經驗 

本研究選擇韓國首爾推動減少一座核電廠（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 

OLNPP）的執行經驗與德國聯邦與地方政府推廣太陽光電系統的案例進行討論，

此兩案例具有法規制定與政策研擬的前瞻思維，期待透過回顧具有成效的太陽光

電推廣案例發展歷程與經驗，找出具有政策參考價值的參考項目。 

韓國首爾採取了由下而上運行的能源轉型策略，透過地方政府的努力，以及廣

納民間社會以及民眾的能力在兩年內成功達成了減少兩百萬噸油當量（TOE）的目

標，並且積極朝下一階段目標：減少第二座核電廠的目標邁進。而此成功推動能源

轉型的案例，也成為各國積極學習的目標。另外，德國在推廣與發展太陽光電系統

時之有年。透過早期示範計畫以及先進的立法，配合各級政府、民間企業以及社會

大眾的各項行動，有效推動太陽光電系統裝設量的成長，而在日本福島三一一核災

之後，德國加速了廢除使用核能的步調，對於如何在放棄使用核能以及維持用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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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以及平穩價格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也是未來德國再生能源發展的重要挑戰

之一。 

壹、韓國經驗 

一、韓國首爾減少一座核電廠計畫（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 OLNPP）： 

韓國首爾市政府於 2012 年開始進行減少一座核電廠計畫，目標為在 2014 年

達到減少 200萬噸油當量（TOE）的能源使用量，並且要在 2020年時達成首爾市

電力自給率提升至 20%。而此城市層級的能源轉型計畫，由於廣泛納入民間能量，

因此在 2014年上半年即達成政策目標。 

 無黨籍的首爾市長朴元淳是這項計畫最重要的推行者。而推動此政策成形背

後的主要原因涉及了核能使用的正義問題、能源安全的考量、以及如何應對氣候變

遷挑戰的思考。韓國是能源使用密集的國家，並且相當依賴核能作為主要的電力來

源，在 2012年時，全國 31.1%的電力來自於核能（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KEEI), 2013）。作為韓國的主要城市，首爾耗用了全國 10.3%的能源生產（Seoul, 

2013）。因此，如果可以在首爾內成功推行能源轉型，將可有效降低對於傳統能源

的需求。而為了提高電力的生產量，韓國中央政府在東、西岸地區建立了火力電廠

和核能電廠，為了將電力傳至主要城市，必須要建造大量電塔維持電力穩定傳輸，

但是在新建核電電廠與建造電塔的過程中，引起了當地民眾的社會抗爭，也使得環

境正義的議題浮上檯面，促使社會思考如何在維持城市電力使用以及保障偏遠地

區民眾生存權利這兩大議題上取得平衡。能源安全面向的思考也是促成減少一座

核電廠政策的重要驅力之一。2011 年 9 月，首爾發生大停電，經過此事件後，為

了加強首爾的能源安全，必須要思考如何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加強再生能源的

使用。 

 除了國內事件形成行動推力之外，國際氣候變遷議題也促進減少一座核電廠

政策的形成。2011 年，首爾市所產生的電力，只有 1.6%來自再生能源，並主要是

透過廢棄物發電所產生的。而為了實現在全球氣候談判中所做的減碳承諾，則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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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再生能源在能源生產的比例。而 2011年 3月所發生的日本福島核災，引起世

界各國對於核能政策的反省10。韓國是個核電使用大國，境內在 2012年時，31.1%

的電力來自於核能（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KEEI), 2013）；而且仍有擴建

核電廠的計畫，著眼於對於核能安全的疑慮，首爾市政府必須要思考出一套應對以

核能為主流的能源生產替代模式。 

 減少一座核電廠的目標，是希望透過能源效率提升以及使用再生能源，希望總

計可以減少兩百萬噸油當量（TOE）的能源利用，以取代掉一座核電廠的興建，並

且達到能源自主(Gwon, 2014: 76)，透過此計畫提升能源的自給率、維持安全且永

續的能源來源以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Seoul, 2012)。此計畫涵括六大層面11，並

又可再細分為 23項政策任務與 71 個執行計畫（Seoul, 2013）。 

 在減少一座核電廠計畫擬定與執行的過程中，引入了充沛的民間力量進入政

策過程中。在政策擬定階段，市長朴元淳首先成立了「希望政策諮詢小組」(Hope 

Policy Advisory Panel) ，由專家、一般市民與間團體共 50名成員所組成。以能源

和文化委員會為例，在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2 月此段期間，總共召開了 16 次

會議，以擬訂 OLNPP 政策。在最後政策的確認階段，市政府舉辦了政策公聽會

（Policy Hearing Camp）與市民大會（Citizens’ Congress），市民大會由 400位市民

代所表組成，提出總共 109項政策提案，並且特別強調高可及性的政策，並且應該

要積極推動教育與公眾推廣行動。為執行市政府的能源計劃， 首爾市政府在氣候

與環境部下成立了 ONLPP 促進局(ONLPP Promotion Board)，與環境政策司和綠色

能源司在推動 ONLPP 計畫過程中都扮演主導作用（Seoul, 2013）。為了進一步促進

公眾參與，首爾市政府設立了能源效率提升部門。另外，首爾市政府也發起了執行

委員會（Implementation Committee），邀集企業代表、學術研究人士、公民社會代

                                                      
10 各國在福島核災後，核電政策方針：核電廠延役：美國、日本、法國。擴張核電政策不變：中國、

韓國、印度、俄羅斯、西班牙、英國、瑞典、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延緩核電廠建設：土耳其、東南

亞國家。逐步廢核：德國、義大利、比利時（台灣電力公司，2016）。 
11 expanded production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 building retrofit program(BRP);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high efficiency transportation system; job creation in the energy industry; shift 

to a low-energy,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and; creation of a civic culture promoting energ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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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以及宗教領袖共同組成，加強能源政策的參與治理。在政策研擬與執行的過程中，

首爾市政府成功建立公私夥伴關係，融合了由上至下（top-down）與由下而上

（bottom-up）的治理能量。 

在首爾市政府推廣太陽能的策略上，採取多管齊下的模式。首先是提供充分資

訊，於 2013年開始，首爾市政府架設了太陽能地圖（Solar Map）網站，在網站中

提供了市內太陽照射量的資訊，民眾可以自行至網站上查詢自家區域附近日照情

形，並且了解現行太陽光電政策內容。其次為提供相關設施，市府提供公共區域屋

頂以及未使用土地裝設太陽光電板，鼓勵企業與民眾積極在自有建築物與家戶裝

設太陽電板；同時針對家用小型太陽光電安裝，則由市府提供套裝服務跟補助。最

後，透過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破除發展太陽光電障礙，並建立制度誘因。市府透過

修改法令，鼓勵民間自行成立能源合作社，該合作社只要 3人以上即可成立，因此

多為社區規模，不過市府並未補助此類合作社，而是提供低利貸款與電力收購。藉

由制度面改善，從地方政府層級開始建立適合地區特性的參與型能源共治系統。

2012年韓國中央政府將 feed-in tariff（FIT）改成了 RPS 制度，為了支持中小型太

陽光電的發展，首爾市政府創立具有地方特色的躉購電價制度，針對因為日照不足

或是因為落塵所造成的發電損失進行補助，每 kw 補助 50 韓圜；提供低利貸款，

以及以較便宜的租金出租公有建築物屋頂裝設太陽光電發電系統(Seoul, 2014)。 

 減少一座核電廠政策的制定、執行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在許多方面都具有政策

創新與經驗提供的性質。此政策打破過往傳統節約能源的政策設計，將政策重點移

往新與再生能源的生產、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面向。另一方面，雖然作為地方自治

體，但是透過地方制度改善創新以及方案執行，仍可以進行能源政策的制定與運作。

而首爾成功的經驗，也引起韓國境內其他地方政府在電價收購制度以及推展太陽

光電系統政策上的學習。不僅如此，更可以提升首爾在國際上的城市形象，並透過

國際會議場合以及媒體報導宣傳能源政策。 

 回顧首爾市政府推動減少一座核電廠的過程中，發現積極納入公眾參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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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機制以及地方領導者的決心，是促成政策提前達成減少兩百萬油當量（TOE）

的主要因素。在社會公眾參與上，早在政策擬定階段，就已經透過公聽會和市民大

會的機制，讓民眾得以對於政策內容提出意見，並達成政策宣傳效果。而在政策執

行階段，也成立的執行委員會，納入社會各界人士，不僅進一步提升政策的推廣效

果，同時也可獲得相關政策改善的回饋意見。另一方面，透過組織建構以及制度創

新，以形成有利於推廣政策的環境。最後，市長朴元淳的政治領導，在發起和推動

城市能源政策中的關鍵角色。由於中央政府現階段仍然支持核能政策，且地方政府

的財務仍須仰賴中央的情況下，為有效落實OLNPP計畫，在市長領導下，將OLNPP

政策列為市府優先政策，使之得以獲得高度重視；同時，透過舉辦一年兩次的績效

評估會議、以及多場次小型會議，也得以掌握、追蹤、評估政策進度(Lee et al, 2014)。 

 

貳、德國經驗 

一、德國再生能源相關規範變遷 

1991 年 德 國 制 定 《 強 制 輸 電 法 》（ Federal Electricity Feed Law/ 

Stromeinspeisungsgesetz ），施行至 1999年底廢除。其立法宗旨為強制將再生能源

所生產的電力整合至供電網路中。同時此法也提出「獎勵金補貼」與「再生能源電

力強制收購」的觀念。前者要求電力公司必須以較高價格購買再生能源生產電力，

而價格則由此法規範；後者則規範電力公司的購買義務（王福清、林之菁，2011：

304-305）。此法有利於小型再生能源發電商發展，避免大型電廠壟斷，並提升德國

再生能源的發展。 

 2000年時，德國聯邦政府通過《再生能源優先法》，立法目的包括改善過往《強

制輸電法》在收購政策上的缺失，透過增加能源效率與提升再生能源並實現德國在

歐盟氣候治理，以及在京都議定書中承諾削減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在此法中提出

固定電價躉購補貼，保障 20年長期固定電價回購，本地電網營運商負有購買義務，

必須全額收購再生能源電力，藉此保障收購國內所有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制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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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獎勵費率，促使民間企業投資再生能源。但此費率將會以每年 1-5%的比率逐年

進行調降，以引導市場對成本下降的需求，促使太陽光發電早日達成效益（王福清、

林之菁，2011：309-312）。 

德國聯邦議會於 2004年通過《再生能源法優先法》補充修訂案，修法目的在

於強調推動再生能源供應的發展，以降低國家能源的供應成本，減少對於化石燃料

的需求，並推進再生能源技術的發展。同時並提出德國再生能源於整體電力供應體

系中應佔之比例。12 2009 年《再生能源法優先法》進行第二次修訂，將過去零碎

的法規整合成一部具有邏輯性的法律體系（王福清、林之菁，2011：329-330）。 

2010 年時進行《再生能源優先法》第三次修正，法規修正主因在於雖然聯邦

政府對於再生能源補貼預算逐漸擴大，但是卻並未與達成的環保成效成正比。對於

聯邦政府持續以大量收購電力以及補貼措施推廣再生能源的做法形成強烈批評。

修法過程中，考慮到光電設備成本已降低 40%，因此將屋頂太陽能設備的收購價

格調降 16%，對於地面型的補助則調降 11%。但是為鼓勵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自用，

政府將加大補貼，每度電的補貼從原本的 3 歐元調升至 8 歐元，以鼓勵民眾積極

採用太陽光電發電設備。 

在 2012 年的時候，由於 2011 年新增的裝置量高達 7.5GW，遠超過政府所設

定之上限，於是 2012年開始調降電費躉購費率：2012年 1月調降補助金額約 15%；

同年 4 月 1 日開始擴大降幅約 20%~30%，並取消對 10MW 以上地面型系統的補

助。而調降補助的目的在於抑制過熱的產業發展；另一方面也希望太陽光電回歸正

常市場機制，協助產業發展。為了持續推廣太陽光電自發自用，於 2012年 8 月開

始，10kW 以下的屋頂型小系統僅能獲得發電量 80%之補助；10kW 至 1MW 之中

型系統則補助發電量的 90%；1MW 以上的系統則為 100%補助（工研院，2015）。 

2014 年再生能源法再度進行修正，此次修法方向在於均衡各產業發展並促使

                                                      
12 預計至 2010 年，再生能源生產之電量將佔總發電量的 12.5%，到 2020 年至少提高至 20%，到

2050 年時應佔 50%（王福清、林之菁，20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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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市場化。2014 年之前的再生能源法，透過固定價格收購制度，並且不受

電力市場之供需影響，可保持 20年不變，此舉雖可降低再生能源投資風險，穩定

投資，大幅擴張再生能源之進用。但是在再生能源生產的電力大量生產之下，使得

市電價格下滑，使得市電價格與收購價格的差距擴大，而市價低於饋電價格所造成

之差額，會轉嫁至電費，使得整體發電成本增加，整體附加費成長趨勢可參考圖 3-

1。 

  

圖 3- 1：德國 2000年到 2014年 EEG補貼總額與每度電所負擔再生能源附加費變

化圖 

 
資料來源：Poser et al.(2014)；秦安易、曾盟峯（2015）。 

 

 2016 年，再生能源法進行修法，修法目的在於協助德國政府控制再生能源裝

機量的迅速擴張，同時也欲檢討過往向用電戶課徵再生能源稅與附加稅所導致的

電價上升問題。此次修法決議將於 2017年取消躉購制度，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必須

透過競標、得標之方式發展再生能源。未來只有 750 瓩的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能

獲得躉購制度的補貼。 

 就再生能源法數次修正的趨勢而言，2012 年之修法可作為重要的轉捩點，在

2000年至 2012 年間，再生能源法主要目標為促進德國各項再生能源發展，但卻造

成再生能源系統爆量，再生能源電力轉嫁至一般用電戶，造成電價上漲之情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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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後，逐漸朝向降低補助強度，回歸市場機制，以及鼓勵自發自用的方向前

進。 

二、德國太陽光電示範計畫 

 除了與時俱進、定期滾動式檢討並修正的再生能源法律體系以外，德國政府從

1990 年代便開始積極的推廣試驗與示範計畫。德國於 1990 年開始實施千屋計畫

（Bund-Länder- 1000- Dächer- Photovoltaik- Programm），每戶太陽能發電的裝置容

量在 1 至 5 瓩之間，政府補助 70％的經費(Haas, Panzer, Resch, Ragwitz, Reece & 

Held, 2011: 1024)。此計畫最初的目的在於進行電力整合試驗（陳彥豪，2005），政

府想要了解分散式的太陽光發電系統併聯至發電網路的情形，並鼓勵民眾消費太

陽能。到了 1995 年，已經有 2,250戶裝設太陽能系統，總裝置容量也達到 5.6MW。 

1998 年 10 月，德國聯邦政府提出「十萬戶太陽能屋頂計畫」（100,000 Dacher-

Programm），主要目的在於提升太陽光電的發電量，具體的裝設目標為於 1999 年

至 2003年間的政策期程中，達到 10 萬套太陽能屋頂系統的裝設量，總容量為 300

至 500MW。為達到政策目標，政府提出了「裝置容積分級補助」的概念，對於新

裝設的發電系統提供低利貸款，由德國復興信貸銀行提供 37.5%的補貼，並且長達

10 年的零利率貸款。一開始的收購電價為 3 倍的零售市電價格或者 8 倍的工業電

價。太陽能系統在安裝後的 20年以固定價格收購，但會逐年調降收購費率的比例

（王福清、林之菁，2011：357）。在無息貸款與以優惠價格保證收購兩大措施推動

之下，完成十萬屋頂計畫，總裝設容量達到了 261MW（Haas, et al., 2011:1024）。 

 

三、地方政府推動太陽光電使用經驗 

（一）地方制度創新 

1990 年代早期，發展太陽能發電系統主要仍依靠直接系統裝置補助。但是在

1993 年 3 月，阿亨市決定開始採行首次政府電能躉購制度，透過以一定價格收購

太陽光電系統所產生的電力。而躉購費率的設定，主要是成本保證回收制度（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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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ing remuneration）為原則（Gipe, 2007）。規範每度電將以 2塊德國馬克連續收

購 20年。雖然當時太陽光電系統所產生之電力成本相當的高，但為了鼓勵民間使

用太陽光電系統，仍採行電能躉購制度。在阿亨模式建立之後，鄰近的地方政府也

開始仿此制度推廣太陽光電系統。而以固定價格收購來鼓勵太陽光電系統的發展，

不以便宜能源作為主要考量的精神，作為一種全新的資助制度，也成為日後德國聯

邦政府制定〈再生能源法〉時重要的制度設計依據(Izutsu,et al., 2012)。也表示地方

政府可以作為新政策與制度的試驗場，作為中央政府政策革新的參考。 

 

（二）城市推廣太陽光電經驗 

弗萊堡推廣太陽光電政策的成效，不僅在能源使用上降低對於傳統能源與核

能的依賴，強化城市的能源自主性，在經濟層面上，也為弗萊堡市帶來提高地方產

值、增加地方就業人口、帶動當地人口成長等效益（劉明德、徐玉珍，2012：130-

131）。 

 除了上述聯邦政府所制定的框架法規之外，地方政府在相關政策上的決心以

及如何因地制宜，配合當地自然、社會與經濟條件制訂符合地方需求的再生能源制

度是促進弗萊堡市使用再生能源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時，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政策，

以及其執行經驗，日後也有機會作為聯邦政府在制定與修正相關制度的參考。 

自 1970年代的反核運動開始，弗萊堡市政府就有進行能源轉型的想法。而 1986 年

發生的車諾比事件，更使得弗萊堡市議會決議逐步廢止核電的使用，並同時提出城

市未來的能源供應方案，方案中具有三大要項：節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與發展再

生能源。市議會也提出再生能源相關的重大決議來促進城市內的再生能源推廣： 

1986年：弗萊堡市議會通過能源供給方案（Energieversorgungskonzept），要求使用

再生能源，同時並放棄核能。自此弗萊堡市開始提倡太陽能的使用以及推廣太陽能

產業發展。 

1993 年：議會通過決議，發電業者利用自己的設備發展電力，並輸至公共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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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度電可獲得 2馬克的補助（王琪等譯，2005：65）。 

1996年：通過「1997氣候保護方案（Klimaschutzkonzept 1997）」決議，要將二氧

化碳排放量在 2010 年時減少 1992 年排放量的 25%。為了達成此目標，將著重在

交通部門與能源部門的改革。 

2007 年：決議下修為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須降低 40%。2014 年，市議會更三度

通過決議，至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應減排 50%，並於 2050 年達到城市碳中和

的目標。 

為促進太陽光電的運用，政府規範以高於平均電價 90%的價格收購太陽能，

對於有意在屋頂上架設太陽光電系統的居民，提供十年至二十年的低息貸款與施

工成本，並以固定價格保證收購二十年。地方政府透過在公有建築、學校與地標上

建設太陽光電系統，形成示範效應；並且於早期就開始著手支持太陽能研究與應用，

同時由於有來自當地能源供應系統商共同參與地方政府參與太陽能發展計畫，並

以特許費以及公司預算等形式，資助地方政府進行能源以及氣候保護投資。另外，

居民的環境意識對於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來說是一大助益，最後有效連結

相關產業、研究單位、大學院校，也是推動成功的因素之一。 

 

四、經驗總結 

 德國透過立法手段，並且透過固定的法律修正，逐步往更精細的法律規範邁進，

不斷根據技術進步與過往執行狀況不斷完善法規體系與內涵，制定各種激勵政策，

提高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同時也引導公眾參與，促進再生能源的安裝率。 

 

參、兩城市的經驗歸納 

回顧德國弗萊堡與韓國首爾在推動地方層級家戶使用太陽光電的經驗可以發

現，此兩個地方政府皆有強大的企圖心，透過制度建立，在政策擬定的階段時，即

引入企業與民間力量，共同達成節能與再生能源開發利用之目標。並且在政策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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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由下而上進行再生能源推廣。另一方面，民眾對於環境與能源使用的認知，

也是促進地方政府採取積極政策的因素之一，德國弗萊堡自 1980年代反核運動起，

民眾對於能源使用即有反思，對於使用再生能源的使用意識很高，也促進了太陽光

電系統的推展。最後，在中央政府政策的影響之上，兩個案例的中央政府對於再生

能源採取了相異的立場：德國政府 2000年即通過再生能源法，透過固定費率進行

躉購，並透過示範措施，協助裝設容量成長；但韓國政府則認為使用核能作為主要

電力來源才能夠有效保障能源安全以維護經濟發展，並有擴建核電廠的計畫，與首

爾市政府欲透過節電以及再生能源使用降低能源使用量的目標背道而馳。 

 

第二節 台灣再生能源政策發展 

壹、整體再生能源發展歷程 

臺灣由於自產能源不足，能源供給與能源價格易受國際情勢變遷影響，臺灣關

於能源使用的關切焦點多集中於能源安全、能源風險、能源結構此三大議題。臺灣

在傳統能源的使用上，從一開始的自產為主13，但因為高耗能之輕重工業快速成長

下對於能源需求大幅擴張，於是在 1960年代之後大幅擴增火力發電廠，對於發電

用燃油的需求量迅速激增（許志義，1994）。1968年 9月公布實施的「台灣地區能

源發展原則」，指出能源政策的主要原則為配合國家長期發展經濟之需要，須提供

便宜且穩定的能源，並且要與國家其他利益相協調。此時期的能源政策，所使用的

能源主要為核能、石油、煤、天然氣等能源之開發與利用（許天發，1981），確定

未來臺灣的能源供應將以核能與火力發電供應基載（許志義，1994）使得台灣對於

石油的需求量大幅上升。1973 年第一次能源危機後，為穩定能源來源，政府對油

電價格進行補貼，使得石油在初級能源之供給比例至 1978 年達到了 75%。 

                                                      
13 臺灣國內自產能源佔能源總供給的比重，在 1960 年代時約為 73%，1967 年亦達 56%左右，

1968 年時，進口石油佔能源總供給之 42%，煤炭則降至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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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屬於海島型能源供給系統，自產能源不足、能源供給高度依賴進口且缺乏

備援系統，能源發展深受國際影響；另外化石能源依存度高，電力系統碳排放高，

在面對全球傳統能源蘊藏日益耗竭，國際能源情勢動盪，能源價格風險升高及國際

減碳壓力持續增加等情勢下，臺灣能源發展面臨嚴峻考驗。 

1998 年為因應國際簽述「京都議定書」後，國際減碳趨勢的挑戰，舉辦了第

一次全國能源會議，決議獎勵再生能源發展並訂定具體減量期程與節能目標。2002

年 1月 17日行政院核定「再生能源發展方案」，希望透過較高層級之協調機制，排

除推動再生能源的障礙。2002年 5 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公布「挑戰 2008：國

家發展重點計畫」，將再生能源納入執行計畫之一。2005 年為呼應「京都議定書」

生效，故召開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並提出健全再生能源發展機制之結論。在 2006

年第四次修正之「台灣地區能源政策及執行措施」中，行政院也提出我國能源政策

發展六大政策方針。142008 年行政院提出「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政策目標在於提

高能源效率、發展潔淨能源、確保能源供應穩定，以及「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

與「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2009 年為具體落實「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故召開第

三次全國能源會議，希望在既有的政策架構之下，發展出短、中、長期的能源發展

策略。並提出「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選定重點產業，依產業特性與技術潛力

加以扶植，並從能源產業中進一步選定「綠色能源產業」，訂立相關再生能源發展

目標，期望在 2015 年產值可由 2008 年新臺幣 1,600 億元提高至 2015 年新臺幣 1

兆 1,580億元，並可望帶動民間約新臺幣 2,000億元以上的相關投資，與創造 11萬

個就業機會。2011 年為了因應日本福島核災，政府提出「新能源政策」。2012 年提

出「能源發展綱領」，提出「3362」原則：依安全穩定、效率運用、潔淨環境 3原

則，分別從供給端、系統端、需求端等 3面向，研提「多元自主來源」、「優化能源

結構」、「均衡供需規劃」、「促進整體效能」、「分期總量管理」、「提升能源效率」等

                                                      
14 六項方針分別為：穩定能源供應、提高能源效率、開啟能源事業、重視環保安全、加強研究發

展與推動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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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策方針，再輔以「風險管理與應變機制」、「法治配套與低碳施政」2機制配套，

確保臺灣能源供應穩定、維持合理價格、打造低碳綠能之永續家園（經濟部能源局，

2014）。2013年提出「綠色能源躍升計畫」，其中具有七大核心概念： 

1. 在地化（能源產出）：擴大內需市場，達到綠能產業在地化，綠能發展多元化； 

2. 服務化（系統服務）：整合綠能產業鏈上、中、下游，加強系統整合技術開發，

推動跨領域創新與利基產品新應用； 

3. 國際化（服務輸出）：建立商情平臺、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並引進完整融資支

援。 

4. 創新技術（技術精進）：技術創新研發，發展系統工程整合服務。 

5. 創意設計（價值提升）：創意設計創造高價值產品 

6. 創投資金（資金導入）：透過資金導入，擴大產業推廣面 

7. 創業行銷（擴大市場）：鼓勵事業投入新創產業，啟動擴大海外市場行動，以

達到綠能產業轉型服務化之整廠輸出效益 

行政院於 2012年核定「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透過整合綠色能源產業與再生

能源專案辦公室，希望能從法規、技術與財務支援等層面，協助發展再生能源，同

時擬定在 2020 年之前，將再生能源發電比率提高一倍，主要採取「先緩後快、先

屋頂後地面」之策略，未來將隨著太陽光電發電成本逐漸下降，每年推動設置容量

逐年遞增。計劃初期設定的裝置目標為 3,100 MW，後因裝設容量提前達標，2014

年將目標調整至 6,200 MW，2015年再度調整至 8,700 MW。 

考量到台灣 70%的太陽光電設置集中於南部地區，因此也於 2013年成立「陽

光屋頂百萬座南部辦公室」，主要任務為協助中央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協助地

方政府推動設置，相關的推動策略包括藉由鼓勵地方政府結合在地與各社區特色，

訂定相關自治法規，進行成功設置經驗之分享，推動能源服務業發展，同時也提供

地方居民裝設之諮詢服務。 

民進黨在 2015 年總統大選期間，提出「新能源政策」，將再生能源的發展目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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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25年綠能發電比例將佔總發電比例之 20%，共 500 億度，並於同年完成「非

核家園」之目標，並期待透過加速發展再生能源，協助台灣進入永續環境與綠色經

濟的發展階段（新境界文教基金會，2015）。民進黨執政之後，經濟部提出「綠能

政策目標」，其中在太陽光電系統的裝設上，預計至 2025 年，將完成 20 GW 裝置

容量之目標，並且以一年成長 2 GW 的速度邁進。在這 20 GW 中，有 3 GW 為屋

頂型，17 GW 為地面型。如果以達成 20 GW的裝設容量為前提，需透過修改目前

相關建築法規，解除違建管制，讓屋頂型裝設容量可成長至 1 GW；地面型方面，

則需積極尋求地層下陷區、受污染之農地、鹽業用地、高速公路與高鐵沿線用地作

為優先開發之對象，而各地方政府也希望相關的局處可盡快開放土地使用限制。但

是也衍生出農地種電可能會影響農業發展，同時造成農地買賣炒作等問題。除了土

地來源問題，在再生能源發電量快速成長下，也衍生出「土地整合」、「併網建設」、

「綠能相關建設資金」以及相關基礎建設所引來的社會接受度的問題。 

 

貳、 臺灣再生能源發展之制度架構 

一、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一）制定背景與過程 

2009 年 6 月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而在 2001 年時，「全國科學技術會

議」與「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的結論中即有發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構想。根

據王塗發（2005）年所提之立法背景中指出制定此條例的背景為： 

1、提高國內能源供應自主性: 

2、提升再生能源發電在總發電的比例： 

3、發展潔淨能源作為因應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4、擴大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從開始構想、提出草案到立法通過歷經 8 年審議，鄒智純

（2011）將這 8年的發展分做了三大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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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至 2005年為萌芽期： 

政府為迅速應對此時期國際間的氣候協議發展，多半以「方案」與「補助辦法」

形式呈現，或是將鼓勵再生能源利用的相關法制納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2001

年 1月，第 6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與「全國經濟發展會議」兩次的會議結論中

分別提及要制定再生能源法相關法案與行動方案。2001 年 8 月由總統府所召開之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中，也決議要加強再生能源之開發。 

行政院於 2002 年核定之「再生能源發展方案」，希望透過建立跨部會協調機制，以

有效排除推動障礙，營造有利發展環境，積極促進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落實我國再

生能源發展目標。而在 2006年之「國家永續發展會議」與 2009年的第二次全國能

源會議也決議要加速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立法。 

2、2005年至 2008 年為倡導期 

 此時期，開始進入「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法規之實質討論期，特別是在補貼與

躉購議題上，由於事涉不同種類能源業者的利益，爭議頗巨。在如何制訂躉購費率

上，有「固定費率」與「公式費率」兩種計算模式。「固定費率」可以協助業者掌

握現金流量，評估投資風險，以利於投資規劃，但卻有缺乏彈性之缺點。而使用「公

式費率」計算方式，雖有助於依照技術成本降低等因素而隨時調整價格，但加深了

前期融資的困難（蔡岳勳，2009）。為了順利完成立法，最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將躉購費率交由中央機關所成立的委員會訂定。 

3、2008年至 2009 年為關鍵期 

 2008 年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國民黨取得國會多數。此時期「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的立法出現兩個轉折點：第一為躉購費率的設立從原本的固定費率調整成由

委員會訂定；第二為馬英九總統 2009 年 4月 15日於第三次全國能源會議上喊話，

將加速「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通過。之後，透過立法院政黨協商，才得以通過立

法。 

（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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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主要規範包括擘畫未來 20年之內，推動台灣的再生能源使

用；運用再生能源發展基金與再生能源收購機制；獎勵示範及法令鬆綁等方式，加

強產業設置與投資再生能源發展的誘因（蔡岳勳，2009）。表 3-1 列出相關立法特

色： 

表 3- 1：《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特色 

項目 內容 

推廣總量 規劃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獎勵總量為 650至 1,000 萬

瓩。 

設立基金 再生能源發展，其中電業繳交金額，將依不同發電燃

料對環境負荷之差別性收取 

並聯與躉購義務 建立再生能源電能躉購市場，逐步發展國內能源市場

機能 

躉購費率 由中央機關組成委員會每年公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

產電能之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並以設置者可回收

成本並獲合理報酬為原則，審定其躉購費率。 

示範補助 訂定具有發展潛力之再生能源技術之示範補助辦法。

加強太陽光電之展示，政府機關及學校新建或改建公

共建物，應編列預算設置一定比例之太陽光電。 

排除土地取得限制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輸變電相關設施需用土地，準

用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森林法及漁港法之相關

規定，並可準用電業法有關線路需用土地之取得程序

及處置程序。 

資料來源：馬公勉，2010 

（三）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法規內容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共計 23 條，依據法制架構，可區分成以下項目： 

1、 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及名詞定義（第 1-3條）； 

2、 政策規劃、擬定管理查核遵行辦法及特定條件下排除電業法是用（第 4-5 條） 

3、 明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獎勵總量（第 6條）； 

4、 再生能源發展基金之設置、來源及用途規範（第 7 條）； 

5、 併聯義務及成本費用負擔（第 8條）； 

6、 組成審議委員會，定期檢討費率及公式（第 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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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明定補貼獎勵機制（第 10-11、13條）； 

8、 公有建物優先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第 12條）； 

9、 土地取得、設備進口優惠及鼓勵機制（第 14-16條）； 

10、 建築法規除外適用鼓勵機制（第 17條）； 

11、 主管機關查核、爭議處理機制及罰則等規定（第 18-23條）。 

 

（四）太陽光電推廣相關措施 

1、躉購費率之設定： 

透過固定躉購費率之設計，輔以 20年收購之制度，以有助於太陽光電系統的

使用。目前躉購費率之設定，依據再生能源法第九條規定，是由經濟部每年定期邀

集各部會、學者專家、團體組成委員會，審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生產電能的躉購費

率和計算公式。並視各類別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

素，進行價格的檢討或修正。 

由於太陽光電系統成本逐年降低與其他因素，躉購費率也以每年遞減的趨勢

設立。考量到小型系統使用者可能為家戶，不具資金規模，且為了鼓勵安裝，裝設

容量較少者收購費率較高，同時也將第一級容量級距於 2015年成長到 20瓩之下。

從 2010年至 2016年不同裝置容量級距的躉購費率變化可見表 3-2與表 3-3與表 3-

4。 

表 3- 2：2010年至 2012 年免競標太陽光電躉售費率 

再生能源

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

級距 

2010年

上限費率 

2011年

上限費率 

2012年

第一期上

限費率 

2012年

第二期上

限費率 

太陽光電 屋頂型 

1瓩-10瓩 11.1883 10.3185 9.4645 9.2510 

10-100瓩 

12.9722 

9.1799 8.5394 8.3259 

100-500瓩 8.8241 8.1836 7.9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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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瓩以上 11.1190 7.9701 7.3297 7.1873 

地面型 1瓩以上 - 7.3297 6.9027 6.7604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0；2011；2012。 

 

表 3- 3：2013年至 2014 年免競標太陽光電躉售費率 

再生能源

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

級距 

2013年

第一期上

限費率 

2013年

第二期上

限費率 

2014年

第一期上

限費率 

2014年

第二期上

限費率 

太陽光電 

屋頂型 

1瓩-10瓩 8.3971 8.1836 7.1602 7.1602 

10-100瓩 7.5432 7.3297 6.4190 6.4190 

100-500瓩 7.1162 6.9027 6.0448 6.0448 

500瓩以上 6.3334 5.9776 5.2316 5.2316 

地面型 1瓩以上 5.9776 5.6218 4.9222 4.9222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3；2014。 

 

表 3- 4：2015年至 2016 年免競標太陽光電躉售費率 

再生能源

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

級距 

2015年

第一期上

限費率 

2015年

第二期上

限費率 

2016年

第一期上

限費率 

2016年

第二期上

限費率 

太陽光電 

屋頂型 

1瓩-20瓩 6.8633 6.6721 6.4813 6.4813 

20-100瓩 5.7378 5.5760 5.2127 5.2127 

100-500瓩 5.3627 5.2155 4.8061 4.8061 

500瓩以上 5.1935 5.0537 4.6679 4.6679 

地面型 1瓩以上 4.8845 4.7521 4.6679 4.6679 

 

資料來源：能源局，2015；2016。 

 

2、太陽光電發電收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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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對於太陽光電發電之收購分做兩種機制，其一為全額躉售，系統裝設

者在白天使用太陽光電系統所生產之電力，電力公司將會全額收購，統一進入電網

之中，供應給需要用電之家戶；另一種則為部分躉售，意指當設置戶在白天發電之

後，其生產之電力將會優先提供家戶相關電力需求，其餘所剩之電力再躉售給電力

公司。如遇發電量不足之情形，則可向電力公司購電。而目前臺電公司負有收購再

生能源電力之義務。15 

3、競標制度： 

 太陽光電競標制度之建立，目的在於考量台灣在推廣太陽光電初期，初期設置

成本較高，且每年推動目標量有限，故採取競標方式以示公平，且可將其躉購價格

貼近市場行情，近幾年則隨著太陽光電技術進步、成本下降、免競標對象放寬及目

標量逐年擴大（經濟部能源局，2016）。 

二、電業法修正 

1947 年頒布的《電業法》中採取「地區專營制度」，而台電公司自 1948 年取

得台灣地區的電業經營權，60 幾年來都是台灣的主要電力供應者。由於台電負有

供電的義務，同時也必須推行相關電力政策以及產業和社會補貼等政策目標，以致

於電價無法反映成本，同時許多補貼和優惠政策的成本也無法轉嫁至消費者身上

（王京明，2014：87）。 

自 1980年代開始，台灣開始逐步開放發電端讓民營電廠興建並營運。1995 年

至 2014年之間，也曾提出許多電業法修正草案，仍遲遲無法通過。2005年能源局

重提電業法修正草案，將全面開放發電業、輸電業與配電業競爭，並成立電力調度

中心進行改革（王京明、郭婷瑋，2008）。2015年 7月，行政院通過《電業法》修

正草案，希望廠、網分離、開放發電業、售電業民營，電網仍歸國營，並且未來將

                                                      
15 根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規定：「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電能，應由所在地經營電

力網之電業，衡量電網穩定性，在現有電網最接近再生能源發電集結地點予以併聯、躉購及提供該

發電設備停機維修期間所需之電力；電業非有正當理由，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拒絕；必要

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他電業為之。前項併聯技術上合適者，以其成本負擔經濟合理者為限；

在既有線路外，其加強電力網之成本，由電業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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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獨立財團法人性質之電力調度中心專職電力輸配之調度。為了避免發電業與

售電業落入財團控制，林子倫（2016）提出未來在實際營運上可考慮「地方化」的

做法，台灣可以讓有財力的地方政府接管、擁有電廠或是控股公司，讓地方政府在

電力、能源政策上有更大的自主權。透過促進在地民眾進入相關能源事業，不僅有

強化在地能源自主的好處，也可以增加地方收入，以及形成新興產業。 

 

 

第三節 台灣地方政府再生能源政策 

壹、中央促進地方再生能源政策相關計畫 

2000 年起，當時的經濟部能源委員會開始實施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補助，

透過頒訂「太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持續提供民眾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之設置成本 50%設置補助，以鼓勵使用太陽光電（陳景生，2008：10）。作為國

內首次推廣太陽光電利用的政策起始，之後也陸續發展出「陽光電城」（Solar City）、

偏遠與離島地區系統補助、「陽光地標」（Solar Top）與「陽光社區」（Solar Community）

等示範設置補助計畫。16 

在 2009 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立法之前，政府推廣太陽光電之應用，

主要集中在公有建築，並經常配合振興經濟與促進相關產業發展之政策目的。經濟

部能源委員會依據行政院所核定之「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擬定了「陽

光電城評選及補助作業實施計畫」（陳榮顯，2005），於 2004 年推動陽光電城計畫，

目的在於選定具有充沛日照的地區，加強推廣裝設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持續擴大示

範補助應用，擴大國內市場規模達每年五億以上的市場規模，則能有效吸引業者投

入並擴大投資。另外一方面，也是期待透過單點示範的方式，透過擴散效應，影響

到整個地區對於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的使用意願（陳榮顯，2005）。由各地方政府規

                                                      
16 歷年相關補助計畫詳細內容可參考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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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太陽能發電系統設置計畫，先選出三縣市提供補助規劃費，之後再從三入圍城市

選出單一城市進行補助，獲選之城市將可獲得一億五千萬之補助。而此時期所推動

陽光電城的計畫，主要針對四大類裝設地點：太陽光城市入口意象、太陽光電主題

街道、太陽光電公共空間，以及太陽光電代表性建築。自 2004年推動以來，分別

有台南縣、台北縣與花蓮縣獲選，並投入相關建設。 

2008年經濟部能源局開始實施「經濟部能源局陽光社區建構補助作業實施計畫」，

目的在於與地方縣市政府共同合作，帶動地區內民間社區住宅的太陽光電運用，期

待透過結合太陽光電應用、建築領域、城鄉規劃、社區營造等領域，擴大國內太陽

光電系統的使用，以進一步建立起國內的市場，促進廠商投資與產業發展。主要的

補助措施為，針對民間單獨設置者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每 1 峰瓩（kWp）15 萬的補

助規定外，另由經濟部能源局提供各縣市政府太陽光電公共設施每 1峰瓩（kWp）

最高 30萬補助，來加強陽光社區之太陽光電意象，並提供縣市政府每 1峰瓩（kWp）

新台幣 5,000元作為陽光社區設置推動規劃、業務管理等費用；而在縣市政府方面，

則可以當地區域發展為考量，提供參與陽光社區的民眾或建商其他獎勵措施（經濟

部能源局，2008）。 

雖然《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之後，主要以躉購費率政策推動太陽光電設置

量，但為了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行政院於 2011年核定「建置澎

湖低碳島專案計畫」，在 2011年至 2015 年這 5年執行期間，納入中央政府、台電、

離島建設基金、民間與家戶等力量，共投入 80 億元經費，協助澎湖轉成低碳島。

在推動太陽光電應用方面，2011 年提出的澎湖低碳島公共建設太陽光電示範設置

計畫，針對澎湖縣轄下的公共建築及設施，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設置規劃

與裝設。 

馬英九總統於 2011 年宣示要全力推廣再生能源，行政院於 2012 年核定「陽

光屋頂百萬座計畫」，經濟部能源局成立「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推動辦公室」，同時

考量中南部地區為主要太陽光電之裝設區域，於是於 2013 年成立「陽光屋頂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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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計畫推動南部辦公室」。南部辦公室之設置主要目的在於結合中央與地方的行政

資源與能量持續推動太陽光電系統的設置，推動太陽能服務產業發展以及加強民

眾宣導。在中央、地方政府合作上，主要透過推動陽光社區設置太陽光電系統，鼓

勵地方政府結合公有設施與建築物、設立業務聯繫會議、協助地方政府建立相關自

治條例等策略。而地方上如果裝設量成長，也有助於 PV-ESCO 相關產業發展，除

了透過增進個案實作經驗之外，南部辦公室也提出了融資計劃，建立業務分享與討

論平台，進行政策、法規、技術與市場資訊之交換。並鼓勵業者在南部地區拓展業

務。最後，在民眾宣導上，則與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或是依民眾申請舉辦「陽光開講」

說明會，促進民眾對於相關技術與補助政策之認知，並透過介紹成功案例，希望能

引發民眾更高的裝設意願。 

2013年所提出之「經濟部推動陽光社區補助要點」，為進一步推動各地太陽光

電群聚式的住宅應用，透過提供縣市政府宣傳推廣費用，協助地方政府廣為辦理太

陽光電的宣導活動，深植再生能源應用的民眾教育，並協助補助民眾或系統業者與

台電公司進行線路併聯之相關費用（經濟部能源局，2013）。各縣市政府會於每年

向中央政府送交審查案。每 50 瓩案件提供縣市政府新臺幣 20 萬元的推廣費用，

並依容量增加而遞增；同時，太陽光電系統設置者可獲得線路與併聯等經費補助

（如系統併聯衝擊分析、系統併聯審查、引接線工程、加強電網、線路補助及系統

併聯升壓等費用），每案每項新臺幣 10萬元為上限（經濟部能源局，2013）。同時

搭配《再生能源條例》以躉購費率保證收購 20年的政策，希望可以吸引一般民眾

與廠商投入太陽光電應用。但是此補助經費預算經立法院刪減或凍結時，能源局得

視實際情形刪減或終止補助，穩定性似乎有待加強（宋書帆，2013）。 

2013年下半年度，經濟部能源局提出委辦地方政府進行設備認定業務之規劃，

主要目的在於結合地方政府的行政資源，協助一般民眾可就鄰近的行政機關申請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認定作業，以減少行政流程與相關時間成本，藉以促進裝設太陽

光電系統的意願。2014 年初次開放之免競標額度為 30 KW 以下，2015 年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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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KW 以下，2016年為 100 KW 以下。目前接受設備認定委辦之地方政府有雲林

縣、高雄市、台南市、屏東縣、金門縣，較集中於具有太陽能發電優勢之區域。 

 

貳、地方政府層級之太陽光電推廣政策 

一、地方政府逐漸成為太陽光電政策積極推行者 

 在尚未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前，地方政府在推廣太陽光電系統上較不積

極，主要透過爭取中央之相關設備補助，於公有建築物上進行示範性裝設。在再生

能源條例通過之後，配合躉購制度的建立，地方政府在推動太陽光電政策上開始進

行在地推廣以及相關制度建立促進一般民眾使用再生能源。根據自然環境與政策

目的，各地方政府在推廣太陽光電政策上各有不同著重的部分。目前大部分的地方

政府都先以開放公有房舍、學校屋頂出租給系統業者進行太陽光電系統裝設，透過

建立公有房舍屋頂招租要點制度，讓廠商協助地方政府進行系統裝設，希望建立示

範效應來鼓勵一般民眾裝設太陽光電。在推動民間的使用上，主要是透過系統補助

以及提供相關貸款政策協助。為了有效推廣相關政策與縮減行政流程，部分縣市已

成立太陽光電專案辦公室，透過單一窗口的服務提供民眾裝設資訊以及相關問題

之解答；也有縣市政府為了整合土地加強發展，也有部分地方政府研擬成立電業公

司，納入民眾與系統業者作為股東，讓地方政府與民間共同經營。 

 地方政府推動太陽光電政策的因素不一，除了單純提升太陽光電系統裝設量，

促進再生能源發展之外，皆有其他附帶目標。以屏東縣推動養水種電政策為例，由

於 2009年莫拉克風災之後，當地家戶、農田與魚塭皆被淹沒，當地農作物被風災

侵襲，嚴重影響當地民眾生計；同時當地長年受到超抽地下水所致的地層下陷所苦。

災後為了促進當地產業轉型，由地方政府與民間業者合作，以林邊與佳冬作為主要

的發展區域，提出「太陽光電產業園區」的專案計畫，讓廠商承租民眾的土地或是

魚塭，發展太陽光電產業。而此計畫的主要目的為積極推動當地產業轉型。另外一

個以產業轉型作為推動太陽光電目的之一的為高雄市，高雄市長期以石化業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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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作為主要產業，而近幾年亟思城市轉型的方向，而目前高雄市主要透過現行法

令鬆綁、配套措施獎勵，以及發展綠能產業作為推動主軸。而下一部分將介紹本研

究之研究地點台南市在推動家戶太陽光電系統的政策規劃。 

 

二、台南市推動家戶太陽光電政策 

 台南市人口約 188 萬人，面積 2,192 平方公里，約佔全台灣 6%。因為台南市

位處亞熱帶氣候，氣候特徵為夏季酷熱多雨、冬季乾寒，但夏季較長，冬季則較不

明顯。平均每年的日照時數為 2180 小時（中央氣象局，2011），相較於台灣北部地

區，具有發展太陽能發電之優勢。 

根據統計，台南市 10 年以來的能源使用量皆呈現成長趨勢，在住商民生用電

方面，2001年電燈用量為 3,731百萬度，往後逐年成長，2012年的用量為 4,577 百

萬度，成長率為 22.7%。工業用電上，則從 2001 年 8,806 百萬度的用電量，成長

至 2008年的 15,806 百萬度，2009 年台南用電負成長，但是 2010年的用電量又成

長至 17,093萬度，近十年來用電量成長將近一倍（台南市政府，2015）。台南市用

電趨勢如下圖 3-2所示。 

圖 3- 2：台南市歷年用電量變化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2015。 

 台南市具有太陽光電系統的完整產業鏈，涵括了上中下游的相關廠商，形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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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效應；同時鄰近也有光電相關學術研究機構，進行相關技術研發。 

 在台南市尚未進行縣市合併之前，蘇煥智在擔任台南縣長時，即大力推動台南

縣境內太陽光電系統的設立。此時期欠缺躉購制度法令，相關太陽光電系統之設置，

為透過縣府提供容積獎勵，與中央政府提供相關設置補助，且裝設處集中於公有建

築17、學校、新建社區18。雖然當時蘇煥智縣長已經注意到國際上對於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以及能源安全的關注，並且在中央政府尚未積極推動太陽光電推廣政策

之前，即透過地方政府之權限，自行建設太陽光電系統或是鼓勵業者裝設，但是發

展的主軸仍是著眼於擴展太陽光電的裝設，吸引相關廠商進駐，推動太陽光電的產

業發展。 

臺南市於 2011年獲得全國第一年度推動之首選低碳示範城市，並獲選成為全

國四大低碳示範城市之一。臺南市政府將 2012年設為「臺南市低碳元年」，為了達

成低碳城市的願景，採取以下措施：市府成立低碳城市專案辦公室、訂定《臺南市

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簽署加入聯合國規劃的城市環境協定會員聯盟、推動陽光電

城計畫。在《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中，明確規範低碳生活、低碳教育之理念，

並詳列低碳城市推動與管理規範與行政裁罰（許文英，2013）。19 

除了上述總體法律規範之外，針對太陽光電系統的推展上，也修改了地方政府

相關法令，主要為「台南市市管公有房舍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標租作業要點」與

「臺南市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前者規定凡屬於臺南市市管的公有

房舍，在不違反原訂用途情形下，都可以透過「公開標租」來設置太陽光電。公有

                                                      
17 台南縣政府積極推動公有建築使用建築整合型太陽光電系統（Building-Integrated Photovoltaic, 

BIPV），台南縣府大樓、縣府廣場、南瀛綠都心公園皆採取此種模式。 
18 台南縣政府將台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開發範圍的 L 區與 M 區共 107 公頃、4000 戶的新市鎮交

由美商 Cerberus 國際基金集團組成南科聯合興業公司負責開發。當時每瓩太陽能面板的裝設成本

為 30 萬元，經濟部能源局補助 15 萬元，而縣政府再透過每瓩提供 12 平方公尺的容積獎勵，鼓勵

民間投資。 
19 經臺南市議會三讀通過、行政院核定之後，《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於 2012 年 12 月 22 日

公告實施。條例共分六章 38 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低碳教育實踐」、第三章「低碳生活

實踐」、第四章「低碳城市推動管理」、第五章「罰則」與第六章「附則」。涵蓋食、衣、住、行、

育樂、宣導補助、行政裁罰七大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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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舍管理單位可利用經營權利金收入之 50%，用於教育宣導、節能、減碳改善工程

（台南市政府，2012）。後者則是為了擴大民眾在屋頂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意願，

同時解決過去民眾為了隔熱與漏水問題所裝設鐵皮屋違建問題，2012 年台南市政

府工務局訂定此設施辦法。對於要在屋頂上裝設太陽光電設施，設施高度為 4.5公

尺以下者，可免列入建築物高度；而 3公尺以下者，可免除申請雜項執照，節省民

眾經費。同時也放寬屋頂突出物面積的限制，將可用面積從屋頂的八分之一放寬至

二分之一（台南市工務局，2012）。 

由於臺南推動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之政策列於台南市推動低碳城市的十大方

案之一，相關計畫每年度之推動目標是由低碳城市推動委員會所設定，並透過低碳

城市辦公室進行每年管考以及召開局處協商會議進行分工。但政策主要的執行單

位仍以經發局為主，其他局處根據計畫內容的相關性進行協助作業。 

台南市在推動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推廣策略總共可分為三大類：資訊提供與

教育宣導、提供資金補助與協調銀行融資以及縮短相關行政流程： 

（1）資訊傳播與教育宣導： 

架設「台南陽光電城資訊網」，內容包含提供宣傳說明會活動資訊、現行中央

與地方法規彙整、裝設太陽光電系統試算網頁、融資與系統廠商資訊，並且提供民

眾詢問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相關問題，請見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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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台南市陽光電城資訊網首頁 

資料來源：台南市陽光電城資訊網 

 

除了在網路上提供相關資訊之外，地方政府也針對各里舉辦「陽光社區」與「陽

光屋頂」說明會，由地方政府派員說明目前中央與地方之推廣策略與補助內容，即

時回答民眾對於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相關疑問，同時也邀請成功完成太陽光電系

統裝設並接受政府補助之成功案例進行經驗分享。而說明會辦理之狀況，則根據當

年度相關宣傳經費是否充足而定，在經費充足的情形之下，經發局會將相關宣傳業

務外包給系統商舉辦。 

關於每年辦理說明會之場次，本科會考量每年經費預算及人力來決定場次

安排，如有經費辦理太陽光電委外招標案件會辦理約 25 場次之說明會(含

5 場陽光屋頂、5 場陽光社區、綠色廠房、用電契約 800kw 以下用戶宣導

等)。如無經費則視本科人力及社區需求安排 3-5場說明會。（受訪者 C） 

 

（2）設備補助政策： 

台南市經發局自 2011年開始，便自編預算，提供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之設備

補助，並透過補助費率與標準之設計，促進群聚式社區光電系統之設置。在鼓勵一

般建築物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上，未滿 100瓩的案例，每瓩可以獲得 5000元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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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單一補助上限不可超過 15萬元。在陽光社區補助方面，則分做三大類型，第

一型為「連續相連之 5戶以上住商混合或住宅類透天厝」，只要所有家戶的裝置量

超過 20瓩，每瓩將可獲得 1.2萬的補助，每個案件最高補助額度為 30萬。第二型

為「同一起造人且同日領使用執照、透天厝社區 5戶以上或是公寓大廈者」，所有

家戶的裝置量超過 20 瓩，每瓩將可獲得 1 萬補助，每個案件最高補助額度為 50

萬。第三型為「同一起造人且同日領使用執照、透天厝社區 15戶以上或是公寓大

廈者」，所有家戶的裝置量超過 60瓩，每瓩將可獲得 2萬補助，每個案件最高補助

額度為 99萬。而這些補助的經費須用於補助系統裝置之上。 

2011 年由於補助計畫剛開始推動，反應較不熱烈，2012之後，每年都會提前

將補助額使用完畢。至 2016年，業已編列近一億經費進行設備補助，2014年提供

5000萬補助款、2015年 2000萬、2016 年 3000萬補助金額，詳細的補助內容可見

表 3-5與表 3-6。 

每年都會提早用完，101年開始，100年那一年沒有用完，100那一年是因

為全國剛推，而且計畫推出來的時間點，當年度已經快結束了，所以補助

款那一年是沒有申請完，之後這幾年，補助預算都會在我們的計畫期限之

前，被民眾提早申請完這樣。（受訪者 C） 

 

表 3- 5：2016年度台南市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計畫-一般建築物 

裝置容量（瓩） 每瓩補助 單一申請案補助上限 

不及 100 5千元 15萬元 

100（含）以上 - 20萬元 

資料來源：台南市經發局，2016 

 

表 3- 6：2016年度台南市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系統計畫-陽光社區 

類別 定義 總裝置容

量（瓩） 

每瓩

補助 

個別案件設

置場址補助

上限 

第 1型 連續相連之 5 戶以上住商

混合或住宅類透天厝 

20瓩以上 1.2萬 30萬 

第 2型 1. 同一起造人且同日領

使用執照 

20瓩以上 1萬 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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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透天厝社區 5戶以上 

3. 公寓大廈 

第 3型 1. 同一起造人且同日領

使用執照 

2. 透天厝社區 15戶以上 

3. 公寓大廈 

60瓩以上 2萬 99萬 

資料來源：台南市經發局，2016 

 

同時，地方政府也了解到如果民眾自行裝設太陽光電系統，在資金上會遇到挑

戰，因此也主動出面協調相關銀行，針對民眾於自宅屋頂裝設小型(10瓩以內)太陽

能發電設備提供融資。迄今已有兩家銀行提供「太陽能光電專案融資」以及 14家

銀行提供「一般優惠專案融資」。 

 

（3）縮短行政流程、免競標辦理手續： 

台南市政府允諾將縮短建照、雜照、免建照及免雜照審查時程，由現有 7 天再

縮短（台南市政府，2011）。並且自 2013年起，台南市政府向能源局爭取「再生能

源發電設備認定業務」，一般小型裝設之民眾可直接就近於地方政府辦理，省去舟

車勞頓以及有效縮短行政流程，促進民眾裝設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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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透過回顧與分析國外不同城市在推動家戶與社區裝設太陽發電系統的政

策發展歷程以及執行經驗，其次，探討台灣到目前為止中央與地方政府推廣太陽光

電使用的政策歷程與爭議。同時也針對台南市推動家戶使用太陽光電系統的策略

與制度進行說明。最後則回顧希望透過政策發展歷程與現況的說明，為之後的討論

建立背景。同時援引國外的發展經驗，希望可以啟發未來的政策討論。 

 在回顧韓國首爾與德國地方政府推動社區與民宅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過程當

中，可以發現地方政府對於發展再生能源的積極態度以及相關推廣、鼓勵以及補助

制度的建立，是重要的關鍵；同時，地方政府也勇於創新，提供不同或是領先於中

央政府的相關政策與制度試驗，主要使用地方政府預算或是引入民間資源。其次，

地方政府重視民間參與機制，在政策構想與制定初期即納入民間參與，透過制度化

的管道，讓不同專業與民間的聲音可以進入決策過程；在政策推動的過程中，也加

強運用社區鄰里關係，促進民眾了解政策，並決定採取行動。最後，兩個國外案例

將相關的設置資訊普及化，讓一般民眾可透過多重管道接收到相關的技術與設計

資訊。但是相關的政策與制度欲推行成功，則必須建立在充分的政府預算以及地方

政府立法權限之上。雖然在這兩個城市，在推展再生能源政策過程中可以看到上述

所提及的相似要素，但是仍需考慮到不同城市之間資源稟賦的差異，德國弗萊堡市

得利於中央相關再生能源政策之配合，地方政府在早期即有相關發展再生能源的

意識以及具體的政策目標以及政策執行策略，再加上地方政府對於當地電業具有

影響力，使得地方政府可以透過多重策略，爭取資源推進再生能源發展，同時民間

對於再生能源的認知以及使用意願也相當高，有助於太陽光電系統使用的擴散。而

在韓國首爾，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於在能源發展立場相異，但由於首爾市為韓國

第一大城市，在人力、財務、專業知識等相關資源上較為豐沛，讓地方政府有較大

的權限可以推展再生能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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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南市推動家戶太陽光電之治理分析 

本章進入個案分析，本研究將以四大面向分析地方政府推動家戶太陽光電之

障礙，四大面向分別為社會接受度、財務、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與影響地方再生能源

治理的體制架構。 

 

第一節 社會意識與接受度 

台南市為推廣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政策，自 2011年就成立「陽光電城辦公室」，

主要業務內容為向民眾宣導太陽光電系統的效益、相關注意事項、相關設施規定與

補助辦法，除了在辦公室現場進行服務之外，也架設相關網頁，並不定期舉辦說明

會，讓民眾可以了解相關業務運作內容。 

 

但是還沒有針對社區或是個人的屋頂或企業的屋頂來做補助，我們那時候

就成立辦公室，就陸續協助我們規劃相關政策。（受訪者 C） 

 

但是雖有相關單位與活動專責宣傳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之政策，但由於民眾

對於太陽光電系統的運用以及政策認識不深，使得參與說明會的人較為少數，並且

多為已經對太陽光電系統裝設有興趣之民眾。以地方政府之角度來說，由於參與者

皆已經有裝設意願，可以免除很多基本概念的宣傳，而可以直接就民眾的需求進行

解答。 

 

可能一次性發了一千封或是兩千封的信件，就是說明會的通知，請他們來

參加，雖然寄出上千封，但是實際上來報名的，可能一場下來都只有十來

個。（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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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是有跟我們表明說，就是因為他們有興趣，他們想要來安裝，他們

才會來聽聽看，了解太陽光電的內容，那裝了這個有什麼好處？市政府有

沒有補助這個問題？那會遭遇到什麼問題，然後成本問題等等之類的，所

以其實這樣反而對能源科來說，這才是我們的主要的政策目標，因為他們

本來就有意願要參加，所以溝通上會比較順暢。（受訪者 C） 

 

但也由於宣傳對象仍集中於對於太陽光電系統有基本認識的民眾，致使有里

長表示，目前政府的相關宣傳仍不夠深入。多數民眾還是不了解相關科技內涵與政

策內容。 

 

我覺得政府沒有好好去推廣啦，有沒有深入到基層？都沒有深入到基層。

（受訪者 F） 

 

自從 2013 年「陽光屋頂百萬座」南部辦公室於南部成立之後，也積極培育講

師，進行「陽光開講」活動，南部辦公室透過在各縣市培養種子教師，也有助於地

方政府推廣相關政策。除了透過宣講方式宣傳之外，地方政府在推動相關政策上，

也有賴於成功裝設者進行經驗分享，期待可以透過示範效果來形成擴散效應。 

 長久以來，當地居民為因應南部高溫多雨之氣候，出於降溫與防水之需求，多

半都會在住屋處搭建鐵皮與加蓋，並將多餘空間作為日常生活所用。而在法令20規

                                                      
20 台南市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法第三條：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應先依建築法規定申請雜

項執照，於領得雜項執照後，再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同意備

案。但符合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者，免申請雜項執照。 

第四條說明免請領雜項執照之標準：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同時符合下列各款情形者，得

免計入屋頂突出物面積及建築物高度：一、太陽光電設施從屋頂面起算高度在四點五公尺以下，水

平投影面積之和在建築面積百分之五十以內。但其水平投影面積之和未逾三十平方公尺者，得不受

水平投影面積之和在建築面積百分之五十以內之限制。二、太陽光電板水平投影面積占太陽光電設

施水平投影面積百分之七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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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之下，需為合法屋頂方能進行設置，在需處理違建的前提之下，相關行政流程

與拆遷成本之增加，都影響民眾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之意願。 

 

我們南部來講，屋頂需求沒有這麼高，那為什麼屋頂還是加蓋？加蓋有兩

個重要原因，第一個有的是防水，怕漏雨，不過這個是比較簡單，不過有

很多上面是住神明的，那更不可能去拆掉，我神住那邊怎麼可能拆掉。所

以屋頂的問題就無解。（受訪者 G） 

 

還有很多限制，因為屋頂要做太陽光電的設施，就是說屋頂要合法，要有

合建築執照，申請。但是南部屋頂都很熱，屋頂想辦法就是沒申請就去蓋

鐵皮屋，你叫他現在拆下來再申請，沒有人願意。（受訪者 F） 

 

而在不同的建築物形式上，對於相關政策的迴響也有所差異。在獨棟建築物方

面，若處於居住密度較高之地區，容易受到鄰近建築物之遮蔽而影響發電效率，限

制了太陽光電系統的裝設面積，也影響到發電效率與穩定性，使得售電回收效益較

少，降低民眾意願。在大樓社區方面，雖然大樓屋頂不易受到遮蔽物的影響，可裝

設面積較廣，但是欲使用屋頂做為他用，則必須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並達成區

分所有權人及區分比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四分之三以上比例同意21。但由於目前

大樓組成有上百戶社區，在溝通與協調上，需花費不少成本，影響陽光社區的推動

成效。 

 

太陽光電我們也有去大樓那邊鼓勵大樓裝，但是大樓要裝非常麻煩，因為

大樓蓋完就上百戶，都要幾百戶簽名才能裝。（受訪者 E） 

                                                      
21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除規約另有規定外，應有區分

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

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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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現在制度對於民眾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不是這麼友善。像是台南有很多

透天厝上都有加蓋、違建啊，但是要裝設太陽光電系統，屋頂建築一定要

合法，就很多人就不願意建了。再加上現在住宅密集，彼此比鄰，就會有

遮蔽問題，就會影響發電效率，降低投資意願。（受訪者 A） 

 

民眾對於科技內涵的不熟悉、風險疑慮、資訊限制，也是另一個影響民眾裝設的因

素。在民國 75 年開始，政府大力推廣太陽能熱水器，透過提供系統補助促使民眾

裝設。部分民眾則會將太陽能熱水器與太陽光電系統混淆。另一方面，部分民眾對

於科技風險的存疑，也影響到民眾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意願。最後，對於民眾來說，

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工程中，會有影響到房屋結構的疑慮。 

  

我們社區裡面太陽光電設施的時候，目前民間還不是很了解，他們以為還

有輻射（受訪者 F） 

 

民眾還是對技術有疑慮啦像是漏水，或是說因為太陽光電還是很專業的東

西，就會有資訊不透明，可能會讓民眾不願意去裝設。（受訪者 A） 

 

以前在辦說明會的時候，就會遇到民眾把太陽光電系統跟太陽能熱水器直

接搞混，他們根本不知道這一套光電系統是在做什麼，是後來透過陸陸續

續辦說明會，民眾才知道這是一個發電的設備，是可以發電賺錢。（受訪

者 C） 

 

 最後，現有申請程序的繁雜與耗時也是影響民眾裝設意願的因素之一，在 2013

年地方政府接受能源局委辦辦理再生能源系統設置管理相關業務之前，太陽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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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系統裝置之申請，都必須經過能源局委託之審查辦公室進行設備認定，通過後才

能進行補助申請、電網併聯、躉購等後續動作（黃公暉、陳彥宏、陳彥豪，2010）。

在申請過程中，需繳交設備登記申請表、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同意備案文件、併聯審

查意見書等文件，繳交種類與份數眾多，對於民眾和業者都形成障礙。同時在中南

部地區，許多早期民眾自行建造的建築物在 2000年相關建築法規提出後，就地合

法，但由於在裝置太陽能設備之前，必須先取得建物登記，但取得建物登記過程繁

雜，成為申請躉購的障礙（黃公暉、陳彥宏、陳彥豪，2010）。以民眾之立場，通

常無暇也無意願去了解基本流程；就系統商的角度來說，裝設小型家戶系統與大型

廠房系統的流程相差無幾，但是在獲益上卻有相當大的差距，以利益考量而言，系

統商進行一般民宅的系統裝設的誘因也會大幅下降。 

 

這種申請程序的繁複，也是造成民眾推廣、安裝意願不高，因為民眾的安

裝意願沒有那麼簡單說大家都自發說我家要裝光電，現在一般的家庭，就

算他沒有蓋鐵皮屋，你問他要不要裝，他也不知道他家屋頂合法不合法，

他還要透過業者來評估，業者把他的資料送到工務局去，去了之後，工務

局在看說這個屋頂是可以的，你這個是不行的，對業者來說這也是一個門

檻喔（受訪者 G） 

 

主要是系統商的裝設意願，像在設備申請上，系統商做大型廠房屋頂和一

般家戶的流程都一樣，但是大型廠房屋頂的回收利益比較大啊，所以變成

系統商不願意做一般家戶這一塊（受訪者 A） 

 

現在台電跟能源局的流程加起來可能就要兩個半月，理論上最小型系統應

該是最簡單的，但還是需要兩個半月。兩個半月通常，民眾花了錢就希望

可以盡快得到回報，但是兩個半月的話，基本上，雖然說對於系統商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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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普通的流程，可是流程就會回應在客戶回報的兩個半月之後，兩個半

月還要再加 2 個月之後才會有收入，基本上民眾感覺就不會有那麼立即

性的投資回饋。（受訪者 I） 

 

 綜上所述，地方政府在推廣家戶與社區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過程中，推廣政策

本身宣傳廣度、新興科技的認識接受度與後續裝設申請流程的過程中，都面臨了不

小的挑戰。雖然地方政府在推廣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中挑戰重重，但仍有成功的案

例，22以目前台南市政府經常作為成功陽光社區建構案例宣傳的個案有安南區社區

人間清境社區、安平區天賜良緣大樓社區、善化區的未來市社區與南科極光市社區

與新市區永新社區。而觀察這些社區之所以成功推動陽光社區之因素，有部分的社

區型態為封閉式的獨棟社區23，並且為新建社區，尚未有屋頂加蓋，另外社區內部

管委會也積極推動相關理念，並且成功達到宣傳效益（周原，2012），以人間清境

為例，整個社區共經歷四階段的裝設成長，共達到 379.265 瓩的裝設量。24 另外如

南科極光市社區，由於處於台南科學園區周遭，部分居民為太陽光電產業鏈之從業

人員，對於相關的科技知識已多所認識。此外，搭配政府提供之設備補助，讓居民

得已順利完成裝設。而相關裝設誘包含長期賣電收入的投資考量、屋頂降溫的效果、

響應節能減碳之理念，以及系統商給予社區的回饋。 

 

 目前臺南市在推廣一般家戶與社區裝設太陽光電系統時，在社會接受度與認

識度層面，相關政策與科技理念之宣傳尚未完全深入基層，或擴展至所有的民眾。

而在地建築條件與建築使用習慣的限制，也影響了民眾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意願。

                                                      
22 目前成功獲得陽光社區補助之案例與裝設量：人間清境：379.265 瓩、安東庭園：82.6 瓩、天

賜良園：24 瓩、騰輝 A+社區 204.855 瓩、愛上日東昇：58.174 瓩、名流大廈：40 瓩、明大微風

公園：52.5 瓩、老大房：108.62 瓩、未來式：29.66 瓩、極光社區：75.9 瓩、永新社區：167 瓩。 
23 查詢台南市經發局之新聞稿，目前成功建置之陽光社區共 11 處，其中 7 處的社區類型為獨棟

透天厝社區，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不需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另有 4 處為集合式大樓社區。 
24  2011 年與 2012 年共完成 25 戶、2 處公設，共 214 瓩；2013 年完成 10 戶共 93.25 瓩的設置，

2014 年完成 9 戶共 72 瓩。 



doi:10.6342/NTU201603191

85 

 

在裝設太陽光電過程中所需的行政流程與遵循的法令規範，對民眾來說困難重重，

首先不僅是相關制度的不理解，完成行政流程的相當耗時也是民眾欠缺裝設誘因

的因素。最後，在成功的陽光社區建構上，須配合一定的建築條件，還需具有積極

行動的管委會，以及對於相關技術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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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財務 

 對於一般社區與家戶者而言，除了對於太陽光電系統技術的認識與了解之外，

設備投資的金額多寡，以及之後相關投資回收的年限，都會影響民眾接受太陽光電

系統的意願。雖然自 2010 年起，由於太陽光電系統的大量裝置與生產經濟規模效

應，使得太陽光電系統的成本縮減五成（經濟日報，2016），但對於一般居民與社

區來說，自費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仍不啻為沈重經費壓力。以台南市陽光社區說明會

提供之說明資料所示，以在 25 坪面積一般民宅屋頂上裝設 10 瓩太陽光電系統為

例，在無政府相關設備補貼的情況之下，每瓩的設置單價為 6.5 萬元，總共需 65

萬元進行設備投資，對於一般家戶來說是一筆不小的負擔，配合 2016 年躉購費率

一度 6.4813 元，一般民眾於自家住宅裝設系統需要約 9 年方能還本。因此，必須

透過相關設置補貼、融資等財務機制之設計與運用，降低投入太陽光電系統發展的

門檻，讓民眾更有意願參與。 

 在 2009年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制定之前，政府主要透過系統設置補助鼓勵民間

參與裝設太陽光電系統，2000 年開始，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公佈「太陽光電發電示

範系統設置補助辦法」，透過提供全額或半額的設備補助，來提升國內太陽光電系

統裝設容量與案例。但是統計 2000 年至 2009 月 11 月 30 日這段期間的太陽光電

發電示範系統的設置結果，主要裝設點多半集中於公司、政府機關以及學校，一般

家戶的數量非常少，約有 101例（陳惠萍，2015）。究其原因，除了由於民眾對於

這些太陽光電技術不甚熟悉之外，在示範系統的補助措施上，相較於給予公司、政

府機關與學校的全額補助，一般民眾僅能獲得半額補助。25而相關設施補助也在

2010年之後取消。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立法之後，則確立以躉購制度與保證 20年以固定躉購費率

                                                      
25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補助作業要點》第七點：補助標準每峰瓩裝置容量以新台幣 15 萬元為

上限，且補助最高不得逾該發電系統總設置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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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機制作為吸引民眾裝設太陽光電的主要誘因。因此，躉購費率設定的高低，會

決定售電收入，後續影響償還系統設置成本期限之長短，進一步影響民眾裝設太陽

光電系統的意願： 

 

那個時候是經濟部能源局躉購費率大幅下降，因為那是 103年的時候，是

每個級距扣一塊錢，那就像我們剛剛開始講的，企業或者是說比較大型的

量體，他去使用太陽能發電，可能是是為了節電，就是自己發電自己用，

可是很多陽光社區，除了種電可以自己用之外，就是可以賣，那你賣電的

價格又降低的話，大家就會認為我投入的成本那麼高，我賣給台電的電費

又沒有如預期的話，就會降低他的意願。（受訪者 D） 

 

 考量到單以躉購費率與保證收購年限之誘因，可能無法持續推廣民眾使用太

陽光電系統，但躉購費率之設定並非屬於地方政府之權限，主要交由躉購費率審議

委員會每年制定，並且具有逐年下降之趨勢，因此地方政府只能在自治權限之內透

過自編預算，提供相關設備補助，以促進民眾的裝設意願。台南市政府於 2012 年

開始，透過建立補助太陽光電系統實施計畫，鼓勵一般建築物與社區型太陽光電系

統之設置。經發局認為，此項補助計畫對於民眾來說具有積極性的誘因；26同時地

方政府也可以藉由提供群聚型社區更高的補助金額，促進社區民眾共同加入裝設

太陽光電系統，加速擴大裝置量，形成示範效應。考量躉購費率每年下修的幅度，

提供系統補助也有助於民眾加快回收投資成本，減少設置發電系統的財務壓力，地

方政府也強調在相關預算的編列上，必須提供足夠的數額，方能具有誘因。 

 

他們是希望市政府要有補助，因為躉購費率每一年都會下降，這是會影響

                                                      
26 早期申裝戶也表示台南市所提供的補助計畫有助於提高社區裝設太陽光電之誘因（台南市經濟

發展局，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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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申設太陽光電的因素之一，因為躉購費率每年下降的幅度實在太快，

可是如果當地縣市政府有補助的話，會縮短他們的回收年限。所以地方政

府補助是蠻重要的，而且地方政府其實他編列的預算，也要夠多，不能說

少少的只有一、兩百萬，兩三百萬，就是僧多粥少。（受訪者 C） 

 

每年，至少會有一千萬，但是你說會不會每年都三千萬、兩千萬這很難說，

但是我們一定會努力爭取，至少每年都會有一千萬的補助額度，這樣成效，

每年才會固定有陸陸續續的民眾才會想申設太陽光電。（受訪者 C） 

 

 了解到地方政府在推動太陽光電系統使用的能動性，以及為了協助地方政府

推動群聚式太陽光電系統之裝設，讓太陽光電的應用更貼近一般民眾的生活，經濟

部能源局於 2013 年也提出「經濟部推動陽光社區補助要點」，透過提供系統業者

相關線路與併聯等經費補助，以及補助地方政府宣導推動補助。以地方政府的角度

來說，相關線路與併聯之經費補助之對象，主要還是以系統業者為主，無法直接運

用在鼓勵民眾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之上，鼓勵效應有限。 

 

因為那個補助的額度，相對於地方政府，那個補助款也是補助給系統業者，

其實他的錢，其實相對於系統商遇到的，因為社區推到後來會變成那種會

遇到臺電饋線的問題，饋線的費用，就是成本會相對很高，可是能源局在

針對饋線的補助，就是對社區的話，只有十萬塊，所以這個其實也會降低

縣市政府去跟能源局去申請系統補助的因素之一啦。（受訪者 C） 

 

 除了透過政府以躉購制度以較一般電價較高的收購價格進行 20年收購與各級

政府提供設備補助之外，建立相關系統融資制度，也是在推廣太陽光電系統過程中，

降低民眾獨力負擔裝置成本的主要措施之一。在地方政府介入協調之前，民眾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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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嚴格繁瑣的信用與審查機制，甚至需要進行不動產抵押程序之後方能取得部

分融資。台南市政府於 2011年開始啟動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的推廣計畫之時，即

開始與相關銀行業者接洽，說明太陽光電系統內涵，降低銀行內部對於新型科技的

存疑。在地方政府積極交涉下，特定銀行提出在自宅屋頂裝設小型（10 瓩以內）

太陽光電系統融資，提供最高全額之貸款成數，並配合政府 20年收購期限，提供

15年至 18年之還款期限，並取消不動產抵押設定，以降低民眾負擔。2013年陽光

屋頂百萬座辦公室成立之後，也積極與銀行協調，提供以太陽光電系統為擔保品的

專案融資。但由於一般民宅屋頂所裝設面積與容量較小，銀行普遍融資意願偏低，

目前只有少數銀行投入個人、家庭型小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融資專案，大部分的

銀行仍較注重大型企業與法人投資項目。27 

也是當時候我們一百年我們去拜訪，去跟他們上層進行溝通，那他們也了

解什麼是太陽光電，他們也針對內部去做風險控管，就開啟了他們國泰世

華對太陽光電的融資的專案的贊成。那時候是台南市政府先跟他去達成協

議，後來他們就全國第一家就由他們先開始，陸陸續續都有十幾家銀行看

到這個放款的好處。（受訪者 C） 

 

陽光屋頂百萬座辦公室成立的其中很重要的一塊其實就是在推融資這一

塊…讓民眾或是這些系統商在建置太陽能的時候一開始的建置成本，可能

用太陽光電去做專案融資，就是用太陽光電這個設備本身去做融資。這個

是辦公室去跟銀行去推廣討論出來。（受訪者 H） 

 

銀行都是希望大系統去申請融資，可能是幾百 kw 或是幾個 mw，他們會

比較有興趣，可是家用的話，可能流程都是一樣，但是獲利比較小。（受

                                                      
27 參考陽光屋頂百萬座網頁融資推廣說明，目前針對法人/企業融資提供融資專案者共有 10 間銀

行，提供個人/小家庭小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融資方案者僅有 4 間，其中 1 間將業務地區限縮在嘉

義、台南、高雄與屏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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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I） 

 

 部分民眾為免除相關太陽光電系統申裝流程，或因為有裝設意願，但缺乏裝設

資金，經常採取出租屋頂的模式，將屋頂以躉購收購年限出租給能源服務業廠商

（PV-ESCO），由廠商負責後續系統裝設、資金來源、系統維護相關工作。能源服

務業廠商在取得售電收入之後，與提供屋頂之民眾依照合約收取租金或是分享售

電利潤。此種運作模式之下，民眾可享有裝設太陽光電系統所帶來之降溫、遮陽之

效益；對於服務業廠商而言，可以透過售電獲得收入，也可累積個案實作經驗。但

對於一般住宅之居民而言，可裝設空間面積的限制、鄰近建築物遮蔽對於發電效率

之影響，以及後續之設備需求，較大型工廠或是新建社區缺少經濟效益，會降低能

源服務業廠商協助民眾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意願。同時，由於躉購費率逐年降低，

能源服務業業者所獲得之售電收入也隨之減少，在與居民進行售電利潤分享的溝

通上，不易形成共識，也成為阻礙民眾透過能源服務業廠商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因

素之一。 

 

你一整排，其中一兩間已經有裝太陽能板，這樣沒有辦法做了，因為系統

廠商來就覺得沒有經濟效益，如果你只做一部分的話，系統廠商覺得沒有

經濟效益，相關的設備、設施，像我們社區中心裝太陽能板，還要裝一些

管控的設施，如果你現在五家、十家還要做一個，就算你現在只做一戶，

一樣的設施還是要放進去，經費算起來他就覺得不合算（受訪者 F） 

 

如果系統商來裝，又要回饋 5%沒有誘因啊，5%回饋根本沒有辦法感動民

眾，10%的話感覺系統商又不願意，現在廠商大概回饋比例都是從 10%以

下跟民眾來協調，這樣的話系統商賺太多，民眾就沒有誘因。（受訪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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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條件不好，但是廠商就是跟我們相挺啦，我家這邊兩邊都是大樓，發

電量不好，要做這個也是要評估，像是屋頂高，有沒有遮蔽，系統商也要

先看（受訪者 E） 

 

 雖然目前太陽光電系統之裝設成本已大幅降低，但對於一般民眾而言，獨資在

家戶屋頂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仍具有相當的負擔。而目前主要的財務配套措施為《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中躉購制度，提供固定費率 20年收購，以較市電為高的價格進

行收購；另外，台南市政府也根據不同裝設容量與規模進行相關設備補助。目前地

方政府每年編列兩千萬至三千萬的補助預算，希望可以增進民眾裝設太陽光電之

誘因。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同時也協調銀行產業，希望可以提供太陽光電系統之貸

款方案，但由於民宅可裝設之容量較小，投資報酬率不高，影響銀行提供貸款之意

願。最後，民眾也可以選擇將住宅屋頂出租給能源服務業業者，但其中涉及躉購費

率高低以及民眾與業者之間的利潤分配，一旦業者與民眾之間在利潤分配上無法

取得共識，裝設意願就會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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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地方能源治理能力 

壹、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 

一、中央再生能源治理架構分散 

台灣中央層級在過去並未針對再生能源推動成立單一執行部門，除了再生能

源政策制定與管理之權責位於能源局之外，其他相關業務則分別歸屬於不同單位，

如建築法規與建築管理歸屬於內政部營建署、農業土地管理則歸屬於農委會，在整

體再生能源政策推動上形成多頭馬車之情形，缺乏長期穩定且具有前瞻性的政策

導引，相關資源也有所不足。在事權分散的情況之下，地方政府在進行再生能源治

理時，需針對自身之需求，個別向相關負責部門爭取相關制度之改善或建立。 

 

因為我講的地方法規不只涉及到再生能源法，還包括建築、土地的法規，

那種種的法規不只是中央的，還有地方的，那我覺得地方可以在某些可以

鬆綁的地方去做調適。（受訪者 H） 

 

 但由於各個地方政府由於其資源條件、相關政策推動進度所遇及的再生能源

發展問題不一，考量到各地方政府如果皆須獨自向中央相關業務主管機關通報與

協調，則會耗費大量行政成本，故決定成立陽光屋頂百萬座辦公室，提供平台讓各

地方政府反饋在地再生能源政策實踐時遇到的問題與障礙，並統一制定相關規範。 

 

因為 2009 年到 2012 年沒有辦公室的成立，地方政府遇到問題都是直接

跟能源局反應，所以他們才決定要成立統籌所有的跟太陽光電相關的疑難

雜症，你都有單一的窗口，那這個窗口就是要協助他們找出解決的辦法。

（受訪者 H） 

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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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局與地方政府： 

2014 年，能源局提出由地方政府辦理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相關業務，在地方

政府向爭取中央政府委辦事項的情況下，希望透過委辦業務可以促進相關行政流

程，減少等待時間，可有助於中南部地區的民眾提升太陽光電系統裝設意願。目前

免競標的委辦工作，是由各縣市政府向中央機關申請，中央也會針對地方政府進行

相關行政與人力資源之補助。但是此委辦事項接辦仍須考慮地方政府太陽光電系

統裝設量與地方政府相關人手。但是此免競標認定之相關額度，地方政府無法介入

討論，相關額度的開放需透過能源局與系統商之間的討論才能有定案。 

免競標額度是我們從 103 年的下半年，就是第一次先跟能源局申請，是臺南市先

爭取，當年度第一個拿到，之後才又陸續增加其他縣市。（受訪者 C） 

 

能源局下放的措施，其實是減少能源局查核辦公室的業務量，就等於把業

務都交給地方政府來做。當然這個會對太陽光電的推動是有利的，因為可

以加強審件的速度，變成很快，因為變成地方政府統一受理辦理的話，就

是平均在我們這邊，就是民眾送件進來，我們可能一個禮拜就可以把同意

備案函發出去，或者是設備登記函發出去。如果像以前一樣，能源局統一

受理全國的案件，因為他們要辦全國的案件，所以他們一個案件過去，相

關函下來，也要經過一兩個月，兩三個月，這樣就會影響到民眾的設置意

願與躉購費率，這個都是息息相關的。（受訪者 C） 

 

地方政府與能源局除了在委辦事項上進行互動之外，在相關補助政策上，地方

與中央政府也有互動關係。在經濟部能源局於 2013年所提出的陽光社區補助政策

方面，中央政府推動此補助政策的主因來自於能源局觀察到地方政府的能動性，並

在新聞稿中表示：「有幾個縣市政府很積極針對當地民眾設置再生能源大力推廣，

中央的政策是為他們再加把勁，使縣市政府更有資源及餘裕進行推廣。」（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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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但地方政府表示在中央擬定相關政策之前，並沒有與地方政府共同進行會商，

協助政策之擬定。而在政策後續的相關修正，雖然地方政府對該政策在執行層面上，

質疑此政策無法直接提升民眾積極加入太陽光電裝設的誘因，因此針對此政策向

能源局提出政策改善之建議，但地方政府無法持續追蹤相關政策的修改歷程，也缺

乏向能源局施壓之權限，因此無法對政策修正帶來影響。 

中央也曾經找我們開會過，其實我們也有跟他建議，他們也有就是請我們

去地方政府看這個要點有沒有要修改的建議，其實我們也有針對饋線部分

的補助金額可以再提高，不要只針對系統業者做補助，對民眾也要做補助，

他們也是講了一大堆，然後就是不了了之就對了。（受訪者 C） 

 

（二）地方政府與陽光屋頂百萬座南部辦公室 

考量到台灣境內太陽光電設施之分佈主要集中於中南部地區，並降低與地方

政府的行政溝通成本，於是能源局便於 2013年在台南科學園區內成立陽光屋頂百

萬座辦公室。南部辦公室主要業務除了透過舉辦「陽光開講」說明會推廣陽光屋頂

百萬座計畫之外，也定期召開溝通平台，協助地方政府、台電與系統業者業務交流

溝通，反映目前在法制上與實務面窒礙難行之處；也可以提供地方政府修正相關法

規的諮詢服務。地方政府認為南部辦公室可以分擔在推廣業務上的負擔，同時由於

也具有中央政府官方身份，在舉辦推廣說明時易取信於民眾，有助於政策推動。但

是目前陽光屋頂百萬座辦公室作為諮詢單位，只能就眾多單位的意見進行搜集，相

關政策決策權仍須回歸至能源局。 

 

他們每個月的系統廠商的溝通平台會議，然後還有跟台電、跟系統業者，

每個月會有溝通平台會議，跟我們縣市政府也會有不定期的會議，專門討

論縣市所遇到的瓶頸或者是有什麼建議這樣。他們資源就是有人力，可以

互相協助地方政府來辦理所謂的說明會，而且基於南部辦公室他們是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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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也比較好取信於那些企業或民眾。（受訪者 C） 

 

陽光屋頂百萬座辦公室之業務中確實有協助地方政府、系統廠商之間溝通

的平台與諮詢單位，且也會將各方反應的意見反應主管單位，惟政策的擬

定決定權為公務機關，百萬座辦公室只能提供建議。（受訪者 A） 

 

他們其實算是代表能源局統籌跟處理這個太陽光電相關的所有問題，包括

制度、法規、金融等等，包括應用的推動。因為 2009 年到 2012年沒有辦

公室的成立，地方政府遇到問題都是直接跟能源局反應，所以他們才決定

要成立統籌所有的跟太陽光電相關的疑難雜症，你都有單一的窗口，協助

他們找出解決的辦法。（受訪者Ｈ） 

 

 從計畫辦公室的角度來看，由於辦公室人力有限，但卻必須負責南部地區各縣

市相關推動再生能源相關業務，包含政策宣達、解決民眾與系統商相關的問題、協

調台電、系統商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政策障礙，通常解決民眾的問題就會花費辦公室

人力大量的時間，而此時地方政府如運用自身資源協助推動再生能源政策，可以減

少計畫辦公室的負擔；另一方面，由於計畫辦公室屬於中央空降政策，透過計畫辦

公室一己之力無法有效將政策傳遞至基層，透過地方政府的在地宣傳，有助於提升

民眾對於政策的信任度，可以弭平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實踐上的差異，同時也可以

透過地方的實踐過程，了解目前法規面的限制，協助中央政府進行修正。 

 

民眾、系統商到地方政府都會打電話到辦公室。所以業務量很大，但是人

很少，那這樣他們會有多少心力放在應用與推廣呢？所以地方政府起來之

後，他們也是減輕了這個辦公室要真的到去地方推動的困難。（受訪者Ｈ） 

那再生能源發展會涉及到很多不論是中央到地方法規面的問題，所以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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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由地方政府來發起，其實是可以扮演一個很重要的協調協商的角色。

（受訪者Ｈ） 

 

三、台電與地方政府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規定，再生能源所產生之電能，應由所在地經營電力

網之電業負起躉購與併聯之義務，而目前台灣電力網主要由台電所負責營運，因此

具有收購義務。有受訪者認為，由於台電公司具有電網管轄權，併聯再生能源對於

台電公司來說，會影響自身發電營運獲益，因此對於電力躉購之業務並不積極，認

為是受到中央政府之要求，才被動進行相關併聯作業。但地方政府認為由於台電逐

漸看到發展再生能源的相關利益，在部份措施上開始調整態度，並以免收線路補助

費相關措施為例，認為台電逐漸認同發展再生能源政策，降低相關設置費用以促進

民眾設置太陽光電設備。 

 

一開始是台電根本不配合，就不願意讓你太陽光電併聯進來，那時候是完

全不願意的，很多刁難在裡面，所以後來是，時代所趨，整個台電也是被

政府一步一步趕著說要這麼做，台電不是自發性的，裡面最大原因就是台

電掌握了電網。（受訪者 G） 

 

台電也看到太陽光電這一塊，饋線的部分，已經從以前的 10kw以下是免

收線路補助費，現在已經開放成 50kw以下，就是免收線路補助費，這也

算是台電對於太陽光電的支持，就是放寬了，應該往前邁進一大步。（受

訪者 C） 

 

 除了台電在相關電力事業的掌控影響了地方政府推行再生能源的能力，地方

政府也反映相關人力缺乏的問題，特別是在台南地區，由於申請太陽光電之設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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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檢驗併聯案件較其他地區為多，但是台電人力配置並沒有配合地方需求進行調

整，經常受到民眾的抱怨。另一方面，由於台電各地方區處清楚掌握了當地電網分

布狀況與併聯點，具有相當大的職責權限，因此常有系統商反應人治問題會遭到技

術阻礙影響案件的審核速度。但是由於地方政府與台電地方區處之間並無直接管

轄權，上述問題都必須透過陽光屋頂百萬座南部辦公室所召開之「併聯技術討論會

議」回饋。 

台南這邊比較為人所詬病的問題是他們的審件速度也有一點慢，因為台南的

案件數有點多，就是跟人力配置有關，說不定可能只有一、兩個人，但是卻要負責

台南所有太陽光電的設計、檢驗、併聯等等的工作，才會相對於其他的台電區處比

較慢。這是民眾比較會反映的問題。 

 

這個系統商就來抱怨說，我在哪個地方用這個表單，但是那個人說不行，

就是他們發現「人治」這件事情在台電系統裡面是個很有趣的事情…我們

一直以為台電是從中央集權壟斷，其實各個區處，他們最了解當地的電網，

他們是在當地的電網告訴你說併聯點在哪裡，是他決定喔。（受訪者Ｈ） 

 

在地方政府推動再生能源政策過程中與能源局的主要互動關係為接辦相關委

辦任務，並針對相關政策提出相關修正意見，但是未獲得正面回應。而在推動政策

過程中，如遇及其他需要修改之法制，則像相關部會爭取法規修正。但考量如果由

個別地方政府向中央部會反應，會使得行政溝通成本提升，為了更有效協調地方政

府在推動太陽光電政策的業務，因此成立陽光屋頂南部辦公室。辦公室的主要業務

可分做相關政策宣導，透過架設網站與舉辦「陽光開講」說明會，宣傳陽光屋頂百

萬座相關政策；另外，辦公室也作為中央與地方政府、台電、系統業者定期溝通業

務之平台，但由於辦公室作為諮詢單位，並無決策實權。在與台電互動的部分，地

方政府與之互動較少，初期台電立場為抗拒再生能源發電，後期則在相關的規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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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開放，地方政府認為是台電釋放的善意。另外，台電地方區處在決定併聯點以

及相關工作時，由於掌握在地電網資訊，擁有相當的決定權，另一方面人力不足因

素影響行政流程速度，但是地方政府無法要求台電進行相關的改善。 

 

貳、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一、領導者意識 

地方首長相當重視台南市推動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之政策，強調必須力用台南

的自然資源並配合境內完整的太陽光電系統產業鏈，希望可以將台南市打造成國

際著名的低碳城市。並且多次在相關新聞稿上發現相關發言。比如在確立陽光電城

計畫時，市長就強調台南具有豐沛的太陽光日照條件，可結合既有產業鏈發展太陽

光電系統，同時指出中央政府在推動太陽光電系統上較不積極，地方政府可結合在

地條件，大力推廣。並同時提及「綠色新政」與福島核災等國際事件，強調地方政

府富有積極推廣再生能源使用的責任（台南市經發局，2011）。分析地方首長對於

推動太陽光電系統的主要誘因在於三大類：產業發展、接軌國際節能減碳之潮流與

低碳綠能城市形象塑造。 

 

市長蠻支持的，上週市政會議又講了，他就是講說，就是有一些事情是很

急的，必須馬上要做，像是登革熱，這種事就要馬上做。有些事情是很重

要的，但是必須要長期做，像是低碳城市、智慧城市，這些事情很重要，

是必須長期推動，不是要立竿見影的。（受訪者 B） 

 

二、議會角色 

台南市推動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政策上，主要是由行政機關主導政策擬定以

及政策目標設定，市議會採取較為被動的立場，主要負責相關法制審核與預算審議，

以及後續政策執行監督。然而目前也較少議員對於地方層級再生能源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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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法案以及關心地方政府推動相關政策的情形，主因在於再生能源相關知識較

為專業，同時也非目前民眾最關心的議題之一，在眾多市政議題上顯得冷門。 

沒有，是在草案擬定了以後，才送給議會來審核，在制定過程中沒有廣開

公聽會，大概是把低碳城市的概念，再加上所謂要降低多少城市碳的排放

量，然後去制定。（受訪者 D） 

 

我講坦白話，這個議題是比較冷門，您剛剛提到說台電收購價格降了一塊

錢，我要去算幾千瓦產生多少電，影響的量跟價格，其實連媒體他們都沒

有興趣，因為他們認為那個少眾，多數人目前還在用石油，還在使用台電

產的電，那這個議題事實上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屬於比較冷門。（受訪者 D） 

 

三、統籌單位與個別執行局處之互動關係 

由經發局所負責推動的陽光屋頂與陽光社區政策，位列台南市推動低碳城市

政策的十大計畫「應用多元綠色能源」的工作項目之一，因此必須每年進行計畫執

行表現考核。而此任務主要透過每年低碳城市辦公室定期召開跨局處之協調會議，

進行各項計畫的管考工作，管考工作內容包含促進各局處訂定積極減碳目標與實

踐每年度之計畫內容。由於低碳城市辦公室屬於幕僚單位，並不直接介入相關政策

執行過程。但是在「應用多元綠色能源」工作項目中，涉及多個局處之相關業務，

則會在跨局處會議中進行協調，釐清各局處之義務權責。 

就是我們有十項計畫，推動的計畫，相關的責任還是在各局處，就是各局

處就是以他本來職權的工作就是要做，但是我們低碳辦公室每年度會去列

管當年度相關的低碳計畫跟政策，那我們每一季都會去開檢討會，去做進

度的追蹤與管考。（受訪者 B） 

 

重疊業務的協調會在跨局處會議裡面協調，因為我們已經進行 4年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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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能會有重疊的狀況，只有第一年這個狀況才比較會發生。剛開始第一

年的推動才有這個問題。（受訪者 B） 

 

2011 年，台南市政府與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共同合作設置「台南市陽光電城推

動專案辦公室」，主要業務為向民眾宣導太陽光電系統設置的相關事項、規定、裝

設的方法，使民眾了解設置太陽光電系統的效益及注意事項。但目前臺南市在推動

一般民眾在社區或是自有建築物裝設太陽光電上，並未建立整合行政組織與流程

之單一窗口服務，民眾與系統廠商仍須根據申請流程之要求，依序進行雜/建照申

請，或是免雜、建照之證明文件，向台電進行併聯作業，向能源局或地方政府申請

備案。另一方面，在後續的太陽光電系統管理上，地方政府仍欠缺整體治理思維，

以太陽光電火災處理為例，根據議員質詢之內容，發現相關局處並未考量到目前相

關技術發展所可能引發之新型災害，尚未發展出完善的配套處理措施。 

  

陽光電城這個事情已經開始普遍了，所以消防署也注意到了，如果這個社

區是屬於陽光社區的話，我在火災的時候，我要處理的 SOP，事實上跟一

般火災是不一樣的，那我質詢過消防局，他們也上過課，可是他們 SOP 答

不出來（受訪者 D） 

 

四、地方政府與鄰里社區 

部分具有低碳社區發展理念與相關經驗之里長在推動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上，

透過早期裝設太陽光電系統，做為示範點，認為有了良好的示範經驗，才能促進其

他民眾的裝設意願。而這些里長認為裝設太陽光電不僅可以協助屋頂降溫，也有促

進低碳發展的作用，也將售電收入視為附帶價值。因此也曾經多次協助地方政府宣

傳相關活動，分享裝設經驗，協助民眾裝設太陽光電。28 

                                                      
28 兩位受訪里長皆表示曾經協助推動社區內大樓住宅住戶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但是由於區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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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在節能減碳，現在天氣變化很多，我們台南這邊，天氣比較熱，所

以那時候我們文南是個低碳示範社區啦，在 2011 年，台南市第一個裝太

陽光電在屋頂上，9.9瓩，自己裝的啦。（受訪者 E） 

 

我現在屋頂上面也沒有設施，我也可以考慮，就找附近幾家的人一起做太

陽光電，一起做個示範點（受訪者 F） 

 

但是里長也提出，並非所有里長皆積極主動推廣太陽光電系統政策，認為目前

地方政府並沒有提出政策推動的誘因，通常都是出於里長個人對於相關政策與技

術的認識，了解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多重效益。認為地方政府如果要認真推廣太陽

光電系統的話，應提供更多宣傳資源與系統商資訊上的協助。 

 

因為我們在執行過程中要跟民眾溝通，因為我們政府沒有很普遍的資訊，

連系統商都是我們自己去找的。（受訪者 F） 

 

五、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 

在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的互動關係上，雖然目前在全國層次已有許多非營利

組織關心台灣總體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以及各縣市節能政策之制定與執行成效。但

是在台南市太陽光電系統安裝推廣相關政策之擬定、政策落實與成效評估卻尚未

有相關民間組織共同合作。目前地方上雖然有社區大學透過「陽光開講」說明會、

開設太陽光電相關課程以及舉辦相關研討會來推廣相關概念，但由於社區大學所

針對的對象主要為學員，無法將概念擴及到一般市民之上。 

                                                      
權人會議中難以取得共識，因此目前尚未有成功案例。其中一位里長表示，自身曾經也協助經發局

推廣陽光社區說明會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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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在台南社大推動的部分，比較屬於，台灣公民自主發電行動團隊，我

們在推的就是公民自主發電。那公民自主發電跟陽光屋頂百萬座基本上是

推一樣的東西，是推一樣的再生能源，也是鼓勵大家使用再生能源，使用

太陽能，但是我們倡議的東西就有差別。宣講就是陽光屋頂百萬座的活動，

台南社大那個是我幫他找的，就是以台南社大的學員為主。（受訪者 G） 

 

六、有限的地方政府政策創新 

綜觀目前台南市推動一般民宅與社區裝設太陽光電之相關推動措施，根據地

方自主能動性與權限，可區分為地方政府自治權限內之政策創新、須經中央政府同

意之法制規範創新與接辦中央政府委辦業務，茲說明如下： 

目前在地方政府推廣太陽光電使用的相關措施中，可自主決定的政策項目為

提出地方推動太陽光電之行動方案與願景、成立專案辦公室、自編預算提供獎勵措

施。 

 

台南剛成立的時候，我們也有成立辦公室，但是那時候主要是 follow系統

補助計畫，就是一百年剛開始，因為太陽光電剛起步，全國的補助計畫也

只有中央半額補助，但是還沒有針對社區或是個人的屋頂或企業的屋頂來

做補助，我們那時候就成立辦公室，就陸續協助我們規劃相關政策，後來

我們就推出了補助計畫，像補助計畫也是台南首先先設定出來的（受訪者

C）。 

由於中央政府內政部營建署掌握了全國建築法規與解釋之職權，地方政府在

修改相關屋頂高度限制法規時，屋頂高度放寬涉及建築安全事項，因此也必須獲得

中央相關單位之同意方能實行。 

 

覺得這是一個建築安全的問題，我也部分同意在違建這個部分還是要去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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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因為太陽能板是有重量的，如果在一個結構不太好的屋頂上蓋，可能

是會有安全上的風險，我相信政府也不會希望蓋很多有安全疑慮的太陽光

電系統。（受訪者 H） 

 

但是其實工務局那個辦法當初制定是先 follow 高雄，因為是高雄當時提

出的一模一樣的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辦法，那個規定那時候因為，那個是

要突破中央法規，就是中央營建署的法令設置，所以高雄他們也是突破很

久，終於營建署同意了以後，我們台南的工務局才跟著比照辦理…其實那

個應該是說只要中央法規沒有去同意違建可以開放去設置太陽光電的話，

這部分其實現在是只能透過像工務局訂的辦法來做調整。（受訪者 C） 

 

在台南市政府向營建署爭取開放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的過程中，也可以觀察

到，地方政府之間具有政策學習的現象，當高雄市爭取法規開放成功之後，具有相

似建築習慣以及法令限制的台南市，也跟上高雄市的腳步。 

最後，地方政府也可以透過爭取中央政府之委辦業務，加強太陽光電行政流程

之減縮。但是在此類政策上，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較低，一方面是因為中央政府的權

限可以影響政策延續與否；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擬定此類政策時，需同時考量其

他政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以台南市政府接受中央政府委辦「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

置管理辦法」相關業務事項29為例，每年開放的認定容量需透過能源局與系統商進

行商議之後，才能決定，地方政府沒有介入的空間，處於被動的接受事務委辦。 

這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相關業務事項）也是要跟太陽

光電系統商的同業工會，每年去跟他們開會討論，看能源局願不願意去鬆

綁他們的法規。至於你說未來會不會開放，就先要透過能源局跟工會他們

                                                      
29  2016 年有關「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裝置容量不及 100 瓩免競標屋頂型太陽光電發

電設備之同意備案、查驗、設備登記、撤銷、廢止、查核及其他相關業務，委辦當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辦理。2015 年為不及 50 瓩、2014 年為不及 30 瓩免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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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去討論。（受訪者 C） 

 

在地方政府內部對於再生能源之治理方面，領導者以促進當地產業發展、提升

地方政府的能見度與凸顯發展特色以及促進節能減碳等考量，重視相關的再生能

源政策推動。由於目前推動太陽光電之計畫被納入整體低碳城市政策之中，因此受

到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的管考，衡量每年所設定之推動目標與推動成效，不同局處

之間事務的協調也集中於每個月定期的管考會議定期協調，但目前地方政府目前

尚未成立跨局處之再生能源推動組織，相關的政策創新也多有限制。另外，地方政

府整體的太陽光電推動計劃之制定、推動與監督，皆掌握在行政部門手中，議會由

於相關政策內容並非目前民眾所關心的首要議題，加上具有相當專業知識性，因此

介入不深，而鄰里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有里長認為地方政府並未提供足夠的資

源協助社區推動太陽光電系統，主要仍是靠里長對於相關理念的認同在推動。最後

地方政府與在地的 NGO在推動太陽光電系統上並未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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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地方能源治理之體制架構 

壹、躉購政策 

目前台灣以躉購政策做為鼓勵發展再生能源的重要政策之一，目前台灣躉購

費率之設置主要透過躉購費率審議委員會每年開審議會所決定，主要是根據各類

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進行價格的檢討及修正。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之初，各界便對於費率審議委員會的透明度、程序正義、是

否充分納入利害關係人等面向有所質疑，同時經濟部能源局也未公佈審議委員會

的成員組成、相關審議會議記錄，與躉購費率設定之多寡息息相關之系統業者，只

能透過聽證會反映意見。上述情形都影響了躉購價格制定的公信力。2009年與 2010

年兩年期間，由於未公佈審議委員名單，因此民眾與廠商無法得知是誰決定了躉購

費率，被動的接受由政府、學者專家所制定好的躉購費率。後經相關廠商進行抗議

之後，於 2011 年始公佈審議委員名單。在太陽光電公會的施壓下，才增加「分組

會議」機制，讓民間與廠商得以透過此管道進行溝通，參與之費率價格審議過程。 

鄒智純（2011）指出，費率審議委員會皆以廠商的報酬率為考量，將可能扭曲

未來再生能源產業發展與技術創新，喪失以此來改善我國能源供給結構的契機。躉

售費率之高低關係到民眾與廠商是否能通過售電獲利，也會影響系統設備回收年

限的長短，以至於裝置地點的選擇上，會選擇對廠商獲利有益者，因此產生了在區

域與裝設類型上的偏好，以區域來說，目前台灣全境裝設的太陽光電有 70%集中

於南部地區；30在類型上，則以大型系統居多。 

基本上台灣整個補助架構，從政府單位開始就是在做太陽能推廣這件事情，

就只看到錢，全部都以利益來計算說，也就是說民眾會不會有利益，廠商

                                                      
30 根據能源局統計，全國太陽光電系統 101 年底裝置容量為 222.4MW，其中包括自 98 年「再生能

源發展條例」公布後，累計至 101年止的裝置量 193.8MW，而同期間嘉義以南之裝置量為 136.2MW，

占全國 70％以上，已替南部創造超過 100 億元以上的產值（能源報導，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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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有利益，全部都用錢來衡量，所以我是覺得政府在考量這件事情的

時候，只看到兩個數據，一個是裝置量，一個就是廠商的利益，裝置的利

益，就是錢啦。（受訪者 G） 

 

大多數還是農業設施，因為那個 KW 數其實裝得比較大，禽舍，其實地方

政府最大宗的應該都是這個啦，接下來才是工廠。民宅就是螞蟻雄兵，就

是也很多個案，但是加起來的量比不過那些農業設施跟工廠。（受訪者Ｃ） 

 

大型系統成為系統商的主要選擇因素在於，雖然小屋頂的躉購單價較高，但相

較於大屋頂的大型裝置量所形成的整體售電收入效益，有受訪者認為，建置大型發

電系統，雖然無法符合免競標的標準，須透過競標決定最終售電架構，但是就算以

低於躉購價格之競標價格售電，對業者來說其投資報酬率仍比協助一般家戶裝設

太陽光電系統為高，因此傾向投入大屋頂發電系統的建設。 

 

所以這種小家戶，一定會有人去接觸，而且台南很多有看到大片的屋頂，

就會去問屋主你要不要去蓋一下。重點是，這部分的利潤對於系統商來說

可以再觀察，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利潤比較低，工時又差不多，所以相較

比起來，大屋頂利潤比較大。（受訪者 I） 

 

貳、傳統能源電價較低 

台灣在 1950 年代開始選擇發展石化產業，1970年代希望透過經濟發展來維持

統治的正當性。1980 年代產業轉型時，選擇了高耗能的半導體與電子產業，為了

維持一定的經濟發展，台灣必須透過提供便宜且穩定的能源給產業部門與交通部

門，維繫相關產業與部門的競爭力，而低電價主要透過石化能源補貼來維持，但是

使用化石燃料所引發的污染、健康問題與溫室氣體效應等問題無法真實反映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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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使得台灣電價長久以來都是世界上最低的國家之一。 

 

我們現在電價，如果是以平均電價來算，2014 年是第三便宜的，現在是

全世界最便宜，因為降了 9%，那我們的能源 99%進口，一個國家 99%是

進口能源，你的電價可以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太離譜了。（受訪者Ｇ） 

 

而台灣的電價偏低，會降低民眾進行節能與使用綠色能源的誘因，對於未來台

灣進行能源轉型是不利的影響。31以太陽光電競爭力為例，陳佳宏（2013）認為，

太陽光電市場的成長，取決於能源市場達到市電平價的時間點，但如果台灣仍維持

低電價情形，則會延長太陽光電發電成本達到市電平價的時間，民眾使用太陽光電

系統的意願也會降低。 

 

參、台電的壟斷角色 

 長期以來，台電對於再生能源的使用，一直抱持懷疑的態度，包括了再生能源

造成供電系統不穩定，獨立分散的再生能源電力，不易管理與調度的情況下，使得

台電認為再生能源會對供電穩定形成危害，因此拒絕將再生能源納入既有電網中。

此外，再生能源為間歇性發電、分散式發電，其所有權為台電公司之外的非特定經

濟主體，而衍生相關的分散型能源規範及管理問題，對於集權式運作的台電公司來

說是個困擾。由於太陽光電與風力發電皆屬於間歇性能源，須配合足夠的日照與風

力方能發電，不像傳統火力電廠或是核電廠可持續發電，所以無法成為主要的電力

來源。最後，發展再生能源必須提高備載電力：由於台灣屬於島嶼型獨立系統，電

網的穩定度十分重要。因此，如果無法穩定供電的再生能源佔供電來源比例擴大時，

就必須額外提升備載電力。 

                                                      
31 中央通訊社，2016/03/17，電價低遭批 鄧振中：公式非十全十美，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03170325-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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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台電對於再生能源的存疑態度，目前台灣的電力市場仍屬「局部性解除管

制」（陳惠萍，2015），意指開放發電業競爭，但輸配電部分仍為獨佔，並未達到完

全的電業自由化。台電掌握了輸配線路等供電系統優勢，並且在整體電力的規劃運

用上，握有主導權。在 2012 年後，太陽光電設計系統的申設流程設計有所變革，

過去先由能源局進行設備認定之後，才能與台電公司進行併聯協商與簽約；但是新

制度改成先經過台電申請併聯之後，方能向能源局或是地方政府進行設備認定。在

制度變遷後，台電擁有了決定太陽光電是否能設置的主要裁量權。除了整體台灣電

力規劃權之外，台電地方區處由於對於地方相關電力網絡之熟稔，也有權決定是否

接受併聯。而受訪者也指出，許多系統商向不同台電區處申請併聯流程的時候，會

受到不同區處「人治」的影響。 

這個系統商就來抱怨說，我在哪個地方用這個表單，但是那個人說不行，

就是他們發現「人治」這件事情在台電系統裡面是個很有趣的事情…我們

一直以為台電是從中央集權壟斷，其實各個區處，他們最了解當地的電網，

他們是在當地的電網告訴你說併聯點在哪裡，是他決定喔。就是台電無法

深入到基層，因為是很龐大的組織，真正瞭接和執行在地併網業務的其實

是地方區處，他們在地方區處是有很大的職責權限。甚至有一些，我也問

過一些廠商，他們也會覺得不同的區處，需求還不太一樣，可能一模一樣

的表格拿到這個區處說可以，但是拿到另外一個區處就說不行（受訪者Ｈ） 

 

電業自由化近年來一直成為推動再生能源的討論焦點之一，認為透過開放發

電、輸配電與配電業務，可提升台電的經營效率與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受訪者認為，

由於目前台電仍掌握整體電網控制權，而在併聯再生能源電力之時，首先不僅會面

臨到由於再生能源間歇性發電性質可能會造成的電網突如其來的電力造成壓力，

為求穩定供電系統，則必須額外增建儲能設施與智慧型電網配套措施，同時在部分

區域由於缺乏輸配電相關設備，使得台電必須負擔相關基礎設施造成的行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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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台電接納再生能源的意願不高。 

 

因為現在來講整個電網還是在台電手上，可是今天是台電的時候，將來每

一家民營電廠基本上跟台電來講就是競爭關係啊，我跟你競爭的時候，我

用你的電網，這樣有點奇怪，台電基本上來講，他可以很多技術性的杯葛

你。（受訪者 G） 

 

肆、政府對於大型光電系統的偏好 

正如前文所提及，地方政府表示要推動一般民宅與社區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並

非易事，從裝設地點之選擇、大樓社區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相關財源之籌措、後

續設備認定與併聯之流程以及未來家戶與社區發電系統之獲利規模以及裝置量對

總體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之貢獻，相較於地面型與大型廠房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之

規模，所能形成的龐大效益，一般住戶小型屋頂很難獲得政府之青睞。 

目前以總裝設容量作為推動再生能源發電的主要評估指標，32在與鄰近地方政

府競爭之壓力之下，地方政府很容易趨於選擇大型容量的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作

為主要推動主軸，並期待中央政府相關單位開放相關土地使用規範，促進大型地面

光電系統之裝設。 

除違建的屋頂之外，其他屋頂能做的太陽光電其實已經越來越少，你要負

荷一年 2GW 這麼大的建置量，你勢必要開放土地出來讓民眾或是系統業

者去投資的地面型太陽光電，但是地面型太陽光電會受到目前諸多土地法

規管制的規定，這部分還有待中央各部會去鬆綁法規，才可以達到這樣的

建置量。我們一直在爭取，像台南也沒有被農委會列入地層下陷區，這部

分我們也是很扼腕。（受訪者 C） 

                                                      
32 地方政府在回顧每一年再生能源發展時，經常呈現裝設總容量與裝設個案數作為主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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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偏好大規模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之傾向，再加上目前裝設太陽光電資金

運作主要是透過銀行融資，減少了民眾參與一般太陽光電投資與發電過程，相關的

售電利益也是回到大型系統商的手上，有受訪者以為，各級政府如果將再生能源推

動的主軸置於裝設量的提升，是無助於民眾認識再生能源相關事務，就無法做到培

養民眾的能源意識，進而影響行動策略。 

我們在追求政策目標的時候，我們只是在追求數量，我們就無法做到跟民

眾如何產生能源意識，或是我認同再生能源發展，是拉不到一起的，跟我

沒有關係，都是你們這些大財團玩的遊戲，錢賺都是你們在賺，跟我一點

關係都沒有，那這樣民眾就會對政策無感。（受訪者 H） 

 目前台灣的能源政策制定與修正之權限仍掌握於中央政府手中，而長久以來

所形成之再生能源推動策略、能源供應框架與市場結構以及整體能源政策的發展

思維，在在都影響了地方政府推行再生能源的成效。另一方面，中央與地方政府皆

以太陽光電系統裝設量作為衡量推動再生能源政策表現的主要衡量標準，以致於

過度重視投資報酬考量以及經濟效益，易於忽略了一般家戶的太陽光電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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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的討論內容，主要由「社會接受度」、「財務」、「地方治理能力」與「能源

政策與能源體制架構」四大討論主軸，分析目前地方政府在推動一般民眾在住宅家

戶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阻礙。 

首先，在社會接受度方面，目前地方政府在推廣相關政策上，主要是透過架設

網站，提供相關政策資訊、法規規範、補助措施、系統商資訊以及常見問題，同時

已發布相關說明會訊息，協助民眾了解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透過不定期舉

辦以社區為單位的說明會，宣傳目前相關政策以及補助內容，並現場釐清民眾對於

相關政策的疑問。此外，陽光屋頂百萬座南部辦公室的「陽光開講」政策也透過民

眾主動申請之模式，讓培育的種子教師，深入社區進行宣講。但是相關政策之宣傳

並未深入至基層，使得民眾對於相關政策仍不甚理解。除了在政策資訊接受上，另

一影響民眾選擇是否裝設太陽光電系統還有生活環境以及對於科技疑慮的因素，

由於台南一般家戶為了隔熱防水需求，多數在自家屋頂上已有鐵皮加蓋，違反目前

相關建築法令規定，考量到相關拆除成本，會造成民眾財務上的負擔。在科技疑慮

上，由於早先中央政府以設備補助之模式鼓勵民眾在家戶裝設太陽能熱水器，在宣

傳太陽光電系統上容易形成混淆；此外，在也有民眾擔心太陽光電運作時輻射問題，

以及在裝設過程中所造成的結構安全疑慮，因此並未接受太陽光電系統的裝置。 

其次，在財務相關議題上，目前鼓勵或是協助民眾裝設太陽光電的財務機制為

中央政府透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所制定的躉購制度，以及經濟部推動陽光社區補

助要點中所提供的線路與併聯補助費用。地方政府透過自編預算所提供的系統補

助，銀行所提供的太陽光電專案融資以及將屋頂出租給系統服務商，由系統服務商

負擔相關設備的裝置成本。目前的補助制度設計對於想要在社區裝設太陽光電系

統的民眾較為有利，因為透過群聚效應，一次性可裝設的裝設容量較多，可獲得之

補助類型與額度也較高，同時可吸引系統商與銀行融資之興趣。但是對一般家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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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來說，地方政府所能提供的補助額較少，屋頂面積不足兼易受到其他建築物遮

蔽之影響，獲利效益較低，降低了系統商與銀行提供協助的誘因。 

接著，在地方治理能力方面，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以及台電的互動關係方面，

與能源局的互動主要是承辦能源局的委辦業務，目前主要為辦理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之相關業務以及協助申請陽光社區之補助。地方政府雖對認定額度放寬以及補

助對象之政策內容有所意見，但前者需透過能源局每年與系統業者商討之後才能

決定；後者則是意見反映後，未獲得能源局的正面回應。能源局於 2013年時成立

了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南部辦公室，目的是促進相關政策之推廣。對於地方政府來

說，此辦公室的成立不僅可以協助推廣業務，其官方身份也有助於民眾信任太陽光

電系統政策。另一方面，南部辦公室作為一溝通平台，可以有助於地方政府、台電、

系統商之間的業務溝通，但由於其組織未負有決策權限，相關討論仍須回歸能源局

做最後的決策。地方政府與台電由於互不隸屬，往來較少，但是台電地方區處之人

力配置以及對於當地電網資訊的掌握，會影響當地系統併聯之時程。在地方政府內

部，市長推動太陽光電的主要誘因為考量為產業發展、接軌國際節能減碳之潮流與

低碳綠能城市形象塑造，以低碳城市為發展主軸，推動陽光屋頂與陽光社區的計畫

則為達成低碳城市的行動計畫之一。因此成立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負責協調與管

考各執行單位間的業務，而不同的局處則透過定期的跨局處會議進行業務協調。目

前地方相關局處也未組成單一窗口協助民眾進行太陽光電系統相關業務申辦。目

前台南市推動陽光屋頂與陽光社區之目標設定、計畫擬定、具體執行皆由行政部門

所掌握，議會只能扮演監督角色；另一方面，也缺少與鄰里以及民間組織保持密切

關係。 

最後，在影響地方能源治理之整體能源政策與能源體制架構上，目前躉購制度

之設計偏重報酬考量，容易使得整體太陽光電系統分佈朝大規模容量發展，不利於

一般民眾家戶進入太陽光電系統設置之行列。另外在低電價的環境中，一般民眾缺

乏誘因改變生活習慣，另一方面，在目前集中化的電力市場架構之下，相關設施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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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之管理與併聯點決策權都集中於台電手上，台電對於再生能源的態度以及相關

行動會影響民眾參與再生能源發電的意願。同時在最後，由於推廣一般屋頂裝設太

陽光電系統相較於在土地、禽舍或工廠上大面積裝設，對於地方政府來說更具有挑

戰性，以及目前新政府所設定的容量目標較前屆政府大幅提升，為在期限內達成政

策目標，使得地方政府有更重視大面積裝設太陽光電系統之傾向，使得民眾參與再

生能源發電的門檻提高，相關的獲利也無法回到民眾手上，使得民眾對於再生能源

政策產生距離感，不易推廣，進而改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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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地方政府基於多重動機推廣再生能源 

本研究發現，地方政府主動積極推廣再生能源政策，除了由於並不積極的中央

政策之外，同時也為了呼應國際節能減碳的的潮流、力用台南市境內良好的日照條

件以及完整的光電產業鏈，讓產業鏈發展，改善都市景觀，並讓台南成為以太陽光

電發展為主軸的綠能城市，凸顯城市特色。 

 

二、地方政府採取權限內太陽光電設置推廣政策 

在現行之電業經營與躉購制度上的限制，在推動民宅與社區裝設太陽光電的

過程中，地方政府推動政策上主要採取授能策略，透過教育宣導、提供設備補助、

爭取行政流程減縮。但是由於地方政府缺乏設定躉購費率、免競標認定額度以及電

力事業的掌控權，因此展現出的政策創新仍侷限於地方政府的職權範疇之內。 

 

三、財務機制不足為限制民眾裝設之重要因素 

在以地方政府推動家戶使用太陽光電系統的過程中，社會接受度與財務是主

要影響民眾採納相關科技的障礙。在社會接受度方面首先是政策訊息的傳達不夠

廣泛與深入，民眾可能不知道有相關政策的存在；另一方面，現行的能源使用習慣、

家戶建築使用習慣也會限制民眾參與再生能源使用的意願，特別是在相關行政程

序繁瑣、相關處理所衍生之成本仍高的情況之下，讓民眾不容易採取積極作為。在

財務方面，雖然政府已提供躉購制度與設備補助鼓勵裝設，並積極協調銀行提供專

案補助，但是在目前多數行動者仍以投資利益的思考出發點下，配合目前申設行政

流程的障礙，小型家戶屋頂不容易受到系統商與銀行之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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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限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互動 

在 2013年設置陽光屋頂百萬座南部辦公室之前，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個案

式的互動，當地方政府在推動相關政策遇及障礙時，則根據相關障礙之類型與管轄

權歸屬向相關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協商，以台南市推動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光電設

施辦法為最主要的案例，當中央政府考慮到建築安全並未大幅放寬相關限制時，地

方政府只能以修改地方法規的形式請求中央政府開放。2013 年後，陽光屋頂百萬

座南部辦公室成立，並作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系統業者與台電最主要的意見交

流平台，同時負有政策宣傳與教育的任務。雖然已有相關中介組織的建立，但是中

央與地方政府在推動再生能源政策上，仍明顯的是由上而下進行主導，並且以解決

個案問題的形式來推動地方再生能源發展，缺乏促進地方能源轉型的整體策略思

考，以及納入所有政策利害關係人考量之規劃，無法有效整合地方與中央資源。除

了相關行政程序與鼓勵措施的行政事務委辦之外，中央政府並無開放過多空間讓

地方政府來推展相關再生能源政策。此外，長久以來的集中式能源市場架構與供應，

限制了其他再生能源發展的想像與可能性。 

 

五、缺乏參與空間的民間社會 

研究發現，由地方主導的再生能源使用政策，缺乏了民間社會的參與空間，民

眾與鄰里是被動接受相關政策推動。從一開始的陽光社區與陽光屋頂的政策設定、

到政策推廣與執行，主要由行政部門所主導，目前也欠缺相關組織與制度設計確保

民間社會參與的空間以及共同協助政策推動的能力。相較於韓國首爾與德國弗萊

堡在政策起始階段即積極捲動社會力量，並作為推動政策的主要助力之一，台灣在

此方面則較缺乏。而目前躉購制度與申設行政流程的設計，不僅阻礙了民眾裝設的

行動，同時在利益思考的基礎上，系統商與銀行為追求較高的利益，對於協助民眾

裝設太陽光電系統的意願也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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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中央與地方政府應該增進再生能源治理間的合作，可將目前的陽光屋頂百萬

座南部辦公室提升為具有政策決策權的組織，避免溝通成本。中央政府應編列固定

預算，協助培訓各地方政府再生能源政策制定與推動人力，提供預算，協助地方政

府進行系統補助。在地方政府層級，應先進行境內相關相關資源盤點、進行能源使

用資訊之調查，並設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納入地方法制。在推動組織上，如未有

相關推動組織，則可成立跨局處的推動委員會，並且積極納入私人企業與公民社會

的能量參與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如果已設有相關組織，則可加強跨局處的連結，並

捲入民間資源。目前已有非營利組織倡議地方政府應著手組成「能源委員會」與制

定「地方能源自治條例」，委員會可以作為為地方能源政策推動的協調與決策機制，

共同商擬計劃推動的方向、目標、範疇、做法、民間資源與創新可能性，並訂定出

清楚的願景指標。同時，能源委員會也可成為一個檢討與監督的機制，擴大社會監

督與支持；訂定自治條例則可以成為推動地方能源政策的法源架構，細部具體事項

亦應包含其中（綠色公民行動聯盟，2015）。在政府內部以及民間社會應積極推動

再生能源相關的教育訓練，讓相關理念深入民間，此部分可結合鄰里與社區進行，

民眾在具有相關認知之後，未來才有採取實踐行動之可能。最後，地方政府應該進

行以地區為主軸進行能源規劃，改變過往集中式發電之思維，同時也可與鄰近縣市

共同合作，分享政策推動成功的經驗、挑戰，並共同研商政策推動策略，形成同儕

學習的效果。 

 

二、中央政府應建立支持性制度，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在獎勵措施上，未來應朝取消躉購制度的方向邁進，建立鼓勵民眾家戶再生能

源自發自用的制度，避免用一般民眾所繳交之再生能源附加費補助有資金裝設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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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電系統的企業或是家戶，降低民眾對於傳統能源之需求，改變用電習慣，以促

進能源轉型。為了彌補取消躉購制度所產生的經濟誘因缺乏，可改使用稅收減免或

是系統補助等方式來分擔民眾的預算壓力。 

需積極推動電力自由化政策，打破台電掌握發電與輸配電的壟斷局勢，讓民眾

可以自己選擇自身用電的發電來源，或是透過相關的制度開放，建立多元化的電業

經營模式，鼓勵社區與一般家戶發展社區電廠，透過社區內電網之傳輸，不僅可以

自給自足，也可以透過電網賣電給鄰近區域，透過利益共享的精神，鼓勵更多家戶

與社區投入運用太陽光電系統的行列。並且透過協力、共同治理、民主管理等模式

所經營的社區型電網，讓社區民眾開始不只關心發電量以及電價等問題，更能考慮

到其他的能源議題。同時也可以讓相關的能源科技議題，不再停留於技術端的討論，

在不同社區對於能源生產、能源使用討論的過程中，重新思考能源與社會的關係，

同時再思考的過程中，自我培力並重塑認同（房思宏，2016）。 

提升分散式發電之思維與思考與未來管理模式，間歇性發電與現有輸配電容量的

限制是目前限制再生能源發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應積極推廣智慧電網，透過設置智

慧化之發電、輸電、配電及用戶的整合性電力網路，強調與用戶端與供應端密切配

合，提升電力系統運轉效率、供電品質與電網可靠性。以促進再生能源擴大使用與

節能減碳之政策目標。目前中央政府已與地方政府進行智慧電網之規劃，部分地方

政府也啟動相關政策試驗， 未來應加速規劃與發展時程。 

 

三、提升一般民眾對於再生能源的認識與使用誘因 

如果在現行架構之下，為提升家戶在生能源的使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應更

積極與社區鄰里合作加強再生能源意識之推廣。目前臺南市已在屬於公有屋頂的

社區活動中心裝設太陽光電系統，未來應可作為相關教育推廣基地，同時也可與陽

光屋頂百萬座辦公室的種子教師訓練課程配合，鼓勵各社區的里長代表參與，未來

也許可透過較為社區鄰里間的社會關係，促進政策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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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進民間與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合作 

目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太陽光電政策的制定、推動以及後續的監督階段，

都缺乏納入民間團體與民眾對於未來能源使用的想像以及在地的社會經濟脈絡認

識。而在國際上許多成功的案例，如韓國首爾減少一座核電廠政策、德國弗萊堡市

推動整個城市的能源轉型過程中，政府在政策研擬初期與執行階段皆積極納入民

間團體的力量，同時透過相關制度來促進居民共同投資經營電廠，並共同分享利潤。

同時並且力用不同行為者的資源優勢，如借用社區民眾之間互相信任的網絡關係，

來共同投資再生能源電廠，同時進行再生能源相關教育；與系統業者協調提供免費

或是優惠設備，先運用小型的太陽光電系統讓民眾了解相關系統的使用方式與潛

在利益。來解決地方政府資源有限的問題，同時透過促進民眾參與，進行相關能源

教育，提升參與感，可做為未來相關政策宣傳的有利基礎。 

  

第三節 未來研究方向 

一、未來研究方向 

在未來研究方向方面，目前台灣許多地方政府也開始採行推動太陽光電系統

使用之政策，未來可透過個案研究累積或是相近自然條件之鄰近城市進行比較研

究，歸納出目前台灣推動在地再生能源實踐的政策主軸以即可改善或互相學習之

處。另外，新政府甫於 6月於行政院層級成立「能源及減碳辦公室」，未來將積極

協調部會以及不同層級之間的政府共同推動太陽光電之運用，並且將於辦公室建

立社會參與平台，廣邀立法機關、民間 NGO、地方政府與產業共同加入進行社會

溝通。而此類型跨部會的協調組織，是過去地方政府在推動再生能源政策時所缺乏

的。也許未來等待辦公室運作一段時間，可回顧辦公室成立之後對於地方政府推動

再生能源所提供之協助，與是否能讓地方政府達到政策目標。此外，推動電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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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是近年來政府與社會各界關心的重點，未來如果真能開放電力市場，相關制度

對於推動一般家戶與社區使用太陽光電系統的影響，也是未來值得關心之議題。此

外，在城市能源轉型過程中，可促進轉型的不只是再生能源的使用，還有提升能源

效率、減少能源使用的相關政策項目，未來也許可以整體地方政府的能源轉型策略

作為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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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灣各縣市太陽光電推動計畫 

縣市 公有屋頂標租 相關法規 補助計畫 組織 

台北市 

台北市市有公有房

地提供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使用辦

法 

 台北市政府產業

發展局補助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實施計畫 

 

新北市 

新北市市管公有房

舍屋頂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標租作

業要點 

 推動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實施

計畫、推動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實施計畫－硬

體以外相關設置

補助 

 

桃園市 

桃園市公有建築物

設置太陽光電屋頂

標租計畫 

 桃園市政府推動

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實施計畫 

 

新竹市 

新竹市市管公有房

地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標租作業 

 中小企業奠基貸

款及策略性貸款

專案 

新竹市既有建築

物屋頂設置太陽

光電設施辦法草

案 

太陽光電政策

推動小組 

新竹縣 

新竹縣縣管公有房

地設置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標租作業要

點 

   

苗栗縣 

苗栗縣政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公有房舍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標租案 

   

台中市 
市管公有房舍設置

太陽光電系統計畫 

台中市建築物

設置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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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公有屋頂標租 相關法規 補助計畫 組織 

發電設備辦法 

彰化縣 

彰化縣縣管公有房

舍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標租作業要

點 

   

南投縣 

南投縣縣管公有房

舍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標租作業要

點 

   

雲林縣 

  黃金廊道農業新

方案暨行動計畫

之太陽光電專區

設置規劃 

推動太陽能廠商

協助禽農建置禽

舍太陽能發電設

備納入免競標專

案 

設立電業公司 

綠色能源推動

辦公室 

嘉義縣 

嘉義縣縣管公有房

舍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標租作業要

點 

   

嘉義市 

嘉義市市有公用不

動產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標租作業

要點 

  太陽能光電設

置及推動小組 

再生能源推動

委員會 

台南市 

臺南市市管公有房

舍設置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標租作業要

點 

台南市建築物

設置太陽光電

設施辦法 

臺南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補助設置

太陽光電系統實

施計畫 

太陽能專案辦

公室 

高雄市 

標租高雄市市轄公

有建築物屋頂設置

太陽能光電設施計

畫 

高雄市建築物

設置太陽光電

設施辦法 

小蝦米商業貸

款及策略性貸

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一百零五年度

補助建築物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實施計畫 

日光屋頂專案

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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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公有屋頂標租 相關法規 補助計畫 組織 

款要點 

高雄市綠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公有房舍

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標租作業

要點 

屏東縣綠建築

自治條例 

屏東縣推動太陽

能廠商與禽農合

作建置禽舍設立

太陽能納入免競

標專案 

綠能專案推動

辦公室 

基隆市 無相關計畫 

宜蘭縣 

宜蘭縣政府公有房

舍屋頂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標租作

業要點 

再生能源發展

自治條例 

建築物能源效

率管理自治條

例 

 宜蘭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花蓮縣 無相關計畫 

台東縣 

民間參與台東縣公

有機關房舍及學校

屋頂空間設置太陽

光電發電設備標租

計畫 

   

澎湖縣 

澎湖縣政府經管縣

有房舍屋頂設置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出

租作業要點 

   

金門縣 

金門縣政府發展再

生能源（建築物設

置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補助作業要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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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內太陽光電補助專案一覽表 

年度 

(民國) 
政策名稱 對象 依據 主要內容 

89~ 

一般設置補

助 

中華民國國

民、法人、政府

機關、學校或

公立醫院 

89~91.3「太陽光電發

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

辦法」 

91~95.7「太陽光電發

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

要點」 

95.7~今「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設置補助作業

要點」 

1、提供系統設置成本

50%補助、最高每

kWp 不得逾新台幣

15萬元。 

2、系統形式：不限。 

91~93 

政府機關全

額補助 

國內政府機

關、學校及公

立醫院 

「太陽光電發電示範

系統設置補助要點」 

1、經評選認可獲補助

者，最高得提供發電

系統設置成本全額補

助。 

2、全額補助之裝置

容量以 

93~95 

陽光電城計

畫 

直轄市、縣

（市）政府 

93.5「陽光電城評選

及補助作業實施計

畫」 

95「陽光電城 II評選

及補助作業實施計

畫」 

1、鼓勵建材一體型太

陽光電系統設置，營

造太陽光電整體應用

區域。 

2、縣市政府以其所屬

之一特定區域，進行

陽光電城規劃及設

置。 

3、不限系統型式，已

可營造太陽光電整體

區域印象為主。 

94, 95 

偏遠及離島

地區緊急防

災系統設施

補助 

劃定「偏遠離

島地區設置太

陽光電緊急防

災發電系統工

作補助區域範

91~95.7「太陽光電發

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

要點」 

95.7~95.12「太陽光電

1、電力網難以到達或

電力易中斷之偏遠及

離島區域，提供太陽

光電發電系統全額補

助，以作為平日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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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民國) 
政策名稱 對象 依據 主要內容 

圍」（51）鄉鎮 發電系統設置補助作

業要點」 

輔助，災害時作為救

災電力使用。 

2、系統型式：僅限申

請「獨立型」或「緊急

防災（混合）型」系統。

每縣轄市、鄉、鎮及區

全 額 補 助 容 量 以

6kWp 為限。 

3、獨立型系統每 kWp

補助系統設置新台幣

35萬元為上限；緊急

防災（混合型系統）每

kWp補助系統設置容

量新台幣 40 萬為上

限。 

95 

陽光校園計

畫 

國內中、小學 91~95.7「太陽光電發

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

要點」 

95.7~95.12「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設置補助作

業要點」 

1、與教育部合作，由

教育部選擇適宜設置

學校補助設置。將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藉由

校園設置推廣至中小

學。 

2、每校補助系統設置

新台幣 100 萬元，由

能源局及教育部各分

攤半數。 

3、補助標準比照「一

般設置補助」。 

4、不限系統型式。 

95 

Solar Top太

陽光電建築

經典示範 

政府機關、公

營事業或公立

學校 

「Solar Top 太陽光電

建築經典示範 95 年

度評選及補助作業實

施計畫」 

1、結合太陽光電系統

設計搭配，提升太陽

光電系統與建築設施

之結合及利用，以顯

目示範、多元設計為

目的，使其成為該公

共工程的重要特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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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民國) 
政策名稱 對象 依據 主要內容 

代表意念。 

2、不限系統型式，以

能發揮建築醒目與特

色為主。 

3、BIPV系統，每 kWp

補助不超過新台幣50

萬元；非 BIPV 系統，

每 kWp 補助不超過

新台幣 30萬元。 

96 

太陽光電農

業示範應用 

農委會所屬機

構等單位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設置補助作業要點」 

推動太陽光電科技結

合農林漁牧應用模式 

1、提供休閒農業、花

卉展示，農、林、漁、

牧作業等輔助用電。 

2、加強太陽光電發電

與農業結合應用特

色。 

97 

陽光社區建

構補助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 

陽光社區建構補助作

業計畫 

1、鼓勵縣市政府、特

定區域主管機關及民

眾參與生活區域之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

利用。 

2、以再生能源供電之

優質居住型態、帶動

區域特色，推動「陽光

社區」建置。 

98 

公共建設太

陽光電示範

設置 

各政府機關各

部會所屬單位

及校園建立太

陽光電普及教

育應用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

設太陽光電示範設置

計畫 

建置具示範性公共建

設設置太陽光電指標

案例，以各型式具備

太陽光電示範、教育

及景觀效益之場所建

置太陽光電示範系

統。 

99 
建置具示範

性公共建築

各政府機關 公共建築太陽光電系

統示範計畫 

推動各政府機關應用

與建築物進行結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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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民國) 
政策名稱 對象 依據 主要內容 

太陽光電系

統指標案例 

用或具太陽光電示範

應用之系統。 

100 

澎湖低碳島

公共建設太

陽光電示範

設置計畫 

澎湖縣政府所

轄區域內之交

通場站、機關、

商圈、文教、社

教機構，遊憩

區等公共建築 

澎湖低碳島公共建設

太陽光電示範設置計

畫 

以建設澎湖縣低碳島

綠能示範應用為對

象，執行「公共建設太

陽光電示範設置」工

作，以鼓勵政府公部

門帶動示範公共建設

設置太陽光電之方

式，強化示範應用宣

傳效益。 

99,100 

莫拉克風災

重建太陽光

電應用設置

補助 

1、屬莫拉克風

災重建區域住

民原住區域於

汛期時易形成

孤島之區域，

設置緊急防災

系統或重建學

校設置併聯型

系統。 

2、屬莫拉克風

災重建區域之

永久屋基地，

設置併聯型系

統。 

莫拉克風災重建太陽

光電應用設置補助作

業須知 

協助莫拉克颱風災重

建區域及受災區域住

民原住區域於汛期時

期易形成孤島之區

域，提供設置太陽光

電應用設備之補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